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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关于印发<2024 年第一批协会标准制订、修

订计划>的通知》（建标协字〔2024〕15 号）的要求，编制组经深入调查研究，

开展系统的理论研究与试验，认真总结工程实践经验，参考国内外相关标准，并

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规程。 

本规程共分 9 章，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和符号、材料、结构设计

基本规定、结构计算分析、构件设计、节点设计、制作运输和安装、施工验收。 

请注意本规程的某些内容可能直接或间接涉及专利，本规程的发布机构不承

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规程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混凝土结构专业委员会归口管理，由西藏

涛扬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本规程在使用过程中如有需要修改

或补充之处，请将有关资料和建议寄送解释单位（通信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经开区 B 区园区南路西藏涛扬集团有限公司，邮政编码：850000），以供修订时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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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在工业和民用建筑工程中规范和促进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的应用，

做到安全可靠、技术先进、经济合理、方便施工，制定本规程。 

【条文说明】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充分利用了钢结构和混凝土结构的各

自优点，可正向设计，具有优异的抗震性能和耐久性；建筑平面布局更灵活、户

内使用空间更佳。与装配式混凝土结构相比，模数化程度高，节点连接简便，施

工快捷，抗震性能优异，可降低工程综合成本、节约材料、减少能耗；与装配式

钢结构相比，防腐、防火性能优异，耐久性及舒适度好，材料成本低，可广泛应

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领域。 

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竖向构件可采用圆钢管混凝土叠合柱、排钢管混凝

土异形柱、排钢管混凝土剪力墙，水平构件可采用混合梁、钢连梁等；构件可以

全部或部分预制，预制构件的吊装和连接方式与钢结构类似，现场只需少量现浇

混凝土，即可达到较高的预制化、装配化水平。 

国内高等院校、设计单位、研究单位对排钢管混凝土结构进行了大量的试验

研究，包括浇筑试验、拼装和焊接工艺试验、构件抗震性能试验、轴压性能试验、

节点抗震性能试验等，并进行了大量的数值模拟分析。这些研究成果为本规程的

制定提供了依据。 

1.0.2 本规程适用于抗震设防烈度为6度至 8度地区的工业和民用建筑装配式排

钢管混凝土结构的设计、制作、施工及验收。 

【条文说明】国家现行标准限制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应用于 9 度抗震设防区，

为统一起见，未将抗震设防烈度 9 度列入本规程适用范围。国内 9 度抗震设防区

的建筑可结合隔震技术降低上部结构地震作用之后，按本规程及国家相关现行标

准设计、施工及验收；也可通过抗震专项审查论证会的方式来实现上述地区装配

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的设计、制作、施工及验收。 

1.0.3 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的设计、制作、施工与验收，除应符合本规程外，

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条文说明】本规程编制原则是列入必要的或国家现行有关标准中没有包含

的条文。本规程与相关标准规范间有一定的分工和衔接；因此，除了本规程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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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外，在设计、制作、施工与验收时还必须遵守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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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1.1 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 assembled array circular steel tube-reinforced 

concrete structures（AACC） 

通过预制圆钢管混凝土叠合柱、预制排钢管混凝土异形柱或者预制排钢管混

凝土剪力墙与预制混合梁、钢连梁等通过可靠连接装配而成的框架结构、框架-

剪力墙结构、剪力墙结构等；其中预制圆钢管混凝土叠合柱、预制排钢管混凝土

异形柱、预制排钢管混凝土剪力墙、预制混合梁及钢连梁等均应在工厂或现场预

制。 

【条文说明】可用钢梁代替预制混合梁，设计可参考本规程。 

本规程涉及的预制构件，是指不在现场原位支模浇筑的构件。它们不仅包括

在工厂制作的预制构件，还包括由于受到施工场地或运输等条件限制，而又有必

要采用装配式结构时，在现场制作的预制构件。 

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的设计应遵循标准化、模数化、大空间的原则；宜

优先进行部品化正向设计。部品部件明确了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构件的标准化尺

寸，用于指导生产单位开展标准化批量生产，从而逐步降低生产成本，推进新型

建筑工业化可持续发展。 

本规程中，预制圆钢管混凝土叠合柱、预制排钢管混凝土异形柱和预制排钢

管混凝土剪力墙统称为预制排钢管混凝土构件。 

2.1.2 预制圆钢管混凝土叠合柱 precast circular steel tube-reinforced concrete 

columns 

中部内置单根圆钢管混凝土柱的预制混凝土柱，简称叠合柱。 

【条文说明】叠合柱由中部内置单根圆钢管混凝土柱及管外混凝土组成，管

外混凝土内设竖向纵筋、箍筋、拉筋等（图 1）。叠合柱管外混凝土应在工厂或

现场预制；管内混凝土可在工厂或现场预制，也可在施工现场浇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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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典型叠合柱示意图 

1—圆钢管；2—竖向纵筋；3—箍筋、拉筋；4—管内混凝土；5—管外混凝土 

2.1.3 预制排钢管混凝土异形柱  precast array circular steel tube-reinforced 

concrete specially shaped columns 

成排内置多根圆钢管混凝土柱的预制混凝土异形柱，形式有 L 型、T 型、工

字型、十字型和 Z 字型等，截面厚度不大于 300mm、且截面各肢的肢高与肢厚

之比不大于 4，简称异形柱。 

【条文说明】异形柱由成排内置多根圆钢管混凝土柱及管外混凝土组成，内

置钢管宜均匀排列，管外混凝土内设竖向纵筋、箍筋、拉筋等（图 2）。异形柱

管外混凝土应在工厂或现场预制；管内混凝土可在工厂或现场预制，也可在施工

现场浇筑。  

5 

2 1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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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形 （b）L 形 

  
（c）十字形 （d）Z 形 

图 2  典型异形柱示意图 

1—圆钢管；2—竖向纵筋；3—箍筋、拉筋；4—管内混凝土；5—管外混凝土 

2.1.4 预制排钢管混凝土剪力墙  precast array circular steel tube-reinforced 

concrete shear walls 

成排内置多根圆钢管混凝土柱的预制混凝土剪力墙，由一字形、L 形、T 形、

工字形、十字形等预制墙段+一字形现浇墙段组合而成，简称剪力墙。其中截面

厚度不大于 300mm、各肢截面高度与厚度之比的最大值大于 4 但小于 8 为短肢

剪力墙；各肢截面高度与厚度之比的最大值不小于 8 为普通剪力墙。 

【条文说明】排钢管混凝土剪力墙由部品化预制墙段+现浇墙段组合构成。

剪力墙的总长度可通过现浇混凝土墙段来调整，预制墙段可为“L 形”、 “一字

形”、“T 形”和“方块形”等形状。剪力墙管外混凝土应在工厂或现场预制；管

内混凝土可在工厂或现场预制，也可在施工现场浇筑。 

2 1 5 3 4 2 1 5 3 4 

2 1 5 3 

4 

2 1 5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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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预制翼缘墙段 （b）预制转角墙段Ⅰ 

 

 

（c）预制转角墙段Ⅱ （d）预制暗柱墙段 

（e）预制非边缘墙段Ⅰ （f）预制非边缘墙段Ⅱ 

图 3  典型预制墙段示意图 

1—边缘构件；2—非边缘构件；3—圆钢管；4—竖向纵筋；5—箍筋、拉筋； 

6—管内混凝土；7—管外混凝土 

 
 

6 7 1 4 5 3 6 7 1 4 5 3 2 

6 7 1 4 5 

2 

3 6 1 4 5 2 7 3 

6 4 5 2 7 3 6 4 5 2 7 3 

3 1 6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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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典型剪力墙构成示意图 

1—后浇混凝土墙段；2—预制暗柱墙段；3—预制翼墙墙段；4—预制转角墙段Ⅰ；5-预制转角墙段Ⅱ； 

6-预制非边缘墙段Ⅰ；7-预制非边缘墙段Ⅱ；8—预制端柱 

2.1.5 预制混合梁  precast hybrid-beams        

由预制混凝土梁身及其两端型钢接头组成的共同受力的预制梁。  

【条文说明】本规程推荐框架梁、次梁使用预制混合梁。预制混合梁中间段

为预制混凝土梁身，两端设有一定长度的型钢接头；预制混凝土梁身纵向受力钢

筋与型钢接头可靠连接；设计者可根据结构受力、跨度以及施工条件改变混合梁

中间段的构造。 

  

图 5  典型预制混合梁构成示意图 

1—型钢接头；2—预制混凝土梁身；3—上部纵筋；4—下部纵筋；5-箍筋；6-腰筋 

2.1.6 钢连梁  steel coupling beams 

钢连梁是两端与剪力墙相连，且跨度与高度的比值小于 5 的钢梁。 

1 

3 

5 7 1 4 

8 

1 3 5 2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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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连梁跨度较小，且为结构主要耗能构件，为增强装配式排钢管

混凝土结构的抗震性能，本规程推荐与剪力墙连接的连梁采用钢连梁。 

2.2 符号 

2.2.1 材料性能和抗力 

2.2.2 作用与作用效应 𝑀ୟ୵ —— 沿墙肢配置的分布钢管轴力对受拉区端部钢管及竖向钢筋合力

点的力矩； 𝑀ୱ୵ —— 沿墙肢均匀配置的竖向分布钢筋对受拉区端部钢管及竖向钢筋

合力点的力矩； 𝑀୴ —— 梁塑性铰剪力对梁端产生的附加弯矩； 𝑁ୟ,ᇱ —— 单根钢管混凝土承受的轴压力设计值； 𝑁ୟ୵ —— 沿墙肢配置的分布钢管所承担的轴力； 𝑁, —— 相邻钢管之间墙体承受的轴压力或轴拉力； 𝑁ୱ୵ —— 沿墙肢均匀配置的竖向分布钢筋所承担的轴力； 

𝐸ୟ —— 钢管弹性模量； 𝐸ୡ —— 混凝土弹性模量； 𝐸ୡ୧ —— 钢管内混凝土弹性模量； 𝐸ୡ୭ —— 钢管外混凝土弹性模量； 𝐸ୱ —— 钢筋弹性模量； 𝑓ୟ —— 钢管钢材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𝑓ୟᇱ —— 钢管钢材的抗压强度设计值； 𝑓ୡ୧ —— 钢管内混凝土的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𝑓ୡ୭ —— 钢管外混凝土的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𝑓୷ —— 纵向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𝑓୷ᇱ —— 纵向钢筋抗压强度设计值； 𝑓୷ୠ —— 梁的钢材屈服强度； 𝑓୷୵ —— 剪力墙竖向分布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𝑓୷୵ᇱ —— 剪力墙竖向分布钢筋抗压强度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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𝑉ୟ, —— 单根钢管混凝土柱受剪承载力； 𝑉ୡ, —— 相邻钢管之间墙体受剪承载力； 𝑉୮ୠ —— 梁塑性铰剪力； 𝑉ୱ୦ —— 水平分布钢筋受剪承载力； 𝜎ୟ —— 第𝑘个钢管单元的应力； 𝜎ୱ —— 第𝑗个钢筋单元的应力； 

∑𝑀ୡ —— 节点上下柱端截面顺时针或反时针方向组合的弯矩设计值之和。

2.2.3 几何参数 𝑎 —— 受拉区端部竖向钢筋及钢管合力点至截面受拉边缘的距离； 𝑎ᇱ —— 受压区端部竖向钢筋及钢管合力点至截面受压边缘的距离； 𝑎ୟᇱ —— 受压端端部钢管混凝土合力点至截面受压边缘的距离； 𝑎ୱᇱ —— 受压端端部钢筋合力点至截面受压边缘的距离； 𝐴ୟ, —— 单根钢管截面面积； 𝐴ୟ —— 第𝑘个钢管单元的面积； 𝐴ୡୟ —— 由钢管换算得到的混凝土截面面积； 𝐴ୡ୧, —— 单根钢管混凝土截面面积； 𝐴ୡ୭, —— 相邻钢管之间墙体截面面积； 𝐴ୡୱ —— 由钢筋换算得到的混凝土截面面积； 𝐴ୱ —— 第j个钢筋单元的面积； 𝐴ୱ୵ —— 剪力墙竖向分布钢筋截面面积； 𝐴୵ —— T 形、I 形排钢管混凝土异形柱腹板截面面积； 𝐴୷୦ —— 同一截面内的全部箍筋截面面积； 𝑏ୡ —— 验算方向柱肢的肢厚； 𝑏୵ —— 剪力墙截面厚度； 𝑒ୟ௫ —— x 轴方向上的附加偏心距； 𝑒ୟ௬ —— y 轴方向上的附加偏心距； 𝑒୧௫ —— 轴向压力对截面形心轴 y 的初始偏心距； 𝑒୧௬ —— 轴向压力对截面形心轴 x 的初始偏心距； 𝑒 —— 轴向压力对截面重心的偏心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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𝑒௫ —— 轴向压力对截面重心轴 y 的偏心距； 𝑒௬ —— 轴向压力对截面重心轴 x 的偏心距； ℎୡ —— 验算方向柱肢的截面有效高度； ℎ —— 相邻钢管净距； ℎୱ୵ —— 均匀配置竖向分布钢筋、分布钢管区段的剪力墙截面长度； ℎ୵ —— 剪力墙截面高度； ℎ୵ —— 剪力墙截面有效高度； 𝐼ୟ —— 钢管截面对垂直于弯矩作用方向重心轴𝑥 − 𝑥的换算惯性矩；𝐼ୡ —— 混凝土截面对垂直于弯矩作用方向重心轴𝑥 − 𝑥的换算惯性

矩； 𝐼ୱ —— 钢筋截面对垂直于弯矩作用方向重心轴𝑥 − 𝑥的换算惯性矩；𝐼 —— 柱截面对垂直于弯矩作用方向重心轴𝑥 − 𝑥的换算惯性矩； 𝑙ୡ —— 柱的计算长度； 𝑟 —— 柱截面对垂直于弯矩作用方向重心轴𝑥 − 𝑥的回转半径； 𝑠 —— 箍筋间距； 𝑊୮ୠ —— 梁的塑性截面模量； 𝑊୮ୠ୪ —— 梁塑性铰所在截面的梁塑性截面模量。 

2.2.4 计算系数及其他 𝑎 —— 各钢管内、外直径的比值； 𝑘 —— 钢管内混凝土强度提高系数； 𝛽ୡ୭ —— 钢管外混凝土强度影响系数； 𝜀ୡ୳ —— 混凝土极限压应变； 𝜂ୱ —— 强柱系数； 𝜂 —— 考虑杆件挠曲的偏心距增大系数； 𝜃 —— 钢管混凝土套箍指标； 𝜆୴ —— 最小配箍特征值； 𝜇 —— 框架柱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轴压比； 𝜌ୟ —— 异形柱含管率； 𝜌୴ —— 箍筋加密区的体积配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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𝜑 —— 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 𝛹 —— 钢管外混凝土轴压刚度折减系数； [𝜃ୣ] —— 弹性层间位移角限值； [𝜃୮] —— 弹塑性层间位移角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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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材料 

3.1 钢材 

3.1.1 钢材的选用及相关力学性能应按国家现行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钢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6、《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GB/T 1591、《建

筑结构用钢板》GB/T 19879 和《碳素结构钢》GB/T 700 的有关规定。 

3.1.2 钢材宜采用 Q355、Q390、Q420、Q460 和 Q345GJ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和 Q235 碳素结构钢，质量等级不宜低于 B 级。 

【条文说明】钢材需选用按国家现行标准所规定的性能、技术与质量要求生

产的钢材。本条增列了近年来使用日益广泛的 GJ 系列钢材，现行国家标准《建

筑结构用钢板》GB/T 19879 中的 Q345GJ 钢与《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GB/T 1591

中的 Q355 钢的力学性能指标接近，二者在各厚度组别的强度设计值十分接近。

但 Q345GJ 钢中微合金元素含量得到了控制，塑性性能较好，屈服强度变化范围

小，有抗震要求时优先采用。 

3.1.3 钢材应具有屈服强度、抗拉强度、断后伸长率、冲击韧性和硫、磷含量

的合格保证，对焊接结构尚应具有碳含量的合格保证及冷弯试验的合格保证。 

3.1.4 圆钢管可采用直缝焊接钢管、螺旋缝焊接钢管或热轧无缝钢管，不宜采

用输送流体用的螺旋焊管；钢管的直焊缝或螺旋焊缝应为对接熔透焊缝，焊缝强

度不应低于管材强度，工厂焊接时焊缝质量等级应为一级。 

3.1.5 抗震结构所用的钢材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材的屈服强度实测值与抗拉强度实测值的比值不应大于 0.85； 

2  钢材应有明显的屈服台阶，且伸长率不应小于 20%； 

3  在罕遇地震作用下发生塑性变形的构件或节点部位的钢材，其屈服强度

实测值与其标准值之比不应大于 1.35。 

3.2 钢筋 

3.2.1 构件钢筋的选用，以及钢筋的屈服强度标准值、极限强度标准值、抗拉

强度设计值、抗压强度设计值和弹性模量取值，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混凝土结

构设计标准》GB/T 50010 和《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8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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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抗震构件的纵向受力钢筋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

GB/T 50010 和《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8 中混凝土结构构件抗震设计有

关材料性能的规定。 

3.2.3 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中，预制构件的箍筋宜优先选用焊接箍筋，焊

接箍筋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钢筋焊接及验收规程》JGJ 18 的有关规定。 

【条文说明】焊接箍筋在力学性能方面可完全替代传统箍筋，甚至更优。由

于焊接箍筋较传统绑扎箍筋节省了弯钩锚固段和复合重复段，大大的提高了钢筋

使用率，并避免了传统绑扎箍筋弯钩与叠合柱、异形柱、剪力墙的内置钢管及混

合梁型钢接头位置冲突的问题，因此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中构件的箍筋宜优

先采用焊接箍筋。 

3.3 混凝土 

3.3.1 排钢管混凝土构件的混凝土强度等级、力学性能和质量标准应按国家现

行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 和《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8

的有关规定执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异形柱的管外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30，不宜高于 C50；  

2  叠合柱、剪力墙的管外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30，不宜高于 C60； 

3  排钢管混凝土构件的管内混凝土宜采用强度等级高的混凝土，强度等级

不应低于管外混凝土强度等级；对 Q235 钢管，不宜低于 C40；对 Q355 钢管，

不宜低于 C50；对 Q390、Q420、Q460 钢管，不应低于 C50； 

4  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不高于 C80 时，其强度标准值和设计值应按表 3.3.1-1

采用；当混凝土强度等级高于 C80 时，强度标准值和设计值可按表 3.3.1-1 采用，

也可根据试验确定； 

5  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不高于 C80 时，其弹性模量𝐸ୡ应按表 3.3.1-2 采用；当

混凝土强度等级高于 C80 时，其弹性模量可按表 3.3.1-2 采用，也可根据试验确

定。混凝土的剪切变形模量可按混凝土弹性模量的 40%采用，混凝土泊松比可按

0.2 采用； 

6  钢管内混凝土可采用超高性能混凝土（UHPC），其力学参数可根据试验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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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1 混凝土强度标准值和设计值（N/mm2） 

强度种类 
混凝土强度等级 

C30 C35 C40 C45 C50 C55 C60 C70 C80 C90 C100

标准值 
𝑓ୡ୩ 20.1 23.4 26.8 29.6 32.4 35.5 38.5 44.5 50.2 55.9 61.5𝑓୲୩ 2.01 2.20 2.39 2.51 2.64 2.74 2.85 2.99 3.11 3.21 3.29

设计值 
𝑓ୡ 14.3 16.7 19.1 21.1 23.1 25.3 27.5 31.8 35.9 39.9 43.9𝑓୲ 1.43 1.57 1.71 1.80 1.89 1.96 2.04 2.14 2.22 2.29 2.35

表 3.3.1-2 混凝土弹性模量（x104N/mm2） 

混凝土强度等级 C30 C35 C40 C45 C50 C55 C60 C70 C80 C90 C100𝐸ୡ 3.00 3.15 3.25 3.35 3.45 3.55 3.60 3.70 3.80 3.90 4.00

【条文说明】为了发挥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构件工厂预制质量可控的优势，

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过低；考虑到高强度混凝土脆性及施工性能，管外混凝土强

度等级不宜过高。  

超高性能混凝土（UHPC）由于其超高耐久性及力学性能，在桥梁工程、建

筑装饰墙板中已开始应用，在民用建筑结构构件中应用较少；装配式排钢管混凝

土结构中，钢管的径厚比在 10～30 之间，可对超高性能混凝土（UHPC）提供

可靠的套箍约束作用，确保超高强度圆钢管混凝土柱的延性，具有优越的抗震性

能。 

3.3.2 叠合柱、异形柱、剪力墙及混合梁的连接后浇区宜采用自密实混凝土或

水泥基灌浆材料，其强度等级应比相应主体构件提高一级及以上。自密实混凝土

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自密实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JGJ/T 283 的有关规定；水

泥基灌浆材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水泥基灌浆材料应用技术规范》GB/T 50448

的有关规定。 

【条文说明】叠合柱、异形柱、剪力墙及混合梁的连接后浇区浇筑试验表明，

施工现场后浇混凝土采用普通混凝土是可行的，但需采取施工措施保证浇筑质量；

可采用簸箕口从后浇区侧上方灌混凝土，混凝土充分振捣，保证后浇筑节点密实

浇筑完成后再将料斗口凿除，凿除时应注意不能影响主体结构。 

鉴于施工现场浇筑的不确定性，后浇混凝土提倡采用自密实混凝土或对工艺

试验提出严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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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叠合柱、异形柱、剪力墙及混合梁的连接后浇区材料采用水泥基灌浆材

料时，尚应满足表 3.3.3 的规定。 

表 3.3.3 连接后浇区材料的主要性能指标 

最大骨料粒径（mm） ＞4.75 且≤25 

截锥流动度（mm） 
初始值 ≥650* 

30min ≥550* 

竖向膨胀率（%） 
3h 0.1～3.5 

24h 与 3h 的膨胀值之差 0.02～0.50 

抗压强度（MPa） 

1d ≥20 

3d ≥40 

28d ≥60 

氯离子含量（%） ＜0.1 

泌水率（%） 0 

注：*表示塌落扩展度数值。 

3.4 连接材料 

3.4.1 螺栓的选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的有关规

定。螺栓连接的强度指标、高强度螺栓的预拉力设计值、高强度螺栓连接的钢材

摩擦面抗滑移系数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和《钢结

构通用规范》GB 55006 的有关规定。 

3.4.2 锚栓可采用国家现行标准《碳素结构钢》GB/T 700 规定的 Q235 钢或《低

合金高强度结构钢》GB/T 1591 中规定的 Q355、Q390，其质量等级不宜低于 B

级。 

3.4.3 焊接材料选择和焊缝强度指标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

GB 50017 和《钢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6 的有关规定。 

3.4.4 预制构件的连接用预埋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

GB/T 50010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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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构设计基本规定 

4.1 一般规定 

4.1.1 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可用于框架结构、剪力墙结构和框架-剪力墙结

构等结构体系中。 

4.1.2 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应有明确的竖向及水平力传递路径，其平面和

竖向布置及规则性要求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

GB 55002、《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JGJ 3 和《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JGJ 99 的有关规定。 

4.1.3 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标准设防类房屋适用的最大高度应符合表

4.1.3 的规定。  

表 4.1.3 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的最大适用高度（m） 

结构体系 

抗震设防烈度 

6 度 
7 度 8 度 

0.10g 0.15g 0.20g 0.30g 

异形柱框架 36 30 21 18 15 

叠合柱框架 60 50 40 30 

异形柱框架-剪力墙 80 70 60 50 36 

叠合柱框架-剪力墙 130 120 100 80 

剪力墙 140 120 100 80 
注： 1 房屋高度指室外地面到主要屋面板板顶的高度（不包括局部突出屋顶部分）； 

2 重点设防类房屋可按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确定其适用的最大高度； 

 3 甲类建筑，抗震设防烈度为6、7度时宜按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提高一度后符合本表的要求，抗

震设防烈度为8度时应专门研究； 

4 平面和竖向均不规则的结构，最大高度宜适当降低； 

5 超过表内高度的房屋，应进行专门研究和论证，采取有效的加强措施。 

【条文说明】异形柱框架和异形柱框架-剪力墙结构的最大适用高度参考现

行团体标准《型钢混凝土异形柱结构技术标准》T/CSCS 014中实腹式型钢混凝土

异形柱的相关规定。叠合柱框架、叠合柱框架-剪力墙和剪力墙结构参考现行团

体标准《钢管混凝土叠合柱结构技术规程》T/CECS 188中最大适用高度的规定，

其中框架适用高度降低了10m，框架-剪力墙和剪力墙结构适用高度降低了20～

30m。 

4.1.4 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的高宽比不宜超过表 4.1.4 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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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适用的最大高宽比 

结构类型 

抗震设防烈度 

6 度 7 度 8 度 

0.05g 0.10g 0.15g 0.20g 0.30g 

异形柱框架 4.0 3.5 3.0 2.5 2.0 

叠合柱框架 4.0 4.0 3.0 

异形柱框架-剪力墙 6.0 5.5 5.0 4.5 4.0 

叠合柱框架-剪力墙、剪力墙 6.0 6.0 5.0 
注： 1 计算高宽比的高度从室外地面算起； 

2 当塔形建筑底部有大底盘时，计算高宽比的高度从大底盘顶部算起。 

【条文说明】高宽比是对结构刚度、整体稳定、承载能力和经济合理性的宏

观控制，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刚度、整体稳定、承载能力等优于钢筋混凝土

结构。偏保守的，异形柱框架和异形柱框架-剪力墙结构的最大高宽比参考现行

团体标准《型钢混凝土异形柱结构技术标准》T/CSCS 014中相关规定；叠合柱框

架、叠合柱框架-剪力墙和剪力墙结构参考现行行业标准《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

术规程》JGJ 1的相关规定。 

4.1.5 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高层建筑结构宜设置地下室。计算嵌固端在基础或地下室底板时，上部

排钢管混凝土构件应延伸至基础或地下室底板；计算嵌固端不在基础或地下室底

板时，上部排钢管混凝土构件宜至少延伸至计算嵌固端以下一层。 

2  剪力墙底部加强部位不应设置上下拼接区，应采用竖向整体预制方式。 

3  首层框架柱不应设置上下拼接区，应采用竖向整体预制方式。 

【条文说明】排钢管混凝土剪力墙具有较好的抗震性能，边缘构件采用钢管

混凝土柱，性能优于混凝土结构，结构可全部采用预制构件；考虑到底部加强区

的重要性，建议底部加强区不设置上下拼接区，采用竖向整体预制形式。 

4.1.6 叠合柱、异形柱、剪力墙及混合梁的耐火极限可分别与钢筋混凝土构件

的耐火极限相同。 

4.1.7 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体系中的楼盖结构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采用压型钢板组合楼板、钢筋桁架楼承板、免拆/可拆底模钢筋桁架楼

承板或现浇钢筋混凝土楼板，楼板应与叠合柱、异形柱、剪力墙及混合梁等有可

靠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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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抗震设防烈度 6、7 度时，房屋高度不超过 50m 的民用建筑，可采用装

配整体式钢筋混凝土楼板或装配式楼板，但应采取措施保证楼板的整体性。 

4.1.8 非结构构件与排钢管混凝土结构的连接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建筑抗震

设计标准》GB/T 50011 和《非结构构件抗震设计规范》JGJ 339 的有关规定。 

4.2 设计原则 

4.2.1 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安全等级和设计工作年限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 和《工程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1

的有关规定。结构的荷载标准值、分项系数、组合值系数等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工程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1 和《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GB 55002

的有关规定。 

4.2.2 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构件在翻转、运输、吊运、安装等短暂设计状

况下的施工验算，应将构件自重标准值乘以动力系数后作为等效静力荷载标准值。

构件运输、吊运时，动力系数宜取 1.5；构件翻转及安装过程中就位、临时固定

时，动力系数可取 1.3。 

4.2.3 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构件进行脱模验算时，等效静力荷载标准值应

取构件自重标准值乘以动力系数后与脱模吸附力之和，且不宜小于构件自重标准

值的 1.5 倍。动力系数与脱模吸附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动力系数不宜小于 1.3； 

2 脱模吸附力应根据构件和模具的实际状况取用，且不宜小于 1.5kN/m2。 

4.2.4 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构件及节点的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持久设计状况、短暂设计状况应按下式验算： 𝛾𝑆 ≤ 𝑅                       （4.2.4-1） 

2 地震设计状况应按下式验算： 𝑆 ≤ 𝑅/𝛾ୖ                     （4.2.4-2） 
式中：𝛾 —— 结构重要性系数，安全等级为一级时不应小于 1.1，安全等级为二

级时不应小于 1.0； 𝑆 —— 作用组合的效应设计值，应按国家现行标准《工程结构通用规范》

GB 55001 和《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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𝑅 —— 构件及节点承载力设计值； 𝛾ୖ —— 构件及节点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按表 4.2.4 采用，其它情况按现

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 的规定取值。 

表 4.2.4  排钢管混凝土结构构件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材料 结构构件 受力状态 𝛾ୖ 

钢 钢连梁、型钢接头、钢板、螺栓、焊缝
强度 

稳定 

0.75 

0.80 

混凝土 

预制混凝土梁身 受弯 0.75 

轴压比小于 0.15 的叠合柱和异形柱 偏压 0.75 

轴压比不小于 0.15 的叠合柱和异形柱 偏压 0.80 

叠合柱和异形柱 轴压 0.80 

剪力墙 偏压 0.85 

各类构件 受剪，偏拉 0.85 

【条文说明】参考现行团体标准《钢管混凝土叠合柱结构技术规程》T/CECS 

188 中相关规定。 

4.2.5 各抗震设防类别的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的抗震措施应符合本规程及

国家现行标准《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GB 55002、《建筑抗震设计标准》

GB/T 50011 和《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 50223 的有关规定。 

4.2.6 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的抗震等级应根据其抗震设防类别、烈度、结

构类型和房屋高度确定，并应符合本规程规定的相应计算和构造措施要求；本规

程未作规定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高层

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 和《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 138 有关钢筋混凝

土结构的规定。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标准设防类房屋的抗震等级应按表

4.2.6 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特殊设防类、重点设防类建筑应按设防烈度提高一度确定其抗震等级，

当建筑高度超过本规程表 4.2.6 规定的上界时，应采取更严格的抗震构造措施； 

2 确定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房屋抗震等级的其他要求，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 有关现浇钢筋混凝土房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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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  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构件的抗震等级 

结构类型 
抗震设防烈度 

6 度 7 度 8 度 

异形柱

框架 

高度 ≤21 ＞21 ≤21 ＞21 ≤21 ＞21 

框架 四 三 
三 

（二） 
二（二）

二 

（一） 
一 

叠合柱

框架 

高度 ≤24 ＞24 ≤24 ＞24 ≤24 ＞24 

框架 四 三 三 二 二 一 

大跨度

框架 
三 二 一 

异形柱

框架-剪

力墙 

高度 ≤45 ＞45 ≤21
＞21， 

≤45 
＞45 ≤21

＞21，

≤45 
＞45 

框架 四 三
四 

（三）

三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一）

一 

（一）

剪力墙 三 三
三 

（二）

二 

（二） 

二 

（一）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叠合柱

框架-剪

力墙 

高度 ≤60 
＞60，

≤100 
＞100 ≤24

＞24，

≤60

＞60，

≤90
＞90 ≤24

＞24，

≤60 

＞60，

≤80 

＞

80

框架 四 三 二 四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一

剪力墙 三 二 三 二 一 二 一 
特

一

剪力墙 
高度 ≤80 

＞80，

≤110 
＞110 ≤80

＞80， 

≤100 
＞100 ≤60

＞60， 

≤80 

＞

80

剪力墙 四 三 二 三 二 一 二 一 一

注：对7度（0.15g）、8度（0.3g）时建于Ⅲ、Ⅳ类场地的异形柱框架结构和异形柱框架-剪力墙结构，

应按表中括号内所示的抗震等级采取抗震构造措施。 

【条文说明】异形柱框架和异形柱框架-剪力墙的构件抗震等级参考现行团

体标准《型钢混凝土异形柱结构技术标准》T/CSCS 014中的相关规定。叠合柱框

架、叠合柱框架-剪力墙和剪力墙的构件抗震等级参考现行团体标准《钢管混凝

土叠合柱结构技术规程》T/CECS 188中的相关规定。 

4.3 结构变形 

4.3.1 在风荷载或多遇地震标准作用下，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按弹性方法

计算的楼层内最大层间水平位移应满足下式要求： ∆𝑢ୣ ≤ [𝜃ୣ]ℎ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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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𝑢ୣ —— 风荷载或多遇地震作用标准值产生的楼层内最大弹性层间水平

位移（mm）； ℎ —— 计算楼层层高（mm）； [𝜃ୣ] —— 弹性层间位移角限值，可按表 4.3.1 采用。 

表 4.3.1  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的弹性层间位移角限值 

结构类型 [𝜃ୣ] 

框架 1/550 

框架-剪力墙 1/800 

剪力墙 1/1000 

【条文说明】限制结构弹性层间位移角的主要目的为：1）避免非结构构件，

如玻璃幕墙、内隔墙等，因层间位移角过大而破坏；2）避免结构过大的侧向变

形加大𝑃 − ∆效应，不利于结构受力；3）避免在较大风荷载作用下产生令人不舒

服的低频振动；4）避免结构过大的变形影响设备的正常运行。考虑到排钢管混

凝土结构为装配式结构，且其弹性刚度以混凝土材料为主，不宜对其弹性层间位

移角限值放松，偏安全的，按照钢筋混凝土结构对其弹性位移角进行限值。 

4.3.2 在罕遇地震作用下，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的弹塑性层间位移应满足

下式要求： ∆𝑢୮ ≤ ൣ𝜃୮൧ℎ (4.3.2)

式中： ∆𝑢୮ —— 弹塑性层间水平位移（mm）； [𝜃୮] —— 弹塑性层间位移角限值，可按表 4.3.2 采用。 

表 4.3.2  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的弹塑性层间位移角限值 

结构类型 [𝜃୮] 

框架 1/50 

框架-剪力墙 1/100 

剪力墙 1/120 

【条文说明】排钢管混凝土构件在主抗侧方向的受力性能和破坏模式优于混

凝土构件，圆钢管混凝土柱截面的承载力和刚度贡献占比较高。在已有试验中，

排钢管混凝土剪力墙试验构件的最终破坏形式均表现为典型的压弯破坏，特点为：

往复荷载下，受拉侧出现多条水平裂缝，随着屈服位移倍数的增加，构件两侧角

部混凝土压碎，圆钢管混凝土柱外鼓，试件破坏，与传统混凝土剪力墙有明显区



 

22 
 

别。国内排钢管混凝土剪力墙的抗震试验资料表明：1）轴压比0.45、含管率2.88%、

剪跨比 2.08 的排钢管混凝土剪力墙，屈服层间位移角约为 1/210～1/320，峰值位

移角为 1/100～1/75，极限位移角基本达到 1/50（杨光、赵作周、钱稼茹等.新型

钢管混凝土组合剪力墙抗震性能试验研究[J]，建筑结构，2014，44（7）：93～98）；

2)即使在高轴压比(𝑛ୢ=0.65)的条件下，钢管高强混凝土剪力墙在承载力较高的同

时，仍具有良好的延性及耗能能力，位移延性系数远大于 3，极限位移角可达

1/49～1/37，远大于抗震设计规范要求的 1/120（方晓丹等.钢管高强混凝土剪力

墙压弯性能试验研究[J]，建筑结构学报，2013，34（8）：72～81）。 

考虑到排钢管混凝土结构均采用装配式建造，适当从严要求，按照钢筋混凝

土结构对其弹塑性位移角进行限制。 

4.3.3 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的房屋填充墙变形能力应与主体结构的变形相

适应。抗震设计时，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 相

关要求。 

【条文说明】考虑到防水、防开裂、隔音等综合因素，建议填充墙与主体结

构采用柔性连接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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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构计算分析 

5.1 一般规定 

5.1.1 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的荷载及荷载组合，静力荷载、风荷载和地震

作用下的内力和位移计算，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 和《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 138 的有关规定。 

5.1.2 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在竖向荷载、风荷载以及多遇地震作用下，变

形和内力可按弹性方法计算；结构分析模型应根据结构实际情况确定；所选的分

析模型应能准确地反映结构中各构件的实际受力状况，并应对结构分析软件的计

算结果进行合理性和有效性的分析判断。 

5.1.3 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进行内力和位移计算时，对于现浇楼盖或装配

整体式楼盖，可假定楼盖在其自身平面内为无限刚性；当楼盖开有较大洞口或可

能产生较明显的平面内变形时，计算时应采用楼盖平面内的实际刚度，考虑楼盖

的面内变形的影响。 

5.1.4 楼面梁的刚度可计入翼缘作用予以增大；梁刚度增大系数可根据翼缘情

况近似取为 1.3～2.0。 

【条文说明】叠合楼盖和现浇楼盖对梁刚度均有增大作用；装配整体式楼盖

可仅考虑节点区现浇混凝土对梁刚度增大作用。 

对于叠合楼盖，边梁与中梁刚度增大系数可取为 1.3 和 1.8；对于现浇楼盖，

边梁和中梁的刚度增大系数可取 1.5 和 2.0。 

5.1.5 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的计算自振周期，可根据填充墙的刚度和数量

予以折减。当非承重墙体为砌体墙时，框架结构计算周期折减系数可取为 0.6～

0.7，剪力墙结构计算周期折减系数可取为 0.8～1.0，框架-剪力墙结构的计算周

期折减系数可取为 0.7～0.8；当非承重墙体为轻质墙板或外挂墙板时，自振周期

的折减系数可取 0.9～1.0。在结构承载力和刚度计算时不应计入非结构构件的有

利作用。 

【条文说明】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自振周期折减系数，可参考现行行业

标准《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 的规定采用。 

5.1.6 结构的整体稳定性应满足下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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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剪力墙结构、框架-剪力墙结构应满足下式要求： 

𝐸𝐽 ≥ 1.4𝐻ଶ  𝐺
ୀଵ  （5.1.6-1）

2  框架结构应满足下式要求： 

𝐷 ≥ 10  𝐺ℎ


ୀ (𝑖 = 1,2, ⋯ , 𝑛) （5.1.6-2）

式中：𝐸𝐽ௗ —— 结构一个主轴方向的弹性等效侧向刚度（kN·mm2），可按倒三角

形分布荷载作用下结构顶点位移相等的原则，将结构的侧向刚度

折算为竖向悬臂受弯构件的等效侧向刚度； 𝐻 —— 房屋高度（mm）； ℎ —— 第𝑖楼层层高（mm）； 𝐺、𝐺 —— 第𝑖、𝑗楼层重力荷载设计值（kN），取 1.3 倍的永久荷载标准值

与 1.5 倍的楼面可变荷载标准值的组合值； 𝐷 —— 第𝑖楼层的抗侧刚度（kN/mm），可取该层剪力与层间位移的比值。

【条文说明】对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而言，其构件由管外混凝土和圆钢

管混凝土柱两部分组成，管外混凝土能够提供较大刚度，圆钢管混凝土柱提供较

大承载力；偏保守的，按照现行行业标准《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

取值。 

5.1.7 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的抗震性能设计和结构弹塑性分析尚应按国家

现行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 和《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JGJ 3 的有关规定进行分析。 

5.2 弹性分析 

5.2.1 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的弹性计算模型应根据结构的实际情况确定，

应能反映结构的刚度和质量分布以及各结构构件的实际受力情况。 

5.2.2 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进行弹性分析时，应计入梁的弯曲、剪切、扭

转变形，柱在轴力和弯矩作用下的弹性变形，以及剪力墙的弹性弯曲及剪切变形。 

【条文说明】参考现行团体标准《钢管混凝土叠合柱结构技术规程》T/CECS 

188 中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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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弹性阶段的内力和位移计算时，构件的截面刚

度取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叠合柱截面刚度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𝐸𝐴 = 𝐸ୡ୭𝐴ୡ୭ + 𝐸ୡ୧𝐴ୡ୧ + 𝐸ୟ𝐴ୟ (5.2.3-1)𝐸𝐼 = 𝐸ୡ୭𝐼ୡ୭ + 𝐸ୡ୧𝐼ୡ୧ + 𝐸ୟ𝐼ୟ (5.2.3-2)𝐺𝐴 = 𝐺ୡ୭𝐴ୡ୭ + 𝐺ୡ୧𝐴ୡ୧ + 𝐺ୟ𝐴ୟ (5.2.3-3)

式中：𝐸𝐴、𝐸𝐼、𝐺𝐴 —— 截面的轴向刚度（N）、抗弯刚度（N·mm2）和抗剪刚

度（N）； 𝐸ୡ୭、𝐸ୡ୧、𝐸ୟ —— 钢管外混凝土、钢管内混凝土和钢管钢材的弹性模量

（N/mm2）； 𝐺ୡ୭、𝐺ୡ୧、𝐺ୟ —— 钢管外混凝土、钢管内混凝土和钢管钢材的剪切变形

模量（N/mm2）； 𝐴ୡ୭、𝐴ୡ୧、𝐴ୟ —— 钢管外混凝土、钢管内混凝土和钢管的截面面积

（mm2）； 𝐼ୡ୭、𝐼ୡ୧、𝐼ୟ —— 钢管外混凝土、钢管内混凝土和钢管截面所在计算方

向对柱截面形心轴的惯性矩（mm4）。 

2  异形柱截面刚度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𝐸𝐴 = ∑ (ୀଵ 𝐸ୡ୧𝐴ୡ୧, + 𝐸ୟ𝐴ୟ,)+𝐸ୡ୭𝐴ୡ୭ (5.2.3-4)𝐸𝐼 = 𝐸ୡ୭𝐼ୡ୭,ୱୡ + 𝐸ୡ୧𝐼ୡ୧,ୱୡ + 𝐸ୟ𝐼ୟ,ୱୡ (5.2.3-5)𝐺𝐴 = ∑ (ୀଵ 𝐺ୡ୧𝐴ୡ୧, + 𝐺ୟ𝐴ୟ,)+𝐺ୡ୭𝐴ୡ୭ (5.2.3-6)

式中：𝐸𝐴、𝐸𝐼、𝐺𝐴 —— 钢管外混凝土、钢管内混凝土和钢管的截面面积

（mm2）； 𝐼ୡ୭,ୱୡ、𝐼ୡ୧,ୱୡ、𝐼ୟ,ୱୡ —— 钢管外混凝土、钢管内混凝土和钢管截面所在计算

方向对异形柱截面形心轴的惯性矩（mm4）。 

3  剪力墙截面刚度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𝐸𝐴 = ∑ (ୀଵ 𝐸ୡ୧𝐴ୡ୧, + 𝐸ୟ𝐴ୟ,)+𝐸ୡ୭𝐴ୡ୭ (5.2.3-7)𝐸𝐼 = 𝐸ୡ୭𝐼ୡ୭,୵ + 𝐸ୡ୧𝐼ୡ୧,୵ + 𝐸ୟ𝐼ୟ,୵ (5.2.3-8)𝐺𝐴 = ∑ (ୀଵ 𝐺ୡ୧𝐴ୡ୧, + 𝐺ୟ𝐴ୟ,)+𝐺ୡ୭𝐴ୡ୭ (5.2.3-9)

式中：𝐼ୡ୭,୵、𝐼ୡ୧,୵𝐼ୟ,୵ —— 钢管外混凝土、钢管内混凝土和钢管截面所在计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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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对剪力墙截面形心轴的惯性矩（mm4）。 

5.2.4 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的阻尼比应按以下原则采用： 

1 多遇地震作用下，可取为 0.045； 

2 风荷载作用下内力和变形计算时，阻尼比可取 0.02～0.03；风振舒适度

验算时，阻尼比可取 0.01～0.02。 

5.2.5 体型复杂、结构布置复杂的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应采用至少两个

不同力学模型的结构分析软件进行整体计算。对结构分析软件的计算结果，应进

行分析判断，确认其合理、有效后方可作为工程设计依据。 

5.2.6 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地震作用效应计算时，可对剪力墙钢连梁刚度

予以折减，折减系数不宜小于 0.5。 

5.2.7 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楼面梁受扭计算时应考虑楼盖对梁的约束作用。

当计算中未考虑楼盖对梁扭转的约束作用时，可对梁的计算扭矩予以折减。梁扭

矩折减系数应根据梁周围楼盖的约束情况确定。 

5.3 弹塑性分析 

5.3.1 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弹塑性分析时，应计入梁的弹塑性弯曲变形、

柱在轴力和弯矩作用下的弹塑性变形以及剪力墙的弹塑性弯曲及剪切变形。 

5.3.2 钢材、钢筋的恢复力模型和骨架曲线可采用二折线模型，其滞回模型可

不考虑刚度退化。钢管混凝土柱宜考虑钢管对管内混凝土的约束作用，可采用纤

维模型或分层壳模型，材料的恢复力模型可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管混凝土混合结

构技术标准》GB/T 51446 附录 A 的规定采用。 

【条文说明】钢管混凝土柱轴心受压时，管内混凝土和钢管都侧向膨胀。压

力不大时，由于混凝土的泊松比小于钢材的泊松比，钢管与管内混凝土之间没有

挤压力。随着压力增大，管内混凝土出现微裂缝，混凝土侧向变形超过钢管侧向

变形，混凝土与钢管之间产生径向压力，钢管壁受到环向拉力。管内混凝土受到

钢管径向紧箍力的作用，处于三向受压应力状态。三向受压的管内混凝土，除了

轴心抗压强度大于非约束混凝土，塑性变形能力也强于非约束混凝土。排钢管混

凝土结构弹塑性分析时，忽略钢管对管内混凝土的约束作用，将低估圆钢管混凝

土柱的弹塑性变形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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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罕遇地震作用下，弹塑性时程分析时阻尼比可取为 0.05；推覆分析或等

效弹性分析时，阻尼比可取为 0.05～0.07，也可根据结构构件屈服情况确定。 

5.3.4 采用静力弹塑性分析方法进行结构弹塑性分析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可在结构的各主轴方向分别施加单向水平力；水平力可作用在各层楼盖

的质心位置，不考虑偶然偏心的影响； 
2  结构的每个主轴方向宜采用不少于两种水平力分布模式，其中一种宜与

振型分解反应谱法得到的水平力分布模式相同。 

5.3.5 采用弹塑性时程分析方法进行结构弹塑性分析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一般情况下，可采用单向水平地震输入，对体型复杂或特别不规则的结

构，宜采用双向或三向水平地震输入； 
2  地震波的选取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 的

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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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构件设计  

6.1 叠合柱 

Ⅰ  一般规定 
6.1.1 混合梁-叠合柱节点处，除框架顶层、柱轴压比小于 0.15 者的节点外，柱

端组合的弯矩设计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𝑀ୡ ≥ ∑(𝜂ୡ𝑀ୠ୳ୟ + 𝑀୴) (6.1.1-1)𝑀୴ = 𝑉୮ୠ ∙ 𝑥 (6.1.1-2)

式中：𝑀୴ —— 梁塑性铰剪力对梁端产生的附加弯矩（N·mm）； 𝑉୮ୠ —— 梁塑性铰剪力（N）； 𝑀ୠ୳ୟ —— 节点左、右梁端截面反时针或顺时针方向实配的正截面抗震受弯

承载力所对应的弯矩值之和（N·mm），根据实配钢筋面积（计

入梁受压筋和有效翼缘范围内的楼板钢筋）和材料强度标准值确

定； 𝑥 —— 塑性铰至柱面的距离（mm），塑性铰可取可取混合梁型钢接头的

长度加四分之一混凝土梁身高度； 𝜂ୡ —— 强柱系数，框架结构不应小于 1.2，其他结构不应小于 1.1； ∑ 𝑀ୡ —— 节点上、下柱端截面顺时针或反时针方向组合的弯矩设计值之和，

上、下柱端的弯矩设计值（N ∙ mm）可按弹性分析的节点上、下

柱端弯矩之比分配。 

【条文说明】参考现行团体标准《钢管混凝土叠合柱结构技术规程》T/CECS 

188 中相关规定。混合梁型钢接头区域为刚域，塑性铰区为混凝土梁身端部。 

6.1.2 叠合柱框架结构底层柱的下端，其组合的弯矩设计值应乘以增大系数，

一、二、三、四级分别不应小于 1.7、1.5、1.3 和 1.2；底层柱纵向钢筋、圆钢管

混凝土柱应按上下端的不利情况配置。框支层顶层叠合柱上端和底层叠合柱下端，

其组合的弯矩设计值应分别乘以增大系数 1.5 和 1.25，框支层中间节点叠合柱组

合的弯矩设计值应满足本规程第 6.1.1 条的规定。 

6.1.3 对于角部叠合柱，其弯矩设计值和剪力设计值应取调整后的设计值再乘

以不小于 1.1 的增大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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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地下室顶板作为上部结构的嵌固部位时，地下一层柱截面每侧的纵向钢

筋面积除应符合计算要求外，不应小于地上一层对应柱每侧纵向钢筋面积的 1.1

倍，地下一层梁端顶面及底面的纵向钢筋应比计算值增大 10%。 

【条文说明】参考现行行业标准《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 138 中关于型钢

混凝土框架柱的设计要求。 
Ⅱ  承载力计算 

6.1.5 叠合柱受剪截面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持久、短暂设计状况 𝑉ୡ ≤ 0.25𝛽ୡ୭𝑓ୡ୭𝑏ℎୡ (6.1.5-1)𝑉ୡ = 𝑉 − 1 + 𝑎ଶ8𝜆ଵ 𝑓ୟ𝐴ୟ (6.1.5-2)

2 地震设计状况 

1)  剪跨比大于 2 时 𝑉ୡ ≤ （0.20𝛽ୡ୭𝑓ୡ୭𝑏ℎୡ）/𝛾ୖ (6.1.5-3)

2)  剪跨比不大于 2 时 𝑉ୡ ≤ （0.15𝛽ୡ୭𝑓ୡ୭𝑏ℎୡ）/𝛾ୖ (6.1.5-4)𝑉ୡ = 𝑉 − 1𝛾ୖ 1 + 𝑎ଶ8𝜆ଵ 𝑓ୟ𝐴ୟ (6.1.5-5)

式中：𝑉ୡ —— 验算叠合柱受剪截面时采用的剪力设计值(N）；𝑉 —— 叠合柱组合的剪力设计值（N）；𝛽ୡ୭ —— 钢管外混凝土强度影响系数，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不超过 C50 时，𝛽ୡ୭取 1.0，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80 时，𝛽ୡ୭取 0.8，其间按线性

内插法确定； 𝑓ୡ୭ —— 钢管外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N/mm2）；𝑏 —— 叠合柱截面厚度（mm）；ℎୡ —— 叠合柱计算方向的截面有效高度（mm）；𝑎 —— 钢管内、外直径的比值；𝜆ଵ —— 计算钢管对叠合柱受剪承载力贡献时采用的叠合柱剪跨比，𝜆ଵ = 𝑀/𝑉ℎ，𝑀为未经本规程 6.1.1 条～6.1.3 条调整的柱端截面

组合的弯矩计算值，可取柱上下端的较大值，𝑉为与𝑀对应的组合

剪力计算值，𝜆ଵ≤0.5 时取𝜆ଵ = 0.5，𝜆ଵ≥2 时取𝜆ଵ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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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叠合柱的轴心受压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持久、短暂设计状况 𝑁 ≤ 𝜑[0.9(𝑓ୡ୭𝐴ୡ୭ + 𝑓୷ᇱ𝐴ୱୱ) + 𝑁)] (6.1.6-1)

2 地震设计状况 𝑁 ≤ 1𝛾ୖ 𝜑[0.9(𝑓ୡ୭𝐴ୡ୭ + 𝑓୷ᇱ𝐴ୱୱ) + 𝑁)] (6.1.6-2)

式中：𝑁 —— 叠合柱轴心压力设计值（N）；𝜑 —— 钢筋混凝土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可按表 6.1.6 采用。 𝑓୷ᇱ —— 纵向钢筋抗压强度设计值（N/mm2）；𝐴ୡ୭ —— 钢管外混凝土截面面积（mm2）；𝐴ୱୱ —— 全部纵向钢筋截面面积（mm2）；𝑁 —— 钢管混凝土短柱轴心受压承载力设计值（N），可按本规程第 6.1.7
条计算； 𝛾ୖ ——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可按本规程表 4.2.4 采用。 

表 6.1.6  叠合柱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 𝑙/𝑏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𝜑 1.00 0.98 0.95 0.92 0.87 0.81 0.75 0.70 0.65 0.60 0.56 0.52

注：表中𝑙为构件的计算长度，可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对钢筋混凝柱

的规定取用；𝑏为方形截面边长或矩形截面短边尺寸。 

6.1.7 钢管混凝土短柱轴心受压承载力设计值𝑁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1  当𝜃 ≤ 1/(𝛼 − 1)ଶ时： 𝑁 = 0.9𝑓ୡ୧𝐴ୡ୧(1 + 𝛼𝜃)     (6.1.7-1)

2  当𝜃 > 1/(𝛼 − 1)ଶ时： 𝑁 = 0.9𝑓ୡ୧𝐴ୡ୧(1 + √𝜃 + 𝜃) (6.1.7-2)

式中：𝑓ୡ୧ —— 钢管内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N/mm2）；𝐴ୡ୧ —— 钢管内混凝土截面面积（mm2）；𝜃 —— 钢管混凝土套箍系数，𝜃 = 𝑓ୟ𝐴ୟ/(𝑓ୡ୧𝐴ୡ୧)；𝛼 —— 与混凝土强度等级有关的系数，可按表 6.1.7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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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7  系数𝛼 

混凝土强度等级 ≤C50 ＞C50 𝛼 2.0 1.8 

注：钢管内混凝土采用超高性能混凝土（UHPC），圆钢管混凝土柱轴心受压承载力宜根据试验确定。 

6.1.8 矩形截面偏心受压叠合柱正截面受压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可采用管外钢筋混凝土的轴力设计值和弯矩设计值、管外混凝土强度等

级，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 钢筋混凝土柱正截面

受压承载力公式进行计算； 

2  管外钢筋混凝土的轴力设计值𝑁ୡ୭和弯矩设计值𝑀ୡ୭可采用下列 2 种组合，

叠合柱纵向钢筋面积的计算值可取 2 种组合所得纵向钢筋面积的较小值： 

1） 组合 1： 𝑁ୡ୭ = 𝑁 (6.1.8-1)𝑀ୡ୭ = 𝑀 (6.1.8-2)

2） 组合 2： 𝑁ୡ୭ = 𝑓ୡ୭𝐴ୡ୭𝑓ୡ୭𝐴ୡ୭ + 𝑁 𝑁 (6.1.8-3)𝑀ୡ୭ = 𝑀   (6.1.8-4)

当𝑁ୡ୧ ≤ 0.255𝑁时，𝑀ୡ୭ = 𝑀 − (ଵ.ଷேౙାேబேబ )𝑀   (6.1.8-5)

当𝑁ୡ୧ > 0.255𝑁时，𝑀ୡ୭ = 𝑀 − 1.79(ேబିேౙேబ )𝑀   (6.1.8-6)𝑁ୡ୧ = 𝑁 − 𝑁ୡ୭ (6.1.8-7)𝑀 = 0.3𝑁𝑟ୡ   (6.1.8-8)
式中：𝑀、𝑁 —— 偏心受压叠合柱组合的弯矩设计值（N·mm）和轴力设计值

（N）； 𝑀ୡ୭、𝑁ୡ୭ —— 管外钢筋混凝土组合的弯矩设计值（N·mm）和轴力设计值

（N）； 𝑁ୡ୧ —— 钢管混凝土柱组合的轴力设计值（N）；𝑀 —— 钢管混凝土短柱受弯承载力（N·mm）；𝑁 —— 钢管混凝土短柱轴心受压承载力（N），可按本规程 6.1.7 条的

规定计算； 𝑟ୡ —— 钢管内混凝土半径（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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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于组合 1，应采用全截面钢筋混凝土柱进行承载力计算；对于组合 2，

方形及矩形截面叠合柱可采用等效工字型截面钢筋混凝土柱［图 6.1.8］进行承

载力计算。 

          
  （a）矩形截面叠合柱              （b）钢筋混凝土等效工字形截面 

图 6.1.8  叠合柱管外钢筋混凝土等效工字形截面 

注： 𝑏 = √3π𝐷/6 ，ℎ = √3𝐷/2 

6.1.9 对于截面具有两个互相垂直的对称轴的双向偏心受压叠合柱，其正截面

受压承载力可采用平截面假定进行计算，钢筋和混凝土的单轴应力-应变关系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 的有关规定，钢管钢材

的单轴应力-应变关系可采用理想弹塑性模型，钢管内混凝土可采用合理考虑钢

管约束效应的单轴应力-应变关系模型。 

6.1.10 矩形截面偏心受拉（包括双向偏心受拉）叠合柱的正截面受拉承载力可

采用平截面假定进行计算，材料单轴应力-应变关系可按本规程第 6.1.9 条规定采

用。 

6.1.11 矩形截面偏心受压叠合柱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持久、短暂设计状况 𝑉 ≤ 1.75𝜆ଶ + 1 𝑓୲୭𝑏ℎୡ + 𝑓୷୴ 𝐴ୱ୴𝑠 ℎୡ + 1 + 𝑎ଶ8𝜆ଵ 𝑓ୟ𝐴ୟ + 0.07𝑁 (6.1.11-1)

2 地震设计状况 

𝑉 ≤ 1𝛾ୖ ቆ 1.05𝜆ଶ + 1 𝑓୲୭𝑏ℎୡ + 𝑓୷୴ 𝐴ୱ୴𝑠 ℎୡ + 1 + 𝑎ଶ8𝜆ଵ 𝑓ୟ𝐴ୟ + 0.056𝑁ቇ (6.1.11-2)

式中：𝑉 —— 叠合柱剪力设计值（N）； 𝑁 —— 叠合柱轴力设计值（N），当𝑁 > 0.3𝑓ୡ୭𝐴时，取𝑁 = 0.3𝑓ୡ୭𝐴； 𝑓୲୭ —— 管外混凝土抗拉强度设计值（N/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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𝑓୷୴ —— 箍筋抗拉强度设计值（N/mm2）； 𝐴ୱ୴ —— 同一截面内各肢箍筋、拉筋的全部截面面积（mm2）； 𝑠 —— 箍筋间距（mm）； 𝑎 —— 钢管内外直径的比值； 𝜆ଵ、𝜆ଶ —— 分别为计算钢管及混凝土对叠合柱受剪承载力贡献时采用的叠合

柱剪跨比，𝜆ଵ = 𝜆ଶ = 𝑀/(𝑉ℎ)，𝑀为柱端截面未经本规程第 6.1.1

条～6.1.3 条调整的组合弯矩计算值，可取柱上下端的较大值，𝑉为
与𝑀对应的组合剪力计算值，𝜆ଵ <0.5 时取𝜆ଵ = 0.5，𝜆ଵ >2 时取𝜆ଵ = 2；𝜆ଶ <1 时取𝜆ଶ = 1，𝜆ଶ >3 时取𝜆ଶ = 3。 

6.1.12 矩形截面偏心受拉叠合柱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持久、短暂设计状况 𝑉 ≤ 1.75𝜆ଶ + 1 𝑓୲୭𝑏ℎୡ + 𝑓୷୴ 𝐴ୱ୴𝑠 ℎୡ + 1 + 𝑎ଶ8𝜆ଵ 𝑓ୟ𝐴ୟ − 0.2𝑁 (6.1.12-1)

2 地震设计状况 

𝑉 ≤ 1𝛾ୖ ቆ 1.05𝜆ଶ + 1 𝑓୲୭𝑏ℎୡ + 𝑓୷୴ 𝐴ୱ୴𝑠 ℎୡ + 1 + 𝑎ଶ8𝜆ଵ 𝑓ୟ𝐴ୟ − 0.2𝑁ቇ (6.1.12-2)

当式（6.1.12-1）右端计算值或式（6.1.12-2）右端括号内计算值小于𝑓୷୴ ౩౬௦ ℎ + 1+𝑎28𝜆1 𝑓a𝐴a 时 ， 应 取 𝑓୷୴ ౩౬௦ ℎ + 1+𝑎28𝜆1 𝑓a𝐴a ， 且 𝑓୷୴ ౩౬௦ ℎ 值 不 应 小 于0.36𝑓୲୭𝑏ℎୡ。 
式中：𝑁—— 叠合柱轴向拉力设计值（N），取正值；λଵ、λଶ —— 叠合柱剪跨比，可按本规程第 6.1.5 条的规定确定。 

【条文说明】第 6.1.5 条～第 6.1.12 条均参考现行团体标准《钢管混凝土叠

合柱结构技术规程》T/CECS 188 中相关规定。 

6.1.13 在地震设计状况下，叠合柱水平接缝的受剪承载力设计值应符合下式要

求： 

当叠合柱受压时： 𝑉ୡ୨ ≤ 1𝛾ୖ (1.65𝐴ୱୢට𝑓ୡ୭𝑓୷ + 0.33𝑓ୟ𝐴ୟ + 0.8𝑁) (6.1.13-1)

当叠合柱受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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𝑉ୡ୨ ≤ 1𝛾ୖ (1.65𝐴ୱୢඨ𝑓ୡ୭𝑓୷[1 − ( 𝑁𝐴ୱୢ𝑓୷)ଶ] + 0.33𝑓ୟ𝐴ୟ) (6.1.13-2)

式中：𝑉ୡ୨ —— 叠合柱水平缝处剪力设计值；𝐴ୱୢ —— 垂直穿过结合面所有钢筋的面积；𝑁 —— 与剪力设计值𝑉ୡ୨相应的垂直于结合面的轴向力设计值，取绝对值

进行计算。 
【条文说明】本条参考现行行业标准《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1

中预制柱的相关规定。 
Ⅲ 构造要求 

6.1.14 叠合柱的截面尺寸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叠合柱宜采用方形截面，其截面的宽度和高度不宜小于 400mm，不宜大

于 800mm； 

2  剪跨比宜大于 2。 

【条文说明】叠合柱最小截面加大，可统一规格，减小配筋，减小施工难度。

叠合柱最大尺寸超过 800mm 时，构件重量重，吊装难度大，建议采用现浇形式。 

6.1.15 叠合柱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管外的混凝土厚度不宜小于 100mm； 

2  钢管直径不宜小于 168mm，钢管壁厚不宜小于 4.5mm； 

3  钢管混凝土柱套箍指标不宜小于 0.4 且不宜大于 3.0；套箍指标大于 3.0

时，其超过部分不应计入对钢管内混凝土的约束作用，可计入其作为型钢对叠合

柱刚度和承载力的贡献； 

4  钢管含管率不宜小于 3%、不宜大于 15%；当圆钢管混凝土柱的轴心受

压承载力设计值𝑁大于叠合柱轴力设计值时，含管率不应小于 1.5%。含管率可

按下式计算： 𝜌ୟ = 𝐴ୟ/𝐴                         (6.1.15) 
式中：𝜌a —— 叠合柱钢管含管率；𝐴a —— 钢管截面面积（mm2）；𝐴 —— 叠合柱全截面面积（mm2）。

5  圆钢管混凝土柱的钢管外径（𝐷）与结构外截面宽度（𝐵）的比值不宜小

于 0.5，且不宜大于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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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叠合柱管外混凝土采用预制方式，管外混凝土浇筑质量有保证，

可适当减小管外混凝土厚度。 

限制钢管外径与结构外截面宽度的比值，钢管受弯占比增加，可减小纵筋数

量，便于纵筋的现场连接。具体参考现行国家标准《钢管混凝土混合结构技术标

准》GB/T 51446。 

6.1.16 叠合柱的轴压比限值可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

规定的钢筋混凝土柱轴压比限值采用。叠合柱的轴压比可按下式计算： 𝑛ୡ = 𝑁/(𝑓ୡ୭𝐴ୡ୭ + 𝑁)                          (6.1.16) 
式中：𝑛ୡ —— 叠合柱的轴压比；𝑁 —— 叠合柱组合的轴力设计值（N）；𝑁 —— 钢管混凝土短柱轴心受压承载力设计值（N），可按本规程第 6.1.7

条的规定计算。

6.1.17 叠合柱纵向钢筋最小总配筋率应按表 6.1.17 的规定采用，且每一侧纵向

钢筋配筋率不应小于 0.2%。建造于Ⅳ类场地且较高的高层建筑，表 6.1.17 中的

数值应增加 0.1。叠合柱纵向钢筋总配筋率及每一侧纵向钢筋配筋率可按下式计

算： 𝜌ୱ = 𝐴ୱ/𝐴ୡ୭                         (6.1.17) 
式中：𝜌s —— 叠合柱纵向钢筋总配筋率或每一侧纵向钢筋配筋率； 𝐴s —— 叠合柱全部纵向钢筋截面面积或每一侧纵向钢筋截面面积

（mm2）； 𝐴ୡ୭ —— 叠合柱钢管外钢筋混凝土截面面积（mm2）。
表 6.1.17 叠合柱纵向钢筋的最小总配筋率（%） 

类别 
抗震设防烈度 

一 二 三 四 

中柱、边柱 0.9(1.0) 0.7(0.8) 0.6(0.7) 0.5(0.6) 

角柱 1.1 0.9 0.8 0.7 

注： 1 括号内数值用于框架结构叠合柱； 

2 钢筋强度屈服标准值为400N/mm2时，表中数值应增加0.05； 

3 管外混凝土强度等级高于C60时，表中数值应增加0.1。 

6.1.18 叠合柱纵向钢筋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对称配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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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纵向受力钢筋总配筋率不应大于 5%，剪跨比不大于 2 的一级叠合柱，每

侧纵向受力钢筋配筋率不宜大于 1.2%，计算配筋率时，式（6.1.17）的分母可取

叠合柱全截面面积； 

3  小偏心受拉的边柱、角柱及剪力墙的端柱，纵向受力钢筋的截面面积应

比计算值增加 25%； 

4  纵向钢筋净距不宜小于 50mmm；一、二、三级抗震设计时其纵向钢筋间

距不宜大于 200mm；抗震等级为四级时，柱纵向钢筋间距不宜大于 300mm； 

5  纵向钢筋与钢管的净距不宜小于 30mmm。 

6.1.19 叠合柱应设置箍筋加密区，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箍筋加密区范围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

有关钢筋混凝土柱箍筋加密区范围的规定； 

2  叠合柱的加密区箍筋的最大间距和最小直径应按表 6.1.19-1 采用；框架

结构叠合柱的箍筋直径大于 12mm 且箍筋肢距不大于 150mm、其他结构框架叠

合柱的箍筋直径大于 10mm 且箍筋肢距不大于 200mm 时，除底层柱下端外，箍

筋最大间距应允许采用 150mm。 

表 6.1.19-1 叠合柱箍筋加密区的箍筋最大间距和最小直径 

结构类型 箍筋最大间距（采用较小值）（mm） 箍筋最小直径（mm）

框架结构 6𝑑，100 10 

其他结构框架 8𝑑，150 8 

注：𝑑为柱纵向钢筋最小直径（mm）。 

3  叠合柱箍筋加密区的体积配箍率，应按下列规定采用: 

1） 叠合柱箍筋加密区的体积配箍率应满足下式要求： 𝜌୴ ≥ 𝜆୴ 𝑓୷୴𝑓ୡ୭ (6.1.19)

式中：  𝜌୴—— 叠合柱箍筋加密区的体积配箍率，一级框架柱不应小于 0.8%，二、

三、四级框架柱不应小于 0.6%；𝑓ୡ୭—— 管外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mm2），强度等级低于 C35 时，

按 C35 计算； 𝑓୷୴ —— 箍筋或拉筋抗拉强度设计值（mm2）；𝜆୴ —— “叠合柱箍筋加密区的最小配箍特征值”，宜按表 6.1.19-2 采用。

2） 剪跨比不大于 2 的叠合柱体积配箍率不应小于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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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计算箍筋体积配箍率时，混凝土体积可取外围箍筋中心线所围混凝

土体积扣除圆钢管混凝土柱的体积，扣除的体积不应大于外围箍筋

中心线所围体积的 30%； 

4） 计算复合箍的体积配箍率时，可不扣除重叠部分的箍筋体积。 

表 6.1.19-2  叠合柱箍筋加密区的箍筋最小配箍特征值𝜆୴ 

结构类型 箍筋形式 
轴压比 

≤0.3 0.40 0.50 0.60 0.70 0.80 0.90 0.95

框架结构 普通箍、复合箍 0.10 0.11 0.13 0.15 0.17 0.20 0.23 —

其他框架结构 普通箍、复合箍 0.08 0.09 0.11 0.13 0.15 0.17 0.19 0.21

注：普通箍指单个矩形箍和单个圆形箍，复合箍指由矩形箍、多边形箍、圆形箍或拉筋组成的箍筋。 

6.1.20 叠合柱非箍筋加密区的箍筋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体积配箍率不宜小于加密区的 50%； 

2  箍筋间距不应大于 200mmm，且框架结构叠合柱不应大于 10 倍纵向钢筋

直径、其他结构叠合柱不应大于 15 倍纵向钢筋直径。 

6.1.21 叠合柱的箍筋配置方式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宜采用复合箍。复合可由外围矩（方）形封闭与拉筋组成［图 6.1.21（a）］，

或由外围矩（方）形封闭箍和八边形封闭箍与拉筋组成［图 6.1.21（b）］；拉筋

可紧靠箍筋并钩住纵向钢筋； 

2  绕过钢管的拉筋与钢管相交部分的圆弧宜与钢管同心，不相交部分宜为

直段； 

3  箍筋加密区绕过钢管的拉筋肢距不宜大于 400mm，角区箍筋及拉筋的肢

距不宜大于 250mmm； 

4  截面周边纵向受力钢筋宜至少每隔一根位于箍筋的角部或拉筋的弯钩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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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外围封闭箍与拉筋复合箍     （b）外围封闭箍和八边形封闭箍与拉筋复合箍 

图 6.1.21  叠合柱箍筋配置方式示意 

1—叠合柱；2—梁；3—封闭箍；4—纵向钢筋；5—拉筋；6—八边形封闭箍 

6.1.22 叠合柱宜在钢管壁外表面贴焊闭合的环筋，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首层叠合柱及最上层叠合柱宜沿全高贴焊环筋，两端箍筋加密区范围内

环筋间距不宜大于 400mm，其他范围内环筋间距不宜大于 800mm； 

2  除本条 1 款以外的叠合柱，宜在两端筋加密区分别贴焊不少于两道环筋； 

3  钢管直径不大于 250mm 时，环筋直径不宜小于 6mm；钢管直径大于 

250mm、不大于 400mm 时，环筋直径不宜小于 8mm；钢管直径大于 400mm 时，

环筋直径不宜小于 10mm； 

4  环筋与钢管之间采用双面角焊缝满焊，焊缝高度不宜小于 5mm 和 0.5𝑑
的较大者，𝑑为环筋直径。 

6.2 异形柱 

Ⅰ  一般规定 
6.2.1 混合梁-异形柱节点处，除框架顶层、柱轴压比小于 0.15 者的节点外，异

形柱柱端组合的弯矩设计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𝑀ୡ ≥ ∑(𝜂ୡ𝑀ୠ୳ୟ + 𝑀୴) (6.2.1-1)𝑀୴ = 𝑉୮ୠ ∙ 𝑥 (6.2.1-2)

式中：𝑀୴ —— 梁塑性铰剪力对梁端产生的附加弯矩（N·mm）； 𝑉୮ୠ —— 梁塑性铰剪力（N）； 𝑀ୠ୳ୟ —— 节点左、右梁端截面反时针或顺时针方向实配的正截面抗震受

弯承载力所对应的弯矩值之和（N·mm），根据实配钢筋面积

（计入梁受压筋和有效翼缘范围内的楼板钢筋）和材料强度标

3 

4 
5 

1 

2 

≤25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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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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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值确定； 𝑥 —— 塑性铰至柱面的距离（mm），塑性铰可取可取混合梁型钢接头

的长度加四分之一混凝土梁身高度； 𝜂ୡ —— 强柱系数，框架结构不应小于 1.2，其他结构不应小于 1.1； ∑ 𝑀ୡ —— 节点上、下柱端截面顺时针或反时针方向组合的弯矩设计值之

和，上、下柱端的弯矩设计值（N·mm）可按弹性分析的节点

上、下柱端弯矩之比分配。 

6.2.2 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异形柱框架结构，底层柱下端截面的弯矩设计值，

对一、二、三、四级抗震等级应分别乘以弯矩增大系数 1.7、1.5、1.3 和 1.2；底

层柱纵向钢筋、钢管应按上、下端的不利情况设置。 

【条文说明】参考现行标准《混凝土异形柱结构技术规程》JGJ 149 及《型

钢混凝土异形柱结构技术标准》T/CSCS 014 中相关规定。 

6.2.3 抗震等级为一、二、三、四级异形柱框架的角柱，其弯矩设计值和剪力

设计值应取调整后的设计值再乘以不小于 1.1 的增大系数。 

【条文说明】参考现行标准《混凝土异形柱结构技术规程》JGJ 149 及《型

钢混凝土异形柱结构技术标准》T/CSCS 014 中相关规定。 

6.2.4 地下室顶板作为上部结构的嵌固部位时，地下一层柱截面每侧的纵向钢

筋及钢管除应符合计算要求外，不应小于地上一层对应柱每侧纵向钢筋面积及钢

管承载力的 1.1 倍，地下一层梁端顶面及底面的纵向钢筋应比计算值增大 10%。 
Ⅱ  承载力计算 

6.2.5 异形柱双向偏心受压的正截面承载力可按下列方法计算： 

1 将柱截面划分为有限个混凝土单元、钢管单元和钢筋单元（图 6.2.5-1），

近似取单元内的应变和应力为均匀分布，合力点在单元形心处； 

2 截面达到承载能力极限状态时各单元的应变按截面应变保持平面的假定

确定； 

3 混凝土单元、钢筋单元及钢管单元的应力-应变关系应按国家现行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 和《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 138 的相关规

定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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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截面配筋及单元划分             (b）应变分布            (c）应力分布 

图 6.2.5-1  异形柱双向偏心受压正截面承载力计算 

3 持久、短暂设计状况时排钢管混凝土异形柱双向偏心受压的正截面承载

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图 6.2.5-1、6.2.5-2)： 𝑁 ≤ (∑ 𝐴ୡ୧,ౙୀଵ 𝜎ୡ୧, + ∑ 𝐴ୡ୭,౦ୀଵ 𝜎ୡ୭, + ∑ 𝐴ୱ౩ୀଵ 𝜎ୱ + ∑ 𝐴ୟୀଵ 𝜎ୟ)  (6.2.5-1)

𝑁𝜂𝑒୧୷ ≤ (∑ 𝐴ୡ୧,ౙୀଵ 𝜎ୡ୧,൫𝑌ୡ୧, − 𝑌൯ + ∑ 𝐴ୡ୭,౦ୀଵ 𝜎ୡ୭,൫𝑌ୡ୭, − 𝑌൯ +∑ 𝐴ୱ౩ୀଵ 𝜎ୱ൫𝑌ୱ − 𝑌൯ + ∑ 𝐴ୟୀଵ 𝜎ୟ(𝑌ୟ − 𝑌))
(6.2.5-2)

𝑁𝜂𝑒୧୶ ≤ (∑ 𝐴ୡ୧,ౙୀଵ 𝜎ୡ୧,൫𝑋ୡ୧, − 𝑋൯ + ∑ 𝐴ୡ୭,౦ୀଵ 𝜎ୡ୭,൫𝑋ୡ୭, − 𝑋൯ +∑ 𝐴ୱ౩ୀଵ 𝜎ୱ൫𝑋ୱ − 𝑋൯ + ∑ 𝐴ୟୀଵ 𝜎ୟ(𝑋ୟ − 𝑋))
(6.2.5-1)

𝑒୧୶ = 𝑒୶ + 𝑒ୟ୶ (6.2.5-4)𝑒୧୷ = 𝑒୷ + 𝑒ୟ୷ (6.2.5-5)𝑒୶ = 𝑒 cos 𝛼 (6.2.5-6)𝑒௬ = 𝑒 sin 𝛼 (6.2.5-7)

𝑒 = ට𝑀୶ଶ + 𝑀୷ଶ𝑁  

(6.2.5-8)

𝛼 = 𝑎𝑟𝑐𝑡𝑎𝑛 𝑀୶𝑀୷ + 𝑛𝜋 (6.2.5-9)

式中：       𝑁 ——轴向压力设计值； 𝜂 ——考虑杆件挠曲的偏心距增大系数，按本规程第 6.2.7 条的规定

计算； 𝑒୧௫、𝑒୧௬ ——轴向压力对截面形心轴𝑦、𝑥的初始偏心距； 

𝑓୷ 

𝐴ୱ୨𝜎ୱ୨ 
𝐴ୟ୩𝜎ୟ୩ 

𝜀ୡ ≤ 0.0033 

𝜀ୱ ≤ 0.01

𝜀ୡ୧ 

𝜀ୱ୨ 𝜃 𝐴 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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𝑒ୟ௫、𝑒ୟ௬ —— 𝑥轴、𝑦轴方向上的附加偏心距；取 20 和 1/30 肢长的较大值；𝑒௫、𝑒௬ ——轴向压力对截面重心轴𝑦、𝑥的偏心距，即𝑀௫/𝑁、𝑀௬/𝑁（图

6.2.5-2）； 𝑒 ——轴向压力对截面重心的偏心距； 𝑀௫、𝑀௬ ——偏心受压构件截面𝑥轴、𝑦轴方向的弯矩设计值，由压力产生的

偏心在𝑥轴上侧时𝑀௫取正值，由压力产生的偏心在𝑦轴右侧时𝑀௬取正值； 𝛼 ——弯矩作用方向角（图 6.2.5-2），为轴向压力作用点至截面重心

的连线与截面重心轴𝑥正向的夹角，逆时针方向为正； 𝑛 ——角度参数，当𝑀௫、𝑀௬均为正值时，𝑛 = 0；当𝑀௬为负值、𝑀௫为
正或负值时𝑛 = 1；当𝑀௫为负值、𝑀௬为正值时𝑛 = 2； 𝜎ୡ୧,、𝐴ୡ୧, ——钢管内第𝑖个混凝土单元的应力及面积，𝜎ୡ୧,为压应力时取正值

且不超过混凝土的抗压强度设计值，为拉应力时取 0； 𝜎ୡ୭,、𝐴ୡ୭, ——钢管外第𝑝个混凝土单元的应力及面积，σୡ୭,为压应力时取正

值且不超过混凝土的抗压强度设计值，为拉应力时取 0； 𝜎ୱ、𝐴ୱ ——第𝑗个钢筋单元的应力及面积，𝜎ୱ为压应力时取正值，拉应力

时取负值，且不超过钢筋的强度设计值； 𝜎ୟ、𝐴ୟ ——第𝑘个钢管单元的应力及面积，𝜎ୟ为压应力时取正值，拉应力

时取负值，且不超过钢管的强度设计值； 𝑋、𝑌 ——截面重心坐标； 𝑋ୡ୧,、𝑌ୡ୧, ——钢管内第𝑖个混凝土单元的重心坐标； 𝑋ୡ୭,、𝑌ୡ୭, ——钢管外第𝑝个混凝土单元的重心坐标； 𝑋ୱ、𝑌௦ ——第𝑗个钢筋单元的重心坐标； 𝑋ୟ、𝑌ୟ ——第𝑘个钢管单元的重心坐标； 𝑛ୡ、𝑛୮ ——钢管内混凝土、钢管外混凝土单元总数。 𝑛ୱ、𝑛ୟ ——钢筋、钢管单元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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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5-2  双向偏心受压异形柱截面 

5 地震设计状况时，排钢管混凝土异形柱双向偏心受压正截面承载力应按

式（6.2.5-1）～式（6.2.5-9）计算，但在式（6.2.5-1）～式（6.2.5-3）右边应除

以相应的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𝛾ୖ。 

【条文说明】排钢管混凝土异形柱的截面不规则，在双向偏心受压时难以给

出正截面承载力计算公式。因此，本规程采用数值积分法对排钢管混凝土异形柱

双向偏心受压的正截面承载力进行迭代计算。 

试验表明，排钢管混凝土构件中管外混凝土体积配箍率达到 4%以上时，构

件轴心受压屈服后钢管可对管内混凝土发挥一定程度的套箍作用。本条偏于安全

考虑，计算排钢管混凝土构件轴心受压承载力时，不考虑钢管的套箍作用，钢管

作为型钢承担竖向力。 

6.2.6 异形柱双向偏心受拉正截面承载力应按本规程式（6.2.5-1）～式（6.2.5-3）

计算，式中𝑁𝜂𝑒୧௬、𝑁𝜂𝑒୧௫分别以𝑀௫、𝑀௬替代，𝑁为轴向拉力设计值。 

6.2.7 异形柱偏心受压正截面承载力计算应考虑构件挠曲二阶效应（𝑃 − 𝛿效应）

引起的附加内力，可将初始偏心距𝑒୧乘以偏心距增大系数𝜂。𝜂应按下列公式计

算： 𝜂 = 1 + 1𝑒୧/𝑟 (𝑙ୡ/𝑟)ଶ𝐶 (6.2.7-1)

𝐶 = 16000 [0.232 + 0.604(𝑒୧/𝑟) − 0.106(𝑒୧/𝑟)ଶ] (6.2.7-2)

𝑟 = ඥ𝐼/𝐴 (6.2.7-3)𝑒୧ = 𝑒 + 𝑒ୟ (6.2.7-4)

𝑥 

𝑦 
𝑁 

𝑒୷ 
𝑒୶ 

𝛼𝑂 



 

43 
 

式中：𝑙ୡ —— 异形柱的计算长度，取偏心受压构件相应主轴方向上下支撑点之间

的距离； 𝑟 —— 异形柱截面对垂直于弯矩作用方向重心轴𝑥 − 𝑥的回转半径； 𝐼 —— 异形柱截面对垂直于弯矩作用方向重心轴𝑥 − 𝑥的换算惯性矩，

按本规程第 6.2.8 条计算； 𝐴 —— 异形柱的换算截面面积，按本规程第 6.2.9 条计算； 𝑒୧ —— 初始偏心距； 𝑒ୟ —— 附加偏心距；取𝑒ୟ௫与𝑒ୟ௬的较大值。 

6.2.8 异形柱截面对垂直于弯矩作用方向重心轴的换算惯性矩应按下列公式计

算： 𝐼 = 𝐼ୡ + 𝜇௦𝐼ୱ + 𝜇ୟ𝐼ୟ (6.2.8-1)𝜇ୱ = 𝐸ୱ𝐸ୡ (6.2.8-2)

𝜇ୟ = 𝐸ୟ𝐸ୡ (6.2.8-3)

式中：   𝐼 —— 异形柱截面对垂直于弯矩作用方向重心轴𝑥 − 𝑥的换算惯性矩；𝐼ୡ —— 混凝土截面对垂直于弯矩作用方向重心轴𝑥 − 𝑥的换算惯性矩；𝐼ୱ —— 钢筋截面对垂直于弯矩作用方向重心轴𝑥 − 𝑥的换算惯性矩； 𝐼ୟ —— 钢管截面对垂直于弯矩作用方向重心轴𝑥 − 𝑥的换算惯性矩；𝐸ୱ、𝐸ୟ —— 钢筋、钢管弹性模量；𝐸ୡ —— 混凝土弹性模量； 𝜇ୱ、𝜇ୟ—— 钢筋、钢管弹性模量与混凝土弹性模量的比值。 

6.2.9 异形柱换算截面面积计算时，应将钢管和钢筋换算为等效截面面积的混

凝土，按下列公式计算： 𝐴 = 𝐴ୡ + 𝐴ୡୱ + 𝐴ୡୟ (6.2.9-1)𝐴ୡୱ = 𝜇ୱ𝐴ୱ (6.2.9-2)𝐴ୡୟ = 𝜇ୟ𝐴ୟ (6.2.9-3)
式中：  𝐴 —— 排钢管混凝土异形柱换算截面面积；𝐴ୡ —— 混凝土的截面面积；𝐴ୡୱ —— 由钢筋换算得到的混凝土截面面积；𝐴ୡୟ —— 由钢管换算得到的混凝土截面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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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𝐴 —— 排钢管混凝土异形柱换算截面面积；𝐴ୱ、𝐴ୟ —— 钢筋、钢管的截面面积。

【条文说明】异形柱因截面内配置较多的钢材(包括钢管和钢筋)，在计算截

面几何特性时，需将钢材截面按照钢与混凝土的弹性模量之比转换为混凝土截面，

以便计算构件的内力和变形。钢管内外混凝土弹性模量接近，钢管内混凝土可等

同于钢管外混凝土。 
6.2.10 排钢管混凝土异形柱的受剪截面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持久、短暂设计状况 𝑉ୡ ≤ 0.25𝛽ୡ୭𝑓ୡ୭𝑏ୡℎୡ (6.2.10-1)𝑉ୡ = 𝑉 − ∑ （
ଵାమ଼ఒభୀଵ 𝑓ୟ𝐴ୟ,） (6.2.10-2)

2 地震设计状况 

1) 剪跨比大于 2 时 𝑉ୡ ≤ （0.20𝛽ୡ୭𝑓ୡ୭𝑏ୡℎୡ）/𝛾ୖ (6.2.10-3)

2) 剪跨比不大于 2 时 𝑉ୡ ≤ （0.15𝛽ୡ୭𝑓ୡ୭𝑏ୡℎୡ）/𝛾ୖ (6.2.10-4)

𝑉ୡ = 𝑉 − 1𝛾ୖ  1 + 𝑎ଶ8𝜆ଵ


ୀଵ 𝑓ୟ𝐴ୟ, (6.2.10-5)

式中：𝑉ୡ—— 验算异形柱受剪截面时采用的剪力设计值；𝑉—— 异形柱组合的剪力设计值；𝑓ୡ୭—— 钢管外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𝑏ୡ—— 验算方向柱肢的肢厚；ℎୡ—— 验算方向柱肢的截面有效高度，对Z形截面柱，当验算方向为翼缘

方向时，取ℎୡ=ℎୡ+ℎୡ′-ℎ-𝑎ୱ，其中ℎୡ和ℎୡ′分别为两侧翼缘的截

面高度，ℎ为腹板截面厚度，𝑎ୱ为受拉钢筋合力点至截面近边的

距离； 𝑚—— 与剪力𝑉ୡ方向一致的柱肢截面配置的钢管数量；𝛽ୡ୭—— 钢管外混凝土强度影响系数，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不超过 C50 时，𝛽ୡ୭取 1.0，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80 时，𝛽ୡ୭取 0.8，其间按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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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插法确定； 𝑎—— 各钢管内、外直径的比值；𝜆ଵ—— 计算钢管对钢管混凝土异形柱受剪承载力贡献时采用的异形柱剪

跨比，𝜆ଵ = 𝑀/𝑉ℎୡ，𝑀为异形柱端截面组合弯矩计算值，可取异

形柱上下端的较大值，𝑉为与𝑀对应的组合剪力计算值，𝜆ଵ≤0.5
时取𝜆ଵ = 0.5，𝜆ଵ≥2 时取𝜆ଵ = 2。

6.2.11 偏心受压排钢管混凝土异形柱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持久、短暂设计状况 

𝑉 ≤ 1.75𝜆ଶ + 1 𝑓୲୭𝑏ୡℎୡ + 𝑓୷୴ 𝐴ୱ୴𝑠 ℎୡ +  1 + 𝑎ଶ8𝜆ଵ


ୀଵ 𝑓ୟ𝐴ୟ, + 0.07𝑁 (6.2.11-1)

2 地震设计状况 

𝑉 ≤ 1𝛾ୖ ൭ 1.05𝜆ଶ + 1 𝑓୲୭𝑏ୡℎୡ + 𝑓୷୴ 𝐴ୱ୴𝑠 ℎୡ +  1 + 𝑎ଶ8𝜆ଵ


ୀଵ 𝑓ୟ𝐴ୟ, + 0.056𝑁൱ (6.2.11-2)

式中：𝑁 —— 与剪力设计值𝑉ୡ相应的轴向压力设计值，𝑁大于0.3𝑓ୡ୭𝐴时取 𝑁 = 0.3𝑓ୡ୭𝐴； 𝐴 —— 异形柱截面面积；𝑓୷୴ —— 箍筋抗拉强度设计值，按《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 取

值； 𝐴ୱ୴ —— 验算方向柱肢肢厚𝑏ୡ范围内同一截面箍筋各肢的全部截面面积；𝜆ଵ、𝜆ଶ —— 分别为计算钢管及混凝土对钢管混凝土异形柱受剪承载力贡献时

采用的异形柱剪跨比，𝜆ଵ = 𝜆ଶ = 𝑀/(𝑉ℎୡ)，M 为柱端截面组合弯

矩计算值，可取柱上下端的较大值，𝑉为与𝑀对应的组合剪力计算

值， 𝜆ଵ < 0.5 时取 𝜆ଵ = 0.5 , 𝜆ଵ > 2 时取 𝜆ଵ = 2 ； 𝜆ଶ < 1 时取𝜆ଶ = 1,𝜆ଶ >3 时取𝜆ଶ = 3。
6.2.12 偏心受拉异形柱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持久、短暂设计状况 

𝑉 ≤ 1.75𝜆ଶ + 1 𝑓୲୭𝑏ୡℎୡ + 𝑓୷୴ 𝐴ୱ୴𝑠 ℎୡ +  1 + 𝑎ଶ8𝜆ଵ


ୀଵ 𝑓ୟ𝐴ୟ, − 0.2𝑁 (6.2.12-1)

2 地震设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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𝑉 ≤ 1𝛾ୖ ൭ 1.05𝜆ଶ + 1 𝑓୲୭𝑏ୡℎୡ + 𝑓୷୴ 𝐴ୱ୴𝑠 ℎୡ +  1 + 𝑎ଶ8𝜆ଵ


ୀଵ 𝑓ୟ𝐴ୟ, − 0.2𝑁൱ (6.2.12-2)

当式 (6.2.12-1) 右端计算值或式 (6.2.12-2) 右端括号内计算值小于𝑓୷୴ ౩౬௦ ℎୡ + ∑ ଵାమ଼ఒభୀଵ 𝑓ୟ𝐴ୟ,时，应取𝑓୷୴ ౩౬௦ ℎୡ + ∑ ଵାమ଼ఒభୀଵ 𝑓ୟ𝐴ୟ,，且𝑓୷୴ ౩౬௦ ℎୡ值
不应小于0.36𝑓୲୭𝑏ୡℎୡ。 
式中：𝑁 —— 与剪力设计值Vୡ相应的轴向拉力设计值；λଵ、λଶ —— 异形柱剪跨比，可按本规程第 6.2.11 条的规定确定。 

【条文说明】第 6.2.5 条～第 6.2.12 条均参考现行团体标准《钢管混凝土叠

合柱结构技术规程》T/CECS 188 中相关规定。 

6.2.13 在地震设计状况下，异形柱水平接缝的受剪承载力设计值应符合下式要

求： 

当异形柱受压时： 

𝑉ୡ୨ ≤ 1𝛾ୖ (1.65𝐴ୱୢට𝑓ୡ୭𝑓୷ + 0.33  𝑓ୟ𝐴ୟ,
ୀଵ + 0.8𝑁) (6.2.13-1)

当异形柱受拉时： 

𝑉ୡ୨ ≤ 1𝛾ୖ (1.65𝐴ୱୢඨ𝑓ୡ୭𝑓୷ 1 − ቆ 𝑁𝐴ୱୢ𝑓୷ቇଶ൩ + 0.33  𝑓ୟ𝐴ୟ,
ୀଵ ) (6.2.13-2)

式中：𝑉ୡ୨ —— 异形柱水平缝处剪力设计值；𝐴ୱୢ —— 验算方向柱肢内竖向钢筋面积；𝐴ୟ, —— 验算方向柱肢内第𝑖根钢管的截面面积；𝑁 ——与剪力设计值Vୡ୨相应的垂直于结合面的轴向力设计值，取绝对值

进行计算。 𝑓ୟ —— 验算方向柱肢内钢管抗压强度设计值；

【条文说明】本条参考现行行业标准《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1

中预制柱的相关规定。 

Ⅲ 构造要求 
6.2.14 排钢管混凝土异形柱的截面尺寸，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异形柱截面的肢厚不应小于 200mm，不宜大于 300mm，肢高不应小于

450mm；Z 形截面柱腹板净高不应小于 2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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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剪跨比不宜小于 2，不应小于 1.5； 

3 抗震设计时宜采用等肢异形柱；当采用不等肢异形柱时，两肢肢高比不

宜超过 1.6，且肢厚相差不大于 50mm。 

【条文说明】本规程适用的异形柱柱肢截面最小厚度为 200mm，最大厚度

应小于 300mm，与《混凝土异形柱结构技术规程》JGJ 149 要求相同。异形柱柱

肢厚度小于 200mm 时，圆钢管混凝土柱截面偏小，不能有效发挥排钢管混凝土

异形柱抗震性能优异的优势，且其耐火时间较低；异形柱柱肢厚度大于 300mm

时，装配式构件重量重，吊装困难，且异形柱室内凸出，建筑效果差。 
6.2.15 排钢管混凝土异形柱的构造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管直径不宜小于 108mm，钢管壁厚不宜小于 3mm，钢管混凝土套箍

指标不应小于 0.4；钢管外混凝土厚度不宜小于表 6.2.15-1 规定的限值。 

表 6.2.15-1  钢管外混凝土厚度 

柱肢厚度（mm） 钢管外混凝土厚度（mm） 

200 40 

250 45 

300 50 

注：柱肢肢厚介于表中数值之间时，钢管外混凝土厚度按较大柱肢肢厚对应钢管外混凝土厚度取值。 

2 柱肢端部第一根钢管中心线至截面近端面的距离不宜大于（100+𝑟ୟଵ）
(mm)，𝑟ୟଵ为该钢管半径；柱肢内钢管宜均匀布置，钢管中心距不宜大于 3 倍肢

厚，钢管净距不宜小于 100mm。 

3 异形柱含管率不宜小于 3%、不宜大于 15%；当异形柱内圆钢管混凝土

柱的轴心受压承载力设计值∑ 𝑁ୀଵ 大于异形柱轴力设计值时，含管率不应小于

1.5%。圆钢管混凝土柱轴心受压承载力设计值𝑁可按本规程 6.1.7 条的规定计算。 
4  圆钢管混凝土柱的钢管外径（𝐷）与柱肢厚度（𝐵）的比值不宜小于 0.5，

且不宜大于 0.75。 

5 异形柱肢端(转角处)应设圆钢管混凝土柱及纵向受力钢筋；在同一截面

内，圆钢管混凝土柱及纵向受力钢筋宜采用相同直径；钢筋直径不应小于 14mm，

且不应大于肢厚的 1/10；全部纵向受力钢筋的总配筋率不宜小于 0.8%，不应大

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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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算式为(𝑐ୱ)min=𝑏/(0.6ඥ𝜂ర ඥ𝐸ୡ/𝑓ୡ)，其中𝜂为板的弹塑性屈曲系数，𝜂=𝐸୲/𝐸ୡ；𝐸୲为混凝土的切线模量。 

表 1  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与翼缘宽度的临界相对值 

临界保护层厚度(𝑏/𝑐ୱ)ୡ୰ C30 C40 C50 C60 

板弹塑性稳定理论 3.45 3.05 2.81 2.60 

2）混凝土保护层开裂的临界保护层厚度： 

为了能求出最小开裂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做了以下假定： 

①开裂面混凝土达到抗拉强度；②翼缘对混凝土挤压力均匀分布在翼缘上；

③粘结力失效前，型钢向混凝土中扩散力的角度是 45°；④混凝土沿翼缘肢尖

45°方向开裂。 

得出(𝑐୫୧୬)ୡ୰ =0.28𝑏。 

3）防火角度 

SRC 异形柱，当混凝土保护层厚为 60mm 时，可耐火 3h，当混凝土保护层

厚为 50mm 时，可耐火 2h；钢筋混凝土墙，墙体厚度 180mm 耐火极限 3.5h，墙

体厚度 240mm 耐火极限 5.5h。 

此外，根据现行国家标准《钢管混凝土混合结构技术标准》GB/T 51446 的

规定，为保证单肢钢管混凝土加劲混合结构中其钢管混凝土部分对结构强度和延

性的贡献，钢管的外径与结构外截面宽度的比值𝐷/𝐵不宜小于 0.5；同时为保证

钢管外包混凝土的浇筑质量以及防火和防腐要求，并结合工程实践经验，𝐷/𝐵不

宜大于 0.75。 

对于排钢管混凝土异形柱、剪力墙，为提高构件的竖向承载力和延性，充分

发挥钢管混凝土柱高延性、高承载力的优势，钢管外混凝土保护层越薄越好。根

据圆钢管外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不均匀且平均有效厚度优于普通型钢的特点并根

据理论、试验、工艺等研究成果，初步确定圆钢管外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不宜小于

表 6.2.15-1。 

第 3 款： 

参考现行团体标准《钢管混凝土叠合柱结构技术规程》T/CECS 188 中相关

规定。 

第 5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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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异形柱受力以圆钢管混凝土柱为主的特点，并参考现行团体标准《型

钢混凝土异形柱结构技术标准》T/CSCS 014 中相关规定，取消纵向钢筋按不同

抗震等级进行分类的要求。 

6.2.16 排钢管混凝土异形柱在考虑地震作用组合下的轴压比不宜超过表 6.2.16

规定的限值。该轴压比可按下式计算： 

𝜇 = 𝑁/[𝑓ୡ୭𝐴ୡ୭ + (𝑓ୡ୧𝐴ୡ୧, + 𝑓ୟ𝐴ୟ,)
ୀଵ ] (6.2.16)

式中：𝜇 —— 异形柱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轴压比；𝑁 —— 异形柱轴力设计值。

表 6.2.16  异形柱的轴压比限值 

结构体系 截面形式 
抗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框架结构 
L形、Z形、T形 0.40 0.50 0.60 0.70 

十字形 0.60 0.70 0.80 0.85 

框架-剪力墙结构 
L形、Z形、T形 0.50 0.65 0.75 0.85 

十字形 0.65 0.75 0.85 0.90 

注：1  计算钢管混凝土异形柱的轴压比时，考虑钢管的作用，不考虑钢管对管内混凝土的约束作用； 

2  剪跨比不大于2的异形柱，轴压比限值应按表内相应的数值减小0.05。 

【条文说明】排钢管混凝土异形柱轴心抗压承载力由圆钢管混凝土柱控制，

轴压比对其延性影响不明显；偏安全的，轴压比限值取值与现行标准《型钢混凝

土异形柱结构技术标准》T/CSCS 014中型钢混凝土异形柱相同。 

6.2.17 异形柱最外层钢筋和纵向受力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应符合《混凝土

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 的规定。处于一类环境且混凝土强度等级不低于 C40

时，异形柱的混凝土保护层最小厚度可减小 5mm，但纵向受力钢筋的保护层厚

度不应小于其直径。 

【条文说明】参考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异形柱结构技术规程》JGJ 149及

中相关规定。 

6.2.18 异形柱箍筋加密区的体积配箍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加密区的体积配箍率应满足下式要求： 𝜌୴ ≥ 𝜆୴ 𝑓୷୴𝑓ୡ୭ (6.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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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𝜌୴—— 箍筋加密区的体积配箍率，计算复合箍筋的体积配箍率时，不应

计入重叠部分的箍筋体积；𝑓ୡ୭ ——管外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强度等级低于 C35 时，按 C35
计算； 𝑓୷୴ —— 箍筋抗拉强度设计值；𝜆୴ —— 最小配箍特征值，按表 6.2.18 采用。

2 对抗震等级为一、二、三、四级的框架柱，箍筋加密区的体积配箍率分

别不应小于 1.0％、0.8％、0.6％、0.5％。 

3 当剪跨比𝜆 ≤ 2时，抗震等级为一、二、三、四级的框架柱，体积配箍率

不应小于 1.2％。 

4 计算箍筋体积配箍率时，混凝土体积可取外围箍筋中心线所围混凝土体

积扣除钢管混凝土的体积，扣除的体积不应大于外围箍筋中心线所围体积的 30%。 

表 6.2.18  异形柱箍筋加密区的箍筋最小配箍特征值𝛌𝐯 

抗震等级 
轴压比 

≤0.3 0.40 0.50 0.60 0.70 0.80 0.90 

一级 0.10 0.11 0.13 0.15 0.17 — — 

二级 0.08 0.09 0.11 0.13 0.15 0.17 — 

三级、四级 0.06 0.07 0.09 0.11 0.13 0.15 0.17 

6.2.19 异形柱箍筋加密区的箍筋最大间距和箍筋最小直径应符合表 6.2.19 的规

定。 

表 6.2.19  异形柱箍筋加密区箍筋的构造要求 

抗震等级 箍筋最大间距(mm) 箍筋最小直径(mm) 

一级 100 10 

二级 100 8 

三级、四级 150(柱根100)  8 

注：1  柱根指底层柱下端箍筋加密区范围； 

2  当剪跨比λ不大于2时，箍筋间距不应大于100mm。 

【条文说明】参考国家现行标准《混凝土异形柱结构技术规程》JGJ 149及

《型钢混凝土异形柱结构技术标准》T/CSCS 014中相关规定。 

三级、四级异形柱箍筋最小直径加大到8，增强异形柱的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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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0 异形柱箍筋加密区箍筋的肢距：一、二级抗震等级不宜大于 200mm，三

级、四级抗震等级不宜大于 250mm。此外，每根纵向钢筋宜在两个方向均有箍

筋或拉筋约束。 

【条文说明】参考国家现行标准《混凝土异形柱结构技术规程》JGJ 149及

《型钢混凝土异形柱结构技术标准》T/CSCS 014中相关规定。 

6.2.21 异形柱箍筋加密区范围应按下列规定采用： 

1 柱端取截面长边尺寸、柱净高的 1/6 和 500mm 三者中的最大值； 

2 底层柱柱根不应小于柱净高的 1/3；当有刚性地面时，除柱端外尚应取刚

性地面上、下各 500mm； 

3 因设置填充墙等形成柱净高与柱肢截面高度之比不大于 4 的柱取柱全高； 

4 角柱及 Z 形柱取柱全高。 

6.2.22 异形柱非加密区箍筋的体积配箍率不宜小于箍筋加密区的 50％。箍筋间

距不应大于柱肢截面厚度，且一、二级抗震等级不应大于 10𝑑(𝑑为纵向受力钢筋

直径)；三、四级抗震等级不应大于 15𝑑和 250mm。 

6.2.23 异形柱宜在钢管壁外表面贴焊闭合的环筋，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首层异形柱及最上层异形柱宜沿全高贴焊环筋，两端箍筋加密区范围内

环筋间距不宜大于 400mm，其他范围内环筋间距不宜大于 800mm。 

2 除本条 1 款以外的异形柱，宜在两端箍筋加密区分别贴焊不少于两道环

筋； 

3 环筋直径不宜小于 6mm； 

4 环筋与钢管之间采用双面角焊缝满焊，焊缝高度不宜小于 5mm 和 0.5𝑑的
较大者，𝑑为环筋直径。 

【条文说明】参考现行团体标准《钢管混凝土叠合柱结构技术规程》T/CECS 

188中相关规定；钢管壁外表面焊接钢筋环，目的是增加钢管与管外混凝土之间

的粘接力，提高钢管混凝土与管外混凝土共同工作的能力。 

6.3 剪力墙 

Ⅰ  一般规定 
6.3.1 剪力墙墙肢截面长度不宜过长，较长剪力墙宜设置钢连梁将其分成长度

较均匀的若干墙段，各墙段的高度与墙段长度之比不宜小于 3，墙段长度不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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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8m，单片剪力墙底部承担的水平剪力不宜超过结构底部总水平剪力的 30%；

剪力墙宜自下到上连续布置，避免刚度突变。 

【条文说明】参考现行行业标准《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 中

相关规定。 

6.3.2 剪力墙底部加强部位的范围，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

GB/T 50011 相关规定。 

6.3.3 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不应全部采用短肢剪力墙。当采用具有较多短

肢剪力墙的剪力墙结构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规定的水平地震作用下，短肢剪力墙承担的底部倾覆力矩不宜大于结

构底部总地震倾覆力矩的 50%； 

2 房屋适用高度应比本规程表 4.1.3 规定的剪力墙结构的最大适用高度适

当降低，7 度、8 度（0.2g）和 8 度（0.3g）时分别不应大于 100m、80m 和 60m。 

【条文说明】参考国家现行标准《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 和

《钢管混凝土叠合柱结构技术规程》T/CECS 188 中相关规定，排钢管短肢剪力

墙的最大适用高度相应降低。 

6.3.4 剪力墙墙肢截面组合的弯矩设计值及剪力设计值应按下列规定采用： 

1 特一级剪力墙底部加强部位，其截面组合的弯矩设计值应乘以增大系数

1.1，剪力设计值应按组合的剪力计算值的 1.9 倍采用；底部加强部位以上部位，

其截面组合的弯矩设计值应乘以增大系数 1.3，剪力设计值应按组合的剪力计算

值的 1.4 倍采用； 

2 一、二、三级剪力墙底部加强部位，其截面组合的剪力设计值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 有关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的规定； 

3 一级剪力墙底部加强部位以上部位，墙肢截面组合的弯矩设计值和剪力

设计值应分别乘以增大系数 1.2 和 1.3。 

【条文说明】参考现行行业标准《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 中

相关规定。排钢管混凝土剪力墙墙肢截面组合的弯矩设计值和剪力设计值调整，

与现行行业标准《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 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的相

关规定一致；调整的目的是使剪力墙屈服尽可能发生在弹塑性变形能力大的底部

加强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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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开洞剪力墙洞口宜居中布置；洞口上方连梁宜采用钢连梁，钢连梁高度

不宜小于 250mm。 

【条文说明】为加强结构的抗震性能及变形能力，连梁宜采用耗能能力较强

的钢连梁。 
Ⅱ  承载力计算 

6.3.6 L 形、T 形、工形等的剪力墙的强度和稳定性，可取每片一字形墙肢的

内力和支承条件分别验算；剪力墙的整体稳定性和墙肢稳定性应符合现行行业标

准《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 附录 D 的规定。 

【条文说明】排钢管混凝土剪力墙在轴向压力作用下，具有较好的延性和后

屈曲承载力；管外混凝土压溃后，圆钢管混凝土柱可继续承担轴向压力而不失稳，

其稳定性优于钢筋混凝土剪力墙；偏安全的，其稳定性参考现行行业标准《高层

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 附录 D 进行验算。 

6.3.7 剪力墙的受剪截面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持久、短暂设计状况 𝑉୵ ≤ 0.25𝛽ୡ୭𝑓ୡ୭𝑏୵ℎ୵ (6.3.7-1)

𝑉୵ = 𝑉 −  ቆ1 + 𝑎ଶ8𝜆 𝑓ୟ𝐴ୟ,ቇ
ୀଵ  (6.3.7-2)

2 地震设计状况 

剪跨比大于 2 时 𝑉୵ ≤ (0.20𝛽ୡ୭𝑓ୡ୭𝑏୵ℎ୵)/𝛾ୖ (6.3.7-3)

剪跨比不大于 2 时 𝑉୵ ≤ (0.15𝛽ୡ୭𝑓ୡ୭𝑏୵ℎ୵)/𝛾ୖ (6.3.7-4)

𝑉୵ = 𝑉 − 1𝛾ୖ  1 + 𝑎ଶ8𝜆
ୀଵ 𝑓ୟ𝐴ୟ, (6.3.7-5)

式中：𝑉୵—— 验算剪力墙受剪截面时采用的剪力设计值；𝑉 —— 剪力墙组合的剪力设计值；𝑓ୡ୭—— 钢管外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𝑏୵—— 剪力墙截面厚度；ℎ୵ —— 剪力墙截面有效高度，ℎ୵ = ℎ୵ − 𝑎，𝑎为受拉区端部竖向钢筋及

钢管合力点至截面受拉边缘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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𝑚—— 剪力墙边缘构件内配置的钢管数量；𝛽ୡ୭—— 钢管外混凝土强度影响系数，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不超过 C50 时，𝛽ୡ୭取 1.0，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80 时，𝛽ୡ୭取 0.8，其间按线性

内插法确定； 𝑎 —— 各钢管内、外直径的比值；𝜆—— 计算钢管对钢管混凝土剪力墙受剪承载力贡献时采用的剪力墙计

算截面剪跨比，𝜆 = 𝑀/𝑉ℎ୵，𝑀为墙端截面组合弯矩计算值，可

取墙上下端的较大值，𝑉为与𝑀对应的组合剪力计算值，𝜆 ≤ 0.5时
取𝜆 = 0.5，𝜆 ≥ 2时取𝜆 = 2。

6.3.8 剪力墙轴心受压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持久、短暂设计状况 

𝑁ୡ ≤ 𝜑[𝑓ୡ୭𝐴ୡ୭ + 𝑓୷ᇱ(𝐴ୱ + 𝐴ୱᇱ ) + 𝑓୷୵ᇱ 𝐴ୱ୵ + (𝑓ୡ୧
ୀଵ 𝐴ୡ୧, + 𝑓ୟ𝐴ୟ,)] (6.3.8-1)

2 地震设计状况 

𝑁ୡ ≤ 1𝛾ୖ 𝜑[𝑓ୡ୭𝐴ୡ୭ + 𝑓୷ᇱ(𝐴ୱ + 𝐴ୱᇱ ) + 𝑓୷୵ᇱ 𝐴ୱ୵ + (𝑓ୡ୧
ୀଵ 𝐴ୡ୧, + 𝑓ୟ𝐴ୟ,)] (6.3.8-2)

式中：𝑁ୡ —— 剪力墙轴心压力设计值；𝑓ୡ୧ —— 钢管内混凝土的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𝑓୷ᇱ —— 剪力墙两端边缘构件竖向钢筋抗压强度设计值；𝑓୷୵ᇱ —— 剪力墙竖向分布钢筋抗压强度设计值；𝐴ୱ、𝐴ୱᇱ —— 分别为墙肢受拉、受压端边缘构件内竖向钢筋截面面积； 𝐴ୱ୵ —— 剪力墙竖向分布钢筋截面面积；𝐴ୡ୭ —— 钢管外混凝土截面面积；𝐴ୡ୧, —— 单根钢管内混凝土截面面积；𝐴ୟ, —— 单根钢管截面面积；𝜑 —— 剪力墙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可按本规程表 6.1.6 采用。 
6.3.9 剪力墙轴心受拉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持久、短暂设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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𝑁୲ ≤ 1.05  𝑓ୟ𝐴ୟ,
ୀଵ + 𝑓୷(𝐴ୱ + 𝐴ୱᇱ ) + 𝑓୷୵𝐴ୱ୵ (6.3.9-1)

2 地震设计状况 

𝑁୲ ≤ 1𝛾ୖ [1.05  𝑓ୟ𝐴ୟ,
ୀଵ + 𝑓୷(𝐴ୱ + 𝐴ୱᇱ ) + 𝑓୷୵𝐴ୱ୵] (6.3.9-2)

式中：𝑁୲ —— 剪力墙轴心拉力设计值；𝑓୷—— 剪力墙两端边缘构件内竖向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𝑓୷୵—— 剪力墙竖向分布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𝛾ୖ—— 轴心受拉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可取为 0.8。
6.3.10 偏心受压剪力墙的正截面受压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图 6.3.10  矩形截面偏心受压剪力墙正截面受压承载力计算示意图 

1 持久、短暂设计状况 𝑁 ≤ 𝑁ୡ୭ + 𝑁ୡ୧ + 𝑓୷ᇱ𝐴ୱᇱ + 𝑓ୟᇱ𝐴ୟᇱ − 𝜎ୱ𝐴ୱ − 𝜎ୟ𝐴ୟ + 𝑁ୱ୵ + 𝑁ୟ୵  (6.3.10-1)

𝑁𝑒 ≤ 𝑀ୡ୭ + 𝑀ୡ୧ + (𝑓୷ᇱ𝐴ୱᇱ + 𝑓ୟᇱ𝐴ୟᇱ )(ℎ୵ − 𝑎ᇱ) + 𝑀ୱ୵ + 𝑀ୟ୵ (6.3.10-2)

𝑒 = 𝑒 + ℎ୵2 − 𝑎 (6.3.10-3)

受压区钢管外混凝土轴力𝑁ୡ୭、弯矩𝑀ୡ୭： 𝑁ୡ୭ = 𝛼ଵ𝑓ୡ୭(𝑏୵𝑥 − 𝐴ୟ୭ᇱ ) (6.3.10-4)𝑀ୡ୭ = 𝛼ଵ𝑓ୡ୭𝑏୵𝑥 ቀℎ୵ − 𝑥2ቁ − 𝛼ଵ𝑓ୡ୭𝐴ୟ୭ᇱ (ℎ୵ − 𝑎ᇱ) (6.3.10-5)

受压区钢管内混凝土轴力𝑁ୡ୧、弯矩𝑀ୡ୧： 

𝛼ଵ𝑓ୡ୭ 
𝑓୷ᇱ𝐴ୱᇱ + 𝑓ୟᇱ𝐴ୟᇱ  

𝑏୵ 

𝑁ୡ୭ + 𝑁ୡ୧ 
𝑁 

𝜎ୱ𝐴ୱ + 𝜎ୟ𝐴 𝜀ୱ 

𝜀ୡ୳ 

𝜉 ୠℎ ୵
ℎ ୱ୵ 

𝑥 𝑎ᇱ
𝑒  

𝑒 
𝑎𝑎  

𝑎ᇱ  
ℎ ୱ୵ℎ ୵ ℎ 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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𝑁ୡ୧ = 𝑘𝑓ୡ୧𝐴ୟ୧ᇱ   (6.3.10-6)𝑀ୡ୧ = 𝑘𝑓ୡ୧𝐴ୟ୧ᇱ (ℎ୵ − 𝑎ᇱ) (6.3.10-7)𝑒𝑘 = 1 + (1 − 0.009𝑓ୡ୧)𝜃 (6.3.10-8)

竖向分布钢筋承担的轴向压力𝑁ୱ୵、弯矩𝑀ୱ୵： 𝑁ୱ୵ = (1 + 𝑥/𝛽ଵ − ℎ୵0.5ℎୱ୵ )𝑓୷୵𝐴ୱ୵ (6.3.10-9)

𝑀ୱ୵ = [0.5 − ቀ௫/ఉభି౭బ౩౭ ቁଶ]𝑓୷୵𝐴ୱ୵ℎୱ୵  (6.3.10-10)

剪力墙分布钢管承担的轴力𝑁ୟ୵、弯矩𝑀ୟ୵： 𝑁ୟ୵ = (1 + 𝑥/𝛽ଵ − ℎ୵0.5ℎୱ୵ )𝑓ୟ୵𝐴ୟ୵ (6.3.10-11)

𝑀ୟ୵ = [0.5 − ቀ௫/ఉభି౭బ౩౭ ቁଶ]𝑓ୟ୵𝐴ୟ୵ℎୱ୵  (6.3.10-12)

当𝑥 ≤ 𝜉ୠℎ୵时，  𝜎ୱ = 𝑓୷ (6.3.10-13)𝜎ୟ = 𝑓ୟ  (6.3.10-14)

当𝑥 > 𝜉ୠℎ୵时， −𝑓୷ᇱ ≤ 𝜎ୱ = 𝐸ୱ𝜀ୡ୳(ఉభ౭బ௫ − 1) ≤ 𝑓୷  (6.3.10-15)

−𝑓ୟᇱ ≤ 𝜎ୟ = 𝐸ୱ𝜀ୡ୳(ఉభ౭బ௫ − 1) ≤ 𝑓ୟ  (6.3.10-16)

式中：𝑁ୡ୭、𝑁ୡ୧ —— 分别为受压区钢管外、钢管内混凝土承担的轴力； 𝑀ୡ୭、𝑀ୡ୧ —— 分别为受压区钢管外、钢管内混凝土合力对受拉区端部钢

 管及竖向钢筋合力点的力矩；𝑁ୱ୵、𝑁ୟ୵ —— 分别为除两端外沿墙肢均匀配置的竖向分布钢筋、分布钢

 管所承担的轴力，当𝑥/𝛽ଵ > ℎ୵时，取𝑥/𝛽ଵ = ℎ୵进行计

 算； 𝑀ୱ୵、𝑀ୟ୵ —— 分别为除两端外沿墙肢均匀配置的竖向分布钢筋、分布钢

 管轴力对受拉区端部钢管及竖向钢筋合力点的力矩，当 
 𝑥/𝛽ଵ > ℎ୵时，取𝑥/𝛽ଵ = ℎ୵进行计算；𝜎ୱ、𝜎ୟ —— 分别为受拉区端部竖向钢筋、钢管的应力； 𝑓୷、𝑓ୟ —— 分别为受拉区端部竖向钢筋、钢管钢材的抗拉强度设计值；𝑓୷ᇱ、𝑓ୟᇱ —— 分别为受压区端部竖向钢筋、钢管钢材的抗压强度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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𝑓ୡ୭、𝑓ୡ୧ —— 分别为受压区钢管外、钢管内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𝑓୷୵、𝑓ୟ୵ —— 分别为墙内均匀配置的竖向分布钢筋、分布钢管的强度设计

值； 𝐴ୱ、𝐴ୟ —— 分别为受拉区端部竖向钢筋、钢管的截面面积； 𝐴ୱᇱ、𝐴ୟᇱ —— 分别为受压区端部竖向钢筋、钢管的截面面积； 𝐴ୟ୭ᇱ 、𝐴ୟ୧ᇱ —— 分别为受压区端部钢管外径、内径围合圆形截面面积； 𝐴ୱ୵、𝐴ୟ୵ —— 分别为剪力墙内均匀配置的竖向分布钢筋、分布钢管的总截

面面积； 𝑘 —— 钢管内混凝土强度提高系数；𝜃 —— 钢管混凝土套箍指标；𝑎、𝑎ᇱ —— 分别为受拉区、受压区端部竖向钢筋及钢管合力点至截面

 受拉、受压边缘的距离；ℎ୵、ℎ୵ —— 分别为剪力墙截面高度、截面有效高度，其中ℎ୵ = ℎ୵ − 𝑎；ℎୱ୵ —— 均匀配置竖向分布钢筋、分布钢管区段的剪力墙截面长度，

 宜取ℎୱ୵ = ℎ୵ − 𝑎ᇱ；𝑏୵ —— 剪力墙截面厚度；𝑥 —— 受压区混凝土等效矩形应力图高度；𝑒 —— 偏心距，𝑒 = 𝑀/𝑁；𝛼ଵ、𝛽ଵ —— 混凝土受压等效矩形应力图图形系数,可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 的相关规定采用； 𝐸ୱ —— 钢材弹性模量；𝜀ୡ୳ —— 混凝土极限压应变，可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

 标准》GB/T 50010 的相关规定采用。

2 地震设计状况： 

公式(6.3.10-1)、(6.3.10-2)右端均应除以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𝛾ୖ，𝛾ୖ可取为

0.85。 

6.3.11 偏心受拉剪力墙的正截面受拉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持久、短暂设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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𝑁 ≤ 1ଵேబ౫ + బெ౭౫ (6.3.11-1)

2 地震设计状况 𝑁 ≤ 1𝛾ୖ [ 1ଵேబ౫ + బெ౭౫] (6.3.11-2)

3 𝑁୳、𝑀୵୳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𝑁୳ = 1.05 ∑ 𝑓ୟ𝐴ୟ,ୀଵ + 𝑓୷(𝐴ୱ + 𝐴ୱᇱ ) + 𝑓୷୵𝐴ୱ୵  (6.3.11-3)

𝑀୵୳ = 𝑓୷𝐴ୱ(ℎ୵ − 𝑎ୱᇱ ) + 𝑓ୟ𝐴ୟୠ(ℎ୵ − 𝑎ୟᇱ ) + 𝑓୷୵𝐴ୱ୵(౭బି౩ᇲଶ )  (6.3.11-4)

式中：𝑒 —— 轴向拉力对截面重心的偏心距；𝑁 —— 剪力墙轴向拉力设计值；𝑁୳ —— 剪力墙轴心受拉承载力；𝑀୵୳ —— 剪力墙受弯承载力；𝑎ୱᇱ —— 受压端端部钢筋合力点至截面受压边缘的距离； 𝑎ୟᇱ —— 受压端端部钢管混凝土合力点至截面受压边缘的距离； 𝐴ୟୠ —— 受拉端端部钢管截面面积；𝐴ୱ —— 受拉端端部钢筋截面面积。

6.3.12 剪跨比不大于 1.0 的偏心受压排剪力墙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持久、短暂设计状况 

𝑉 ≤  𝑉ୟ,
ୀଵ +  𝑉ୡ,

ୀଵ + 𝑉ୱ୦ (6.3.12-1)

2 地震设计状况 𝑉 ≤ .଼ఊు (∑ 𝑉ୟ,ୀଵ + ∑ 𝑉ୡ,ୀଵ + 𝑉ୱ୦)   (6.3.12-2)

𝑉ୟ, = 1 + 𝛼ଶ8𝜆 𝑓ୟ𝐴ୟ, + 0.1𝑁ୟ,ᇱ  (6.3.12-3)

𝑉ୡ, = 1.1𝜆 (0.7𝑓୲୭𝑏୵ℎ + 0.1𝑁,) (6.3.12-4)

𝑉ୱ୦ = 𝑓୷୦ 𝐴ୱ୦𝑠 ℎ୵ (6.3.12-5)

𝑁ୟ,ᇱ = ாౙౙ,ାா,అ ∑ ாౙౙ,ା∑ (ாౙౙ,ାா,)సభ N (6.3.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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𝑁, = ౭ೕ(ேି∑ ே,ᇲసభ )ି∑ (ౙ,ା,)సభ   (6.3.12-7)

式中： 𝑉ୟ, —— 单根钢管混凝土柱受剪承载力；𝑉ୡ, —— 相邻钢管之间墙体受剪承载力；𝑉ୱ୦ —— 水平分布钢筋受剪承载力；𝑁 —— 剪力墙轴压力设计值；𝑁ୟ,ᇱ —— 单根钢管混凝土承受的轴压力设计值；𝑁, —— 相邻钢管之间墙体承受的轴压力，𝑁, > 0.2𝑓ୡ୭𝑏୵ℎ୨时取0.2𝑓ୡ୭𝑏୵ℎ୨；𝜆 —— 剪力墙计算截面剪跨比，0.3 ≤ 𝜆 ≤ 1.0，𝜆 < 0.3时取𝜆 = 0.3；𝛹 —— 钢管外混凝土轴压刚度折减系数，取 0.85；𝑏୵ —— 剪力墙截面厚度；ℎ୨ —— 相邻钢管净距；𝑓୷୦ —— 水平分布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𝐴୷୦ —— 配置在同一截面内的全部水平分布钢筋截面面积； 𝑠 —— 水平钢筋间距；𝑓୲୭ —— 钢管外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𝐸ୡ୭、𝐸ୡ୧ —— 分别为钢管外混凝土弹性模量和钢管内混凝土弹性模量；    𝐴ୡ୭,、𝐴ୡ୧,、𝐴 ୟ, ——分别为相邻钢管之间墙体截面面积、单根钢管混凝土截

面面积和单根钢管截面面积。

6.3.13 剪跨比大于 1.0的偏心受压剪力墙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持久、短暂设计状况 𝑉 ≤ ଵఒమି.ହ ቀ0.5𝑓୲୭𝑏୵ℎ୵ + 0.13𝑁 ౭ ቁ + 𝑓୷୦ ౩௦ ℎ୵ + ∑ ଵାమ଼ఒభୀଵ 𝑓ୟ𝐴ୟ,  (6.3.13-1)

2 地震设计状况 𝑉 ≤ 1𝛾ୖ [ 1𝜆ଶ − 0.5 ൬0.4𝑓୲୭𝑏୵ℎ୵ + 0.1𝑁 𝐴୵𝐴 ൰ + 0.8𝑓୷୦ 𝐴ୱ୦𝑠 ℎ୵ + 

0.8  1 + 𝑎ଶ8𝜆ଵ


ୀଵ 𝑓ୟ𝐴ୟ,] (6.3.13-2)

式中：𝑁—— 与剪力设计值𝑉对应的轴压力设计值，𝑁大于0.2𝑓ୡ𝑏୵ℎ୵时取0.2𝑓ୡ𝑏୵ℎ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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𝐴—— 剪力墙截面面积；𝐴୵—— T 形、I 形排钢管混凝土剪力墙腹板截面面积，对矩形截面剪力墙，

取为𝐴； 𝜆ଵ、𝜆ଶ—— 分别为计算钢管、混凝土和轴力对钢管混凝土剪力墙受剪承载力贡

献时采用的剪力墙计算截面剪跨比，𝜆ଵ = 𝜆ଶ = 𝑀/(𝑉ℎ୵)，𝑀为墙

端截面组合弯矩计算值，可取墙上下端的较大值，𝑉为与𝑀对应的

组合剪力计算值，𝜆ଵ >2 时取𝜆ଵ = 2，𝜆ଶ <1.5 时取𝜆ଶ = 1.5，𝜆ଶ >2.2
时取𝜆ଶ = 2.2。 

6.3.14 剪跨比不大于 1.0 的偏心受拉剪力墙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持久、短暂设计状况 

𝑉 ≤  𝑉ୟ,
ୀଵ +  𝑉ୡ,

ୀଵ + 𝑉ୱ୦ (6.3.14-1)

2 地震设计状况 𝑉 ≤ .଼ఊు (∑ 𝑉ୟ,ୀଵ + ∑ 𝑉ୡ,ୀଵ + 𝑉ୱ୦)   (6.3.14-2)

𝑉ୟ, = 1 + 𝛼ଶ8𝜆 𝑓ୟ𝐴ୟ, (6.3.14-3)

𝑉ୡ, = 1.05𝜆 𝑓୲୭𝑏୵ℎ − 0.2𝑁, (6.3.14-4)

𝑉ୱ୦ = 𝑓୷୦ 𝐴ୱ୦𝑠 ℎ୵ (6.3.14-5)

𝑁, = 𝑏୵ℎ𝑁𝐴 − ∑ (𝐴ୡ୧, + 𝐴ୟ,)ୀଵ  
(6.3.14-6)

式中：𝑁—— 轴拉力设计值；𝑉—— 剪力设计值； 𝑁,—— 相邻钢管之间剪力墙承受的轴拉力；𝜆—— 计算截面的剪跨比，0.3 ≤ 𝜆 ≤ 1，𝜆 < 0.3时取𝜆 = 0.3。 
式（6.3.14-4）的𝑉ୡ,计算值小于 0 时，取𝑉ୡ, = 0。 
6.3.15 剪跨比大于 1.0的偏心受拉剪力墙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持久、短暂设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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𝑉 ≤ ଵఒమି.ହ ቀ0.5𝑓୲୭𝑏୵ℎ୵ − 0.2𝑁 ౭ ቁ + 𝑓୷୦ ౩௦ ℎ୵ + ∑ ଵାమ଼ఒభୀଵ 𝑓ୟ𝐴ୟ,  (6.3.15-1)

上式右端的计算值小于𝑓୷୦ ౩௦ ℎ୵ + ∑ ଵାమ଼ఒభୀଵ 𝑓ୟ𝐴ୟ,时，应取𝑓୷୦ ౩௦ ℎ୵ +∑ ଵାమ଼ఒభୀଵ 𝑓ୟ𝐴ୟ,。 

2 地震设计状况 𝑉 ≤.଼ఊు [ ଵఒమି.ହ ቀ0.5𝑓୲𝑏୵ℎ୵ − 0.2𝑁 ౭ ቁ + 𝑓୷୦ ౩௦ ℎ୵ + ∑ ଵାమ଼ఒభୀଵ 𝑓ୟ𝐴ୟ,]  (6.3.15-2)

上 式 右 端 计 算 值 小 于
.଼ఊు (𝑓୷୦ ౩௦ ℎ୵ + ∑ ଵାమ଼ఒభୀଵ 𝑓ୟ𝐴ୟ,) 时 ， 应 取

.଼ఊు (𝑓୷୦ ౩௦ ℎ୵ + ∑ ଵାమ଼ఒభୀଵ 𝑓ୟ𝐴ୟ,)。 

式中：𝑁—— 剪力墙轴向拉力设计值；𝜆ଵ、𝜆ଶ—— 计算截面的剪跨比，可按本规程第 6.3.13 条的规定确定。 
6.3.16 墙肢两端为端柱的偏心受压剪力墙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持久、短暂设计状况 𝑉 ≤ ଵఒమି.ହ ቀ0.5𝛽୰𝑓୲𝑏୵ℎ୵ + 0.13𝑁 ౭ ቁ + 𝑓୷୦ ౩௦ ℎ୵ +∑ ଵାమ଼ఒభୀଵ 𝑓ୟ𝐴ୟ,  
(6.3.16-1)

2 地震设计状况 𝑉 ≤ ଵఊు [ ଵఒమି.ହ ቀ0.4𝛽୰𝑓୲𝑏୵ℎ୵ + 0.1𝑁 ౭ ቁ + 0.8𝑓୷୦ ౩௦ ℎ୵ +0.8 ∑ ଵାమ଼ఒభୀଵ 𝑓ୟ𝐴ୟ,]  
(6.3.16-2)

式中：𝛽୰ —— 墙端叠合柱对剪力墙的约束系数，可取 1.2；𝜆ଵ、𝜆ଶ —— 𝜆ଵ < 0.5 时 取 𝜆ଵ = 0.5，𝜆ଵ > 2 时 取 𝜆ଵ = 2 ， 𝜆ଶ < 1.5 时 取𝜆ଶ = 1.5，𝜆ଶ > 2.2 时取𝜆ଶ = 2.2。
【条文说明】第 6.3.7 条～第 6.3.16 条均参考现行团体标准《钢管混凝土叠

合柱结构技术规程》T/CECS 188 中相关规定。 

6.3.17 剪力墙水平接缝的受剪承载力设计值应按下式计算： 

𝑉୵୨ ≤ 1𝛾ୖ (0.6𝑓୷𝐴ୱୢ + 0.33  𝑓ୟ𝐴ୟ,
ୀଵ + 0.8𝑁) (6.3.17)

式中： 𝑉୵୨ —— 剪力墙水平缝处剪力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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𝐴ୱୢ —— 验算方向墙肢内竖向钢筋面积；𝑁 —— 与剪力设计值𝑉୵୨相应的轴向压力设计值，压力为正值，拉力为负

值； 𝑓ୟ —— 验算方向墙肢内钢管抗压强度设计值；𝐴ୟ, —— 验算方向墙肢内第𝑖根钢管的截面面积。

【条文说明】本条参考现行行业标准《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1

中预制剪力墙的相关规定。 
Ⅲ 构造要求 

6.3.18 剪力墙厚度不宜小于 200mm，不宜大于 300mm；剪力墙底部加强部位

不宜小于层高的 1/16，其他部位不宜小于层高的 1/20；一字形独立剪力墙底部加

强部位不应小于 220mm。 

【条文说明】参考现行行业标准《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 中

相关规定。 

6.3.19 短肢剪力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一、二、三级短肢剪力墙的轴压比，分别不宜大于 0.55、0.60、0.65，一

字形截面短肢剪力墙的轴压比限值应相应减少 0.1； 

2 短肢剪力墙的底部加强部位应按本节 6.3.4 条调整剪力设计值，其他各层

一、二、三级时剪力设计值应分别乘以增大系数 1.4、1.2 和 1.1； 

3 短肢剪力墙的边缘构件的设置应符合本规程 6.3.22～6.3.24 条的规定； 

4 短肢剪力墙的全部竖向钢筋的配筋率，底部加强部位一、二级不宜小于

1.2%，三、四级不宜小于 1.0%；其他部位一、二级不宜小于 1.0%，三、四级不

宜小于 0.8%。 

【条文说明】参考现行行业标准《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 中

相关规定，轴压比相对于普通混凝土短肢剪力墙放松 0.1。 

6.3.20 剪力墙的钢管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管直径不宜小于 108mm，钢管壁厚不宜小于 3mm，钢管混凝土套箍

指标不应小于 0.4，钢管外混凝土厚度应符合表 6.3.20 要求； 

表 6.3.20  钢管外混凝土厚度（mm） 

墙肢肢厚 钢管外混凝土厚度 

20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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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肢肢厚 钢管外混凝土厚度 

250 45 

300 50 

注：墙肢肢厚介于表中数值之间时，钢管外混凝土厚度按较大墙肢肢厚对应钢管外混凝土厚度取值。 

2 剪力墙边缘构件端部第一根钢管中心线至截面近端面的距离不宜大于

（100+𝑟ୟଵ）(mm)，𝑟ୟଵ为该钢管半径；边缘构件内钢管宜均匀布置，钢管中心距

不宜大于 3 倍肢厚，钢管净距不宜小于 100mm； 

3 剪力墙约束边缘构件阴影部分（图 6.3.23）内含管率不宜小于 4%。剪力

墙构造边缘构件阴影部分（图 6.3.24）内含管率不宜小于 3%；当剪力墙轴压比

不大于 0.3 时，剪力墙构造边缘构件阴影部分（图 6.3.24）内含管率不应小于 1.5%。 

4 剪力墙非边缘构件范围内钢管宜均匀布置，钢管中心距不宜大于 4 倍墙

厚，也不宜大于 1000mm； 

4  圆钢管混凝土柱的钢管外径（𝐷）与墙肢厚度（𝐵）的比值不宜小于 0.5，

且不宜大于 0.75。 

5 钢管壁外表面应贴焊闭合环筋，环筋直径不宜小于 6mm；环筋间距在剪

力墙底部加强区不应大于 600mm，其他区域不应大于 1000mm；环筋与钢管之

间采用双面角焊缝满焊，焊接长度不应小于钢管周长，焊缝高度不宜小于 5mm。 

【条文说明】参考现行团体标准《钢管混凝土叠合柱结构技术规程》T/CECS 

188 中相关规定。 

钢管壁外表面焊接钢筋环，目的是增加钢管与混凝土之间的粘结力，提高钢

管混凝土与管外混凝土共同工作的能力；环筋在排钢管混凝土剪力墙底部加强区

加密，确保剪力墙塑性铰的充分发展。 

6.3.21 剪力墙在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下的轴压比不宜超过表 6.3.21 规定的限值。

该轴压比可按下式计算： 

𝑛୵ = 𝑁/[𝑓ୡ୭𝐴ୡ୭ + (𝑓ୡ୧𝐴ୡ୧, + 𝑓ୟ𝐴ୟ,)
ୀଵ ] (6.3

.21)
式中：   𝑛୵ —— 剪力墙在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下的轴压比；𝑁 —— 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下剪力墙组合的轴力设计值； 𝑓ୡ୭、𝑓ୡ୧ —— 钢管外、钢管内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𝑓ୟ —— 钢管钢材抗压强度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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𝐴ୟ,、𝐴ୡ୧, —— 分别为单根钢管的截面面积和单根钢管内混凝土的截面面积。

表 6.3.21  排钢管混凝土剪力墙轴压比限值 

抗震等级 特一级，一级（7度、8度） 一级（6度），二、三、四级 

无端柱 0.6 0.7 

有端柱 0.65 0.75 

【条文说明】参考现行团体标准《钢管混凝土叠合柱结构技术规程》T/CECS 

188 中相关规定，轴压比相对于普通混凝土剪力墙放松 0.1。 

排钢管混凝土剪力墙拟静力试验表明：轴压比（按钢管内外混凝土强度分别

计算，不计入钢管）为 0.55、含管率为 2.25%的试件，其极限位移角为 0.013，

为钢筋混凝土剪力墙试件的 1.3 倍；轴压比为 0.73、含管率为 4.49%的试件，其

极限位移角为 0.014，为轴压比 0.7、含管率 2.25%试件的 1.4 倍；有端柱、轴压

比为 0.76、含管率为 1.5%的试件，其极限位移角为 0.02，大于无端柱排钢管混

凝土剪力墙试件。可见，高轴压比排钢管混凝土剪力墙具有良好的弹塑性变形能

力。因此，排钢管混凝土剪力墙的轴压比限值可高于钢筋混凝土剪力墙。计算钢

管混凝土剪力墙的轴压比时，计入钢管作为型钢的作用，不考虑钢管对管内混凝

土的约束作用。 

6.3.22 剪力墙两端应设置边缘构件，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特一级、一、二、三级剪力墙底层墙肢底截面的轴压比大于表 6.3.22 的

规定时，应在底部加强部位及相邻的上一层设置约束边缘构件，约束边缘构件应

符合本规程 6.3.22 条的规定； 

2 除本条第 1 款所列部位外，剪力墙应按本规程第 6.3.24 条设置构造边缘

构件。 

表 6.3.22  排钢管混凝土剪力墙可不设约束边缘构件的最大轴压比 

抗震等级 特一级、一级（6、7、8度） 二级、三级 

轴压比限值 0.4 0.5 

【条文说明】参考现行行业标准《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 中

相关规定，轴压比相对于普通混凝土放松 0.1。 

6.3.23 排钢管混凝土剪力墙墙肢两端应设置约束边缘构件，约束边缘构件包括

暗柱、翼墙和端柱，约束边缘构件沿墙肢的长度𝑙ୡ、配箍特征值𝜆୴、竖向钢筋最

小配筋量及最小直径、箍筋或拉筋沿竖向最大间距宜符合表 6.3.23 的规定。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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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构件的箍筋体积配箍率可按本规程 6.3.24 款计算，计算体积配箍率时，混凝

土体积可扣除排钢管混凝土的体积，也可不扣除钢管混凝土的体积、而适当计入

符合构造要求的水平分布钢筋，计入的水平分布筋的体积配箍率不应大于总体积

配箍率的 30%。 

表 6.3.23 剪力墙约束边缘构件的范围及配筋要求 

项 目 
特一级、一级（6、7、8度） 二级、三级、四级 𝑛୵ ≤ 0.4 𝑛୵ > 0.4 𝑛୵ ≤ 0.5 𝑛୵ > 0.5𝑙ୡ(暗柱) 0.15ℎ୵ 0.20ℎ୵ 0.15ℎ୵ 0.20ℎ୵𝑙ୡ(翼墙或端柱) 0.10ℎ୵ 0.15ℎ୵ 0.10ℎ୵ 0.15ℎ୵𝜆୴ 0.12（0.14） 0.20（0.24） 0.12 0.20 

竖向钢筋 

（取较大值） 

0.012（𝐴ୡ − 𝐴ୌ） 0.014（𝐴ୡ − 𝐴ୌ），8𝜙16 

0.01（𝐴ୡ − 𝐴ୌ）8𝜙16(三级8𝜙14) 

箍筋或拉筋沿竖向最大间距(mm) 100 150 

注：1  剪力墙的翼墙长度小于其 3 倍厚度或端柱截面边长小于 2 倍墙厚时，按无翼墙、无端柱查表； 

2  𝑙ୡ为约束边缘构件沿墙肢的长度，不应小于墙厚和 400mm；有翼墙或端柱时，不应小于翼墙厚

度加 300mm 或端柱沿墙肢方向截面高度加 300mm； 

3  𝜆୴为约束边缘构件的最小配箍特征值，图 6.3.23 中约束边缘构件阴影部分应配置箍筋；非阴影

部分的最小配箍特征值可为𝜆୴/2，可配置箍筋或拉筋；阴影部分和非阴影部分长度均宜取值到

钢管暗柱外侧拉筋处；箍筋直径不应小于𝜙8； 

4  ℎ୵为墙肢长度； 

5  𝑛୵为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下墙肢轴压比； 

6  𝐴ୡ为图 6.3.23 所示约束边缘构件阴影部分的截面面积，𝐴ୌ为约束边缘构件内排钢管混凝土

（包括钢管）的截面面积； 

7  𝜆୴及竖向钢筋括号内数值适用于特一级钢管混凝土剪力墙； 

8  剪力墙端柱处，墙肢水平筋应与端柱可靠连接。 

 
 

(a)暗柱 (b)端柱 

2 

𝑙ୡ 𝑏ୡ ≥ 2𝑏୵ ≥300 

𝑏 ୵ ℎ ୡ≥2
𝑏 ୵ 

𝑙ୡ 
𝑏୵, 𝑙ୡ,且≥400 

2 

𝑏 ୵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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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转角墙 (d)翼墙 

图 6.3.23  剪力墙的约束边缘构件范围 

1-阴影部分；2-非阴影部分 

【条文说明】为增强排钢管混凝土剪力墙的抗震性能，边缘构件范围宜根据

排钢管排列模数适当扩大；圆钢管混凝土柱两侧均配置竖向钢筋，竖向钢筋根据

构造数量最少值为 8 根；箍筋直径不应小于𝜙8，提高箍筋对管外混凝土的约束

作用。 

6.3.24 剪力墙构造边缘构件范围宜按图 6.3.24 中阴影部分采用，其最小配筋应

满足表 6.3.24 的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竖向钢管、配筋应满足正截面受压（受拉）承载力的要求； 

2 箍筋、拉筋沿水平方向的肢距不宜大于 300mm，且不应大于竖向钢筋间

距的 2 倍。 

表 6.3.24  排钢管混凝土剪力墙构造边缘构件的最小配筋要求 

抗震等级 

底部加强部位 

竖向钢筋最小量 

（取较大值） 

箍筋 

最小直径（mm） 沿竖向最大间距（mm）

特一、一 0.010𝐴ୡ，8𝜙16 8 100 

二 0.008𝐴ୡ，8𝜙14 8 150 

1 2 

1 2 

𝑙ୡ 𝑙ୡ 
𝑏୵,且≥300 𝑏 

𝑏୵,且≥300 𝑏 

𝑏 ୵ 
𝑏 ,且≥3

00
 𝑙 ୡ 

𝑏 ୵ 𝑏 ୵ 
𝑏 ,且≥3

00
 

𝑏 ,且≥3
00
 

2𝑏  
2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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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震等级 

底部加强部位 

竖向钢筋最小量 

（取较大值） 

箍筋 

最小直径（mm） 沿竖向最大间距（mm）

三 0.006𝐴ୡ，8𝜙12 8 150 

四 0.005𝐴ୡ，8𝜙10 8 200 

抗震等级 

其他部位 

竖向钢筋最小量 

（取较大值） 

拉筋 

最小直径（mm） 沿竖向最大间距（mm）

特一、一 0.008𝐴ୡ，8𝜙14 8 150 

二 0.006𝐴ୡ，8𝜙12 8 200 

三 0.005𝐴ୡ，8𝜙10 8 200 

四 0.004𝐴ୡ，8𝜙8 8 250 

注：1  𝐴ୡ为构造边缘构件的截面面积，即图 6.3.24 剪力墙截面的阴影部分； 
2  符号𝜙表示钢筋直径； 

3  其他部位的转角处宜采用箍筋； 

4  阴影部分长度宜取值到钢管暗柱外侧拉筋处。 

 
 

(a)暗柱 (b)端柱 

  

(c)转角墙 (d)翼墙 

图 6.3.24  剪力墙的构造边缘构件范围 

≥ 𝑏୵,且≥400 

𝑏 ୵ 𝑏 ୵ ℎ ୡ≥2𝑏
୵ 

𝑏ୡ ≥ 2𝑏୵ 

𝑏 ≥300 

𝑏 ୵ 
≥3

00
 𝑏 ୵ 

𝑏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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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为增强排钢管混凝土剪力墙的抗震性能，边缘构件范围宜根据

排钢管排列模数适当扩大；圆钢管混凝土柱两侧均配置竖向钢筋，竖向钢筋根据

构造数量最少值为 8 根；箍筋直径不应小于𝜙8，提高箍筋对管外混凝土的约束

作用。 

6.3.25 排钢管混凝土剪力墙竖向和水平分布钢筋的配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特一级剪力墙底部加强部位的竖向和水平分布钢筋配筋率不应小于

0.40%，其他部位的竖向和水平分布钢筋配筋率不应小于 0.35%； 

2 一、二、三级剪力墙的竖向和水平分布钢筋配筋率不应小于 0.25%，四

级剪力墙的竖向和水平分布钢筋配筋率不应小于 0.2%； 

3 剪力墙的竖向和水平分布钢筋间距不宜大于 200mm，不应大于 300mm； 

4 竖向和水平分布钢筋直径不应小于 8mm，且不宜大于墙厚的 1/10； 

5 竖向和水平分布钢筋不应少于双排配筋，双排及多排分布钢筋间应配置

水平拉筋，水平拉筋宜梅花形布置，间距不宜大于 400mm，直径不应小于 8mm； 

6 墙肢内钢管两侧应配置水平拉筋，水平拉筋与钢管的净距不宜大于

50mm，水平拉筋间距宜与水平分布钢筋间距相同，直径不应小于 8mm； 

7 水平分布钢筋应锚固于两端边缘构件内。 

【条文说明】排钢管混凝土剪力墙竖向和水平分布钢筋最小配筋率、最小直

径及最大间距，与国家及行业现行标准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的相关规定一致。计算

水平分布钢筋和竖向分布钢筋配筋率时不扣除钢管截面面积。分布钢筋间配置的

水平拉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相邻钢管之间的混凝土起到约束作用，避免大震作

用下混凝土过早压溃；墙肢内钢管两侧配置水平拉筋的目的是约束钢管周边的混

凝土，使钢管混凝土能发挥较大的变形能力。 

6.3.26 屋面、立面收进的楼层及剪力墙上下拼接高度处，应在剪力墙顶部或楼

层处设置封闭的暗梁，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暗梁截面宽度不应小于剪力墙的厚度，截面高度不宜小于楼板厚度及

250mm 的较大值；楼层处梁应与楼板、屋盖浇筑成整体。 

2  暗梁内配置的纵向钢筋不应少于 4𝜙12，且按全截面计算的配筋率不应小

于 0.5%和水平分布筋配筋率的较大值，纵向钢筋竖向间距不应大于 200mm；箍

筋平均间距不应大于 200mm，且直径不应小于 8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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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剪力墙上下拼接节点 (b)立面收进楼层节点 (c)屋面节点 

图 6.3.26  钢筋混凝土暗梁构造示意 

1-后浇圈梁；2-预制剪力墙；3-圆钢管混凝土柱；4-楼板 

6.3.27 各层楼面与剪力墙连接处应设置连续的水平后浇带（图 6.3.27），水平后

浇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平后浇带宽度应取剪力墙的厚度、高度不应小于楼板厚度；水平后浇

带应与现浇或者叠合楼、屋盖浇筑成整体。 

2  水平后浇带内应配置不少于 2根连续纵向钢筋，其直径不宜小于 12mm。 

  

(a)端部节点 (b)中间节点 

图 6.3.27  水平后浇带构造示意 

1-楼板；2-预制剪力墙；3-圆钢管混凝土柱；4-水平后浇带；5-纵向钢筋 

【条文说明】封闭连续的圈梁是保证结构整体性和稳定性、连接楼盖结构与

预制剪力墙的关键构件，应在楼层收进及屋面处设置。在不设置圈梁的楼面处，

水平后浇带及在其内设置的纵向钢筋也可起到保证结构整体性和稳定性、连接楼

盖结构与预制剪力墙的作用。 

6.3.28 框架-剪力墙结构的端柱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有端柱时，墙体在楼盖处宜设置暗梁，暗梁的截面高度不宜小于墙厚和

400mm 的较大值； 

2 

1 

3 

2 

4 

3 

1 

4 

3 

2 

1 

2 

4 

3 

5 

1 

2 

1 

3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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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端柱截面宜与同层框架柱相同，并应满足本规程第 6.1 节对框架柱的要

求； 

3  剪力墙底部加强部位的端柱和紧靠剪力墙洞口的端柱宜按柱箍筋加密区

的要求沿全高加密箍筋。 

【条文说明】参考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 对端柱

设置进行上述规定。 

6.3.29 剪力墙上应尽量避免开设洞口；当无法避免时，洞口宜设置在墙肢长度

方向的钢管之间混凝土部分，且洞口沿墙肢长度方向尺寸小于钢管间混凝土相应

方向尺寸。剪力墙开有边长小于 800mm 的洞口且在结构整体计算中不考虑其影

响时，应沿洞口周边配置补强钢筋；补强钢筋的直径不应小于 12mm，截面面积

不应小于同方向被洞口截断的钢筋面积；该钢筋自孔洞边角算起伸人墙内的长度，

不应小于𝑙ୟ(图 6.3.29)。 

图 6.3.29  剪力墙洞口补强钢筋配置示意 

1-洞口补强钢筋 

6.3.30 钢连梁当满足下列公式的要求时，为剪切屈服型钢连梁，此时应符合本

条第 1 款～第 4 款的计算和构造要求： 2.6𝑀୮/𝑙୬ ≥ 0.58𝐴୵𝑓୷ （6.3.30-1）

𝑀୮ = 𝑊୮𝑓 （6.3.30-2）

式中：𝐴୵ —— 钢梁的腹板截面面积（mmଶ）； 𝑀୮ —— 钢梁的全塑性受弯承载力（N · mm）； 𝑙୬ —— 钢梁的净跨（mm）。 

1  地震作用效应计算时，可对剪切屈服型钢连梁刚度予以折减，6、7 度抗

1 

𝑙aE 𝑙aE 

𝑙aE 
𝑙aE 

 ≤ 800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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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设防区的折减系数不宜小于 0.7；8 度抗震设防区的折减系数不宜小于 0.6； 

2  剪切屈服型钢连梁的钢材屈服强度不应大于 355N/mm2，屈强比不应大

于 0.8，且屈服强度波动范围不应大于 100N/mm2，板件的宽厚比不大于表 6.3.30-1

的限值： 

表 6.3.30-1  剪切屈服型钢连梁的板件宽厚比限值 

板件名称 宽厚比限值 

翼缘外伸部分 8𝜀୩ 

加劲肋腹板 90𝜀୩ 

波形腹板 200𝜀୩ 

3  剪切屈服型钢连梁的腹板不得贴焊补强板，也不得开洞； 

4  剪切屈服型钢连梁应按以下原则设置中间加劲肋： 

 1） 当 1.6𝑀୮/𝑙୬  ≥ 0.58𝐴୵𝑓୷时： 𝑎ୱ ≤ 30𝑡୵ୠ − ℎୠ/5 （6.3.30-3）
式中：𝑎ୱ —— 加劲肋间距（mm）； 𝑡୵ୠ —— 钢梁腹板厚度（mm）； ℎୠ —— 钢梁高（mm）。 

2） 当 2.6𝑀୮/𝑙୬ ≥ 0.58𝐴୵𝑓୷ > 1.6𝑀୮/𝑙୬时： 𝑎ୱ ≤ (30𝑡୵ୠ − ℎୠ/5) + 22𝑡୵ୠ(0.58𝐴୵𝑓୷ 𝑙୬ /𝑀୮ − 1.6)  （6.3.30-4）

3） 中间加劲肋应与梁腹板等高。当ℎୠ ≤640mm 时，可配置单侧加劲肋；

当ℎୠ＞640mm 时，应在两侧配置加劲肋。加劲肋厚度不应小于𝑡୵ୠ和
10mm，一侧加劲肋的宽度不应小于（0.5𝑏 − 𝑡୵ୠ）。 

6.4 混合梁 

Ⅰ 一般规定 

6.4.1 混合梁作为框架梁与排钢管混凝土构件刚性连接时，在竖向荷载作用下，

可考虑框架梁端塑性变形内力重分布对梁端负弯矩乘以调幅系数进行调幅，并应

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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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框架梁施工阶段宜采用竖向支撑，或采取措施保证梁端负弯矩区上筋参

与施工阶段受力；  

2  框架梁端负弯矩调幅系数可取为 0.6～0.8；框架梁端负弯矩调幅后，梁

跨中弯矩应按平衡条件相应增大；应先对竖向荷载作用下框架梁的弯矩进行调幅，

再与水平作用产生的框架梁弯矩进行组合；截面设计时，框架梁跨中截面正弯矩

设计值不应小于竖向荷载作用下按简支梁计算的跨中弯矩设计值的 50％。 

   
图 6.4.1  梁端负弯矩区钢筋参与施工阶段受力的构造示意 

1-梁端负弯矩区；2-先浇混凝土；3-通长上筋 

【条文说明】框架梁端部负弯矩区，可在工厂或现场局部分段先行浇筑混凝

土或局部上筋通长设置，框架梁端负弯矩区纵向钢筋参与施工受力，控制施工阶

段混合梁的承载力和挠度。 

6.4.2 混合梁作为框架梁使用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框架梁上部钢筋较多时，宜将上部部分纵向钢筋布置在楼板内，按照 T

型梁设计，并符合下列规定： 

1） 钢筋布置范围不宜超过梁侧面 2倍板厚； 

2） 钢筋面积可为梁端上部钢筋总面积的 20%～40%；  

3） 梁侧楼板的箍筋直径、间距等设置同梁肋； 

4） 纵向钢筋锚固宜采用直锚或在钢筋端头设置端锚板的方式，并应符

合国家现行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 和《钢筋锚固

板应用技术规程》JGJ 256 的有关规定。 

1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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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叠合柱 (b)异形柱 

 

(c)剪力墙 

 

(d)1-1 剖面 

 

(e)2-2 剖面 

图 6.4.2-1  框架梁部分纵筋布置于楼板内构造示意 

1-叠合柱；2-异形柱；3-剪力墙；4-框架梁；5-梁肋；6-梁侧楼板；7-梁侧楼板纵筋； 

8-梁侧楼板箍筋；9-梁肋顶部纵筋；10-梁肋底部纵筋；11-梁肋箍筋 

2  梁端截面的底面和顶面连接于型钢接头的纵向钢筋截面面积的比值，除

按计算确定外，一级不小于 0.7，二、三级不小于 0.5，四级不小于 0.3。 

3  混合梁端部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应符合下式要求： 𝑀ୠୱ୳୩ ≥ 𝜂ୠ𝑀ୠୡ୳୩ (6.4.2)
式中：𝑀ୠୡ୳୩ ——按实际配钢筋计算的混凝土梁身端部截面（图 6.4.2-2 中Ⅱ-Ⅱ截

面）的极限受弯承载力，计算时不考虑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材料强度取标准值； 𝑀ୠୱ୳୩ ——型钢接头端部截面（图 6.4.2-2 中Ⅰ-Ⅰ截面）的全塑性受弯承载

力，计算时不考虑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材料强度取标准值；𝜂ୠ ——梁端型钢接头连接系数，一、二、三、四级可分别取为 1.4、

1.3、1.2 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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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2-2  框架梁端部正截面受弯承载力验算截面示意 

1—型钢接头；2—混凝土梁身；3—纵筋；4—箍筋 

【条文说明】抗震分析和模拟计算表明，目前的工程做法将梁端截面上部

纵筋全部配置在梁肋内，梁侧楼板再另行配筋，实际上增大了梁的受弯承载力，

是造成地震时柱先于梁破坏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要求对于楼板与梁整体浇

筑的结构，通过增大梁弯曲刚度考虑楼板作用，计算得到梁端上部纵筋不要全

部配置在梁肋内，应将部分梁端上部纵筋配置在梁侧有效翼缘范围的楼板内，

该部分钢筋也当作楼板抗弯钢筋使用。此外，考虑到混合梁端部顶面纵筋钢筋

100%连接，为增加梁端抗震设计的可靠性，宜将混合梁构造按照 T 形截面梁设

计，并将上部钢筋的 20%～40%在节点区连续布置。 

梁端截面的底面和顶面纵向钢筋截面面积的比值，除按计算确定外，一级

不应小于 0.5，二、三级不应小于 0.3；考虑到混合梁底面钢筋 100%连接的冗

余度，底面钢筋连接数量增加 0.2。 

为了实现梁端塑性铰在混凝土梁身端部区域发展，需保证混凝土梁身的截面

承载力要低于型钢接头的截面承载力；通过对型钢接头内力进行调整放大，保证

梁端塑性铰发生在混凝土梁身端部位置。 

Ⅱ 极限状态设计 

6.4.3 混合梁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1 4 3 2 I 

I II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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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混凝土梁身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

设计标准》GB/T 50010 的有关规定，混凝土梁身端部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时不

考虑型钢接头的作用； 

2  梁端型钢接头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

计标准》GB 50017 的有关规定，可按型钢接头的实际截面计算，不考虑后浇混

凝土和楼板的作用，同时可不进行整体稳定性验算。 

【条文说明】本条给出混合梁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相关规定。 

混合梁的混凝土梁身的受力和普通钢筋混凝土梁并无不同，所以此部分的正

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按照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 的

有关规定进行即可。 

梁端型钢接头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

准》GB 50017 的有关规定进行。型钢接头长度相对较短，埋入预制混凝土的部

分和埋入后浇混凝土部分均在纵向受力钢筋、加密箍筋和混凝土的包裹下形成可

靠的约束，因此计算时可不进行整体稳定性验算。 

6.4.4 混合梁的受剪承载力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1  混凝土梁身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

设计标准》GB/T 50010 的有关规定；混凝土梁身端部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时不

考虑型钢接头的作用。 

2  梁端型钢接头的受剪承载力计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

GB 50017 的有关规定。 

3  型钢接头与混凝土梁身连接截面的受剪承载力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𝑉୳ = min {𝑉୳ଵ，𝑉୳ଶ，𝑉୳ଷ}                    （6.4.4-1） 𝑉୳ଵ = 𝑙ୱ ∑ 𝑏 𝑓ୡ                         （6.4.4-2） 𝑉୳ଶ = ℎ୵𝑡୵𝑓୴                         （6.4.4-3） 𝑉୳ଷ = 𝑏ℎ ∙ 2𝑓୲                         （6.4.4-4） 
式中：𝑉୳ଵ —— 由型钢接头支承面上的混凝土局部承压强度决定的受剪承载力

（N）； 𝑉୳ଶ —— 由型钢接头腹板抗剪强度决定的受剪承载力（N）； 𝑉୳ଷ —— 型钢接头与混凝土梁身相交界面混凝土的直剪强度决定的受剪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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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力（N）； 𝑙ୱ —— 型钢接头埋入混凝土梁身的长度（mm）；ℎ —— 混凝土梁身的高度（mm）；𝑏 —— 混凝土梁身的宽度（mm）；

f ib —— 型钢接头水平板的总宽度，包括下翼缘及腰筋水平板宽度（mm）；ℎ୵ —— 型钢接头腹板的高度（mm）；𝑡୵ —— 型钢接头腹板的厚度（mm）。

 
图 6.4.2  型钢接头和混凝土梁身连接示意 

1—型钢接头；2—混凝土梁身；3—纵筋；4—箍筋；5—腰筋水平板 

6.4.5 施工阶段，叠合混合梁应根据其边界条件进行二阶段受力计算和变形、

抗裂验算。 

6.4.6 混合梁的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计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

标准》GB/T 50010 的有关规定，计算时不考虑型钢接头的作用。 

Ⅲ 构造要求 

6.4.7 混合梁可采用全预制形式或叠合形式，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框架梁截面宽度不宜小于 200mm，次梁截面宽度不宜小于 200mm； 

2  截面高宽比不宜大于 4； 

3  净跨与截面高度之比不宜小于 5； 

4  对于叠合混合梁，框架梁的叠合层厚度不宜小于 150mm，次梁的叠合层

厚度不宜小于 120mm； 

1 4 3 2 

𝑙ୱ 

ℎ 

𝑏 

𝑏 𝑏 

𝑡୵ ℎ ୵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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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叠合框架梁及全预制混合梁宜选用工字形型钢接头，叠合次梁宜选用倒

T 形型钢接头。 

 

 

 

 
(a)工字形 (b 倒 T 形 

图 6.4.2-1  混合梁型钢接头构造示意 

1-型钢接头；2-纵筋；3-腰筋 

【条文说明】由于混合梁端部需预埋型钢接头，截面尺寸不宜过小，同时考

虑构件加工便利性，混凝土梁身的最小截面尺寸以及高宽比限值比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 中的相关要求要严；对于叠合混合梁，尚需

参照现行行业标准《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1 进行设计。当叠合框架

梁后浇混凝土叠合层厚度小于 150mm 时，宜采用凹口截面预制梁，凹口深度不

宜小于 50mm，凹口边厚度不宜小于 60mm。 

6.4.8 型钢接头与混凝土梁身的连接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型钢接头翼缘塑性承载力不应低于与之连接的梁纵向钢筋承载力的 1.3

倍；纵向钢筋宜对称于型钢接头翼缘焊接，或机械连接于型钢接头翼缘中部。 

2  采用焊接连接时，型钢接头的翼缘厚度不宜小于 0.6𝑑；钢筋宜采用双面

焊接，连接长度𝐿不应小于 8𝑑；焊缝高度不应小于 0.35𝑑，焊缝宽度不应小于 0.6𝑑，𝑑为纵向受力钢筋直径。 

3  采用机械连接时，型钢接头翼缘厚度不应小于𝑑 + 5.0，连接长度𝐿不应

小于 2𝑑，且沿长度方向贯通翼缘；其余要求应满足现行行业标准《钢筋机械连

接技术规程》JGJ 107 的相关要求。 

2 

1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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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型钢接头外伸长度𝐿୫不应小于型钢接头腹板螺栓的安装要求；埋入混凝

土梁身的长度𝐿ୱ应满足截面受剪承载力要求，且不宜小于 50mm。 

5  型钢接头范围内，箍筋间距不宜大于 50mm，直径同混凝土梁身箍筋。 

6  混凝土梁身的钢筋配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 的有关规定；混凝土梁身箍筋加密区长度𝐿ୢ应从型钢接头埋入端部开始起

算；次梁混凝土梁身端部 1.5 倍梁高范围内，箍筋间距不应大于 100mm。 

7  型钢接头埋入混凝土梁身内的腹板上宜设置抗剪连接板，并与腰筋焊接；

抗剪连接板长度宜与型钢接头的埋入长度相同。 

8  混合梁端部应设置粗糙面。 

 

 

 
 

 

 

(a)焊接连接示意   (b)焊接连接细部 

 

 

 

 

 

 

(c)机械连接示意 (d)机械连接细部 

图 6.4.8  型钢接头与混凝土梁身连接示意 

1—型钢接头；2—混凝土梁身；3—纵筋；4—箍筋；5—腰筋；6—抗剪连接板 𝑑—钢筋直径；𝐿—连接长度；𝑏—焊缝宽度；𝑠—焊缝高度 

𝐿୫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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𝐿௦ 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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𝐿 4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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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为保证型钢接头承载力高于混凝土梁身处承载力，要求型钢接

头翼缘塑性承载力不应低于与之连接的梁纵向钢筋承载力的 1.30 倍。为保证钢

筋焊接的可靠性，钢筋焊接长度增大至规范要求的 1.6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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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节点设计 

7.1 一般规定 

7.1.1 连接焊缝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叠合柱、异形柱、剪力墙及混合梁、钢连梁中钢结构部分的连接焊缝质

量等级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钢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6、《钢结构设计标准》

GB 50017 和《钢结构焊接规范》GB 50661 的有关规定，高层建筑尚应符合现行

行业标准《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JGJ 99 的有关规定； 

2  混合梁、钢连梁与叠合柱、异形柱、剪力墙的连接焊缝质量等级可参照

钢框架梁与钢柱的连接焊缝确定，按本条第 1 款确定； 

3 叠合柱、异形柱和剪力墙的上下节钢管的对接拼接、墙脚柱脚与底板的

连接，焊缝应全熔透，焊缝质量等级不低于二级； 

4  叠合柱、异形柱和剪力墙的纵向受力钢筋的连接承载力不应低于钢筋塑

性抗拉承载力； 

5 焊缝的坡口形式和尺寸，宜根据板厚和施工条件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结

构焊接规范》GB 50661 的要求选用。 

7.1.2 排钢管混凝土结构承重构件的螺栓连接，应采用高强螺栓摩擦型连接，

并应按现行行业标准《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JGJ 99 的有关规定计算。 

7.1.3 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构件与后浇混凝土等的结合面应设置粗糙面、

键槽，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混合梁与后浇混凝土叠合层之间的结合面、混合梁端应设置粗糙面；  

2  叠合柱、异形柱、剪力墙在楼板高度范围内，钢管外混凝土宜镂空设置

并设置粗糙面； 

3  叠合柱、异形柱和剪力墙的顶部、底部与后浇混凝土的结合面应设置粗

糙面。端柱、剪力墙的侧面与后浇混凝土的结合面应设置粗糙面，也可设置键

槽；键槽深度𝑡不宜小于 20mm，宽度𝑤不宜小于深度的 3 倍且不宜大于深度的

10 倍，键槽间距宜等于键槽宽度，键槽端部斜面倾角不宜大于 30º； 

4  粗糙面的面积不宜小于结合面的 80%，叠合柱、异形柱、剪力墙和混

合梁的端部粗糙面的凹凸深度不应小于 6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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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除采用本规程推荐的节点外，也可采用其他安全可靠的连接方法；新型

节点应通过有限元分析确定其承载力，并宜进行试验验证。 

【条文说明】本规程列出了经编制组研究验证的节点连接方式，可根据实际

情况选用。采用其他连接方式时宜有可靠的试验数据支撑。 

7.2 墙与墙、柱与柱拼接节点 

7.2.1 排钢管混凝土构件的拆分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叠合柱、异形柱、剪力墙可按多个楼层高度分段预制，上下相邻段接头

宜设在楼面以上 1.2m～1.3m 或墙、柱净高的一半，取二者的较小值； 

2 剪力墙可拆分为多个标准墙段，标准墙段宜采取边缘构件整体预制方式；

标准墙段内置钢管不宜少于 2 根。 
【条文说明】排钢管混凝土构件安装与钢结构类似，均可多层连接，安装效

率高；剪力墙边缘构件宜整体预制，侧向接缝设置在非边缘构件部位，确保边缘

构件的整体性；标准墙段侧向拼接节点为水平段，施工方便；标准墙段内置钢管

不宜少于 2 根，可保证施工过程中墙段上下拼接的可靠性。 

为降低预制构件的生产成本和提高产能，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构件宜采用标

准产品库，产品库由“L 形”、“Z 形”、“一字形”、“T 形”和“方块形”构成。

设计宜采用“正向设计”方式，即“先有构件、部品库，加工单位可以随时加工

库内的构件、部品，并完成检验认证，投放市场；设计单位基于构件、部品库选

定构件、部品，不用担心采购问题；施工安装单位随时到市场上去挑选构件、部

品”。 

7.2.2 管内混凝土预制时，排钢管混凝土构件可采用钢管内插座浆节点，并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环形隔板厚度不宜小于下节钢管壁厚+2mm，且不应小于 16mm；上下

节钢管与环形隔板均采用全熔透焊缝连接，焊接等级不低于二级； 

2 内缩钢管壁厚不宜小于 4mm，内缩钢管内混凝土宜与上预制件钢管内

混凝土强度等级相同； 

3  内缩钢管与下预制件之间采用灌浆料填充密实，宜采用座浆方式施工；

灌浆料强度标号应不低于下预制件钢管内混凝土一个等级；内缩钢管与下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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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钢管侧向间距宜为 5～10mm，与下预制件钢管内混凝土顶部间距为 10～

30mm； 

4 上预制件与下预制件拼缝的纵向钢筋可采用灌浆套筒、机械连接或焊接

连接。当采用搭接焊接时，钢筋直径不宜大于 20mm，单面焊接长度不小于 10𝑑，
双面焊接长度不小于 5𝑑，𝑑为纵向钢筋直径； 

5 构件节点区应设置箍筋和拉筋，箍筋、拉筋的平面布置同非节点区，竖

向间距不宜大于 75mm；抗震等级为一、二级时，箍筋直径不应小于 10mm，

抗震等级为三、四级时，箍筋直径不应小于 8mm； 

6  构件节点区应采用提高不低于一级强度等级的后浇筑材料包覆。 

  
 

(a)立面 (b) A-A 

图 7.2.2  排钢管构件上下拼接连接示意 1——钢管内插座浆 

1—上预制件；2—下预制件；3—环形隔板；4—内缩钢管；5—纵筋；6—箍筋、拉筋； 

7—灌浆料；8—后浇混凝土 

【条文说明】钢管内混凝土强度较高，为保证浇筑质量，管内混凝土宜工厂

预制；钢管混凝土柱上下拼接连接面为面面硬接触，普通灌浆很难浇筑密实；鉴

于钢管混凝土柱的重要性，钢管混凝土柱上下拼接连接宜采用座浆方式施工。 

拼接节点焊接时会造成节点区混凝土热损伤；为减少损伤，规定环形隔板厚

度不应小于 16mm。 

7.2.3 管内混凝土现场浇筑时，排钢管混凝土构件可采用钢管对接焊接节点，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接接缝处宜设置内衬钢管；内衬钢管高度宜为 50mm，外径宜比钢管

内径小 2mm，其壁厚宜为 4～6mm。 

2  钢管对接应采用对接熔透焊缝；直焊缝钢管对接时，应错开上、下段钢

管焊缝。 

8 6 3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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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钢管壁厚小于 6mm 时，钢管外宜焊接外套钢管；外套钢管高度不宜小于

100mm，厚度不宜小于 4mm，并通过塞焊、角焊缝等与钢管等强连接；外套钢

管兼做抗剪连接件时，需高出预制构件接缝不少于 50mm。 

4  其余要求同本规程第 7.2.2 条第 4～6 款。 

   

(a)壁厚不小于 6mm 钢管 (b)壁厚小于 6mm 钢管 

图 7.2.3  排钢管构件上下拼接连接示意 2——钢管对接焊接 

1—上预制件；2—下预制件；3—外套钢管；4—内衬钢管；5—纵筋；6—箍筋、拉筋；7—后浇混凝土 

7.2.4 剪力墙墙段之间及剪力墙墙段与端柱的侧面拼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墙段和端柱的侧面拼缝均应采用提高不低于一级强度等级的后浇筑材

料进行浇筑； 

2  相邻墙段之间、墙段与端柱之间后浇段的长度不宜小于墙厚，且不宜大

于 600mm；后浇段内应设置不少于 4 根竖向钢筋，钢筋直径不应小于墙体竖向

分布钢筋直径且不应小于 8mm；两侧墙段/端柱的水平分布钢筋在后浇段内的连

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 的有关规定。 

 

  

  

(a)墙段+墙段 (b)端柱+墙段 

图 7.2.4  剪力墙墙段、端柱的侧面接缝做法 

1—墙段；2—端柱；3—后浇段；4—水平分布筋；5—竖向钢筋 

1 7 6 
5 
2 

4 
7 1 6 

5 
2 

3 4 

4 5 1 3 1 2 
5 3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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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排钢管混凝土剪力墙墙段、端柱的侧向接缝与预制混凝土剪力

墙构造相同，均采用水平钢筋搭接连接的方式；此外，由于排钢管混凝土剪力墙

拆分构件侧向接缝区域均为一字形平面，无异形浇筑区，现场施工更为方便。 

7.3 墙脚、柱脚节点 

7.3.1 叠合柱、异形柱、剪力墙等构件与基础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抗弯承载力设计值不应小于构件的弯矩设计值； 

2 极限抗弯承载力不应小于构件的塑性抗弯承载力与连接系数𝜂୨之积。 

表 7.3.1  墙脚、柱脚抗震设计的连接系数 

嵌固端以下地下室层数 6度、7度（0.1g） 7度（0.15g）、8度（0.20g） 8度（0.30g） 

无 1.2 1.2 1.2 

一层 1.0 1.2 1.2 

二层及以上 — 1.0 1.2 

【条文说明】本条参考现行团体标准《钢管混凝土束结构技术标准》T/CECS 

546 的有关规定。6 度及 7 度（0.1g）时，嵌固端以下地下室层数若不少于 2 层，

可不进行连接的极限抗弯承载力验算。 

7.3.2 当墙脚、柱脚位于上部结构计算嵌固端以下至少一层时，可采用外包式

墙脚、柱脚节点。设计时轴力、弯矩、剪力取墙、柱底部的相应内力设计值；承

载力计算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JGJ 99 的相关规

定；其构造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墙脚、柱脚以上一层整层外包现浇混凝土。外包层内纵向受力钢筋在基

础内的锚固长度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 的有

关规定确定，上部应锚入上一层混凝土梁板内或采用弯钩自锚，弯钩投影长度不

应小于 15𝑑； 

2  外包层中应配置箍筋，箍筋的直径、间距和配箍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 中钢筋混凝土剪力墙、框架柱的要求； 

3  叠合柱钢管外包混凝土厚度不宜小于 180mm；当仅有一层地下室时，外

包混凝土厚度不宜小于 200mm。 

4  异形柱、剪力墙钢管外包混凝土厚度不宜小于 75mm； 

5  钢管表面宜设环箍；环箍数量、直径、焊接等要求同地上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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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底板尺寸和厚度应按结构安装阶段荷载作用下轴心力、底板的支承条件

计算确定，其厚度不宜小于 16mm； 

7  锚栓应按构造要求设置，直径不宜小于 16mm，锚固长度不宜小于其直

径的 25 倍。 
 

 

  

叠合柱 

 

异形柱 

 

 

剪力墙 

(a)立面 (b)A-A 

图 7.3.2  外包式墙脚、柱脚节点构造示意图 

1—基础；2—锚栓；3—底板；4—环箍；5—纵筋；6—箍筋、拉筋；7—预制构件； 

8—预制构件纵筋；9—现浇外包混凝土  

【条文说明】叠合柱外包混凝土厚度参考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

GB 50017 的规定，异形柱、剪力墙参考现行团体标准《钢管混凝土叠合柱技术

规程》T/CECS 188 的相关规定。 

7.3.3 有地下室且墙脚、柱脚位于上部结构计算嵌固端以下至少一层时或无地

下室且墙脚、柱脚位于基础顶时，可采用插柱端承式的墙脚、柱脚节点；其中钢

管下插至基础中，构件管外混凝土部位通过端承式墙脚、柱脚连接。设计尚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在轴力和弯矩作用下墙脚、柱脚弯矩设计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2 
6 
5 

8 7 

4 
9 3 

嵌固端 

5 6 3 9 2 

5 6 3 9 2 

5 6 3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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𝑀 ≤ 𝑀 (7.3.3-1)
式中：𝑀 —— 墙脚、柱脚弯矩设计值（N·mm）；𝑀 —— 在轴力和弯矩作用下按型钢混凝土压弯构件截面设计方法计算的

墙脚、柱脚受弯承载力(N·mm)。设计截面为底板面积，由受压区

范围的钢管混凝土柱及基础混凝土承受压力，受拉区范围的钢管和

锚栓承受拉力，钢管、锚栓和混凝土的强度均取设计值。 
2 抗震设计时，排钢管混凝土构件可能出现塑性铰的墙脚、柱脚极限受弯承

载力应大于排钢管混凝土构件的全截面塑性受弯承载力，并应符合下列公式规定： 𝑀୳ ≥ 𝜂୨𝑀୮ୡ (7.3.3-2)

当𝑁/𝑁୷ ≤ 0.13时，𝑀୮ୡ = 𝑀୮  (7.3.3-3)

当𝑁/𝑁୷ > 0.13时，𝑀୮ୡ = 1.15(1 − 𝑁/𝑁୷)𝑀୮ (7.3.3-4)

式中：𝑀୮ୡ —— 考虑轴力时墙体的全截面塑性受弯承载力（N·mm）； 𝑀୳ —— 墙脚、柱脚的极限受弯承载力(N•mm)，按本条第 3 款中计算𝑀的

方法计算，但钢管、锚栓和混凝土的强度均取标准值； 𝑀୮ —— 全截面塑性受弯承载力(N·mm)，应取材料的标准值； 𝜂୨ —— 连接系数，按本规程第 7.3.1 条的规定采用；𝑁 —— 构件轴力设计值(N)；𝑁୷ —— 构件的轴向屈服承载力(N)。
3 墙脚、柱脚剪力可由钢管及底板与混凝土间的摩擦传递，摩擦系数可取

为 0.4；当剪力大于上述承载力时，可在钢管外焊接套管传递剪力；套管埋入基

础内的深度不宜小于 150mm，且高于底板不宜小于 50mm；套管与底板采用熔

透焊缝连接，套管底部和顶部与钢管角焊缝连接，中部与钢管塞焊连接。 

4 底板与基础顶面之间、钢管与杯口之间宜采用无收缩细石混凝土或铁屑

砂浆浇筑密实。 

5 端承式部位应符合下列规定： 

1）构件竖向钢筋宜穿孔双面角焊缝焊接到底板上，钢筋伸出底板 10～

20mm； 

2）构件四周宜设置封闭立板，封闭立板高度不小于加劲肋，宽厚比应满

足矩形钢管混凝土柱要求；封闭立板长宽比大于 2 时，宜设置对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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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板；对拉加劲板的高度、厚度与封闭立板相同。底板的厚度不宜小

于封闭立板壁厚的 1.5 倍，且不应小于 20mm；底板外伸宽度不宜小

于封闭立板壁厚的 6 倍，且不应小于 100mm；加劲肋的厚度不宜小于

封闭立板壁厚，肋高不宜小于底板外伸宽度的 2 倍，肋距不应大于底

板厚度的 10 倍。 

3）锚栓直径和数量由计算确定。锚栓直径不宜小于 25mm，同一钢管周

边锚栓间距不宜大于 200mm；锚入钢筋混凝土基础的长度不应小于

40𝑑及 1000mm 的较大者(𝑑为锚栓直径)； 

4) 底板下的基础混凝土内宜配置钢筋网，应验算施工阶段和使用阶段底

板下基础混凝土的局部受压承载力及受冲切承载力，局部受压承载力

及受冲切承载力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 的有关规定。计算局部受压承载力时，混凝土局部受压面积𝐴ଵ可
取构件的截面净面积（扣除钢管混凝土柱截面面积），局部受压的计

算底面积𝐴ୠ可取𝐴ୠ=3𝐴ଵ，且𝐴ୠ不应大于基础或者桩承台的顶面净面

积（扣除钢管混凝土柱杯口面积）。 

6 插柱式部位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管混凝土柱埋入位置宜预留杯口，杯口与钢管净距不宜小于 50mm；

杯口底部基础厚度由钢管混凝土柱对基础产生的向下冲切验算决定。 

2）当钢管混凝土柱为受压或偏心受压工况时钢管埋入基础混凝土的深度

不应小于2𝐷，𝐷为钢管直径；埋入基础混凝土的范围内，钢管外壁应

贴焊环筋，间距不宜大于 300mm，不宜少于 3 道；环筋直径及焊缝同

上部钢管环筋要求； 

3）当钢管混凝土柱存在受拉或偏心受拉工况时钢管埋入基础混凝土的深

度不应小于3𝐷，埋入深度还不应小于受拉钢管对基础产生的向上冲切

承载力所需深度。埋入基础混凝土的范围内，钢管外壁应贴焊环筋，

环筋抗剪承载力不应小于钢管极限抗拉承载力的 1.2 倍，且其间距不

宜大于 300mm，不宜少于 3 道，环筋直径及焊缝同上部钢管环筋要求。

杯口底设置锚筋，锚筋受拉承载力不应低于钢管受拉极限承载力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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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锚筋锚固长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 有关受拉钢筋抗震锚固长度的规定。  

4）伸入基础内钢管外侧的混凝土保护层的最小厚度：叠合柱中柱不应小

于 250mm，边柱和角柱不应小于 400mm；异形柱和剪力墙不应小于

180mm。 

  

 

叠合柱 

  

异形柱 

 

剪力墙 

(a)立面 (b)A-A 

图 7.3.3  埋柱端承式墙脚、柱脚节点构造示意图 

1—基础；2—预制构件；3—底板；4—立板；5—灌孔材料；6—套管； 

7—环筋；8—锚筋；9—杯口；10—锚板；11—加劲板；12—加劲肋 

【条文说明】鉴于日本阪神地震关于非埋入式柱脚、特别是在地面以上的

非埋入式柱脚在地震中容易破坏的经验教训，叠合柱、异形柱及剪力墙宜采用

埋柱端承式墙脚、柱脚，即钢管采用埋入式构造，管外纵向钢筋采用端承式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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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柱脚。当埋入地下至少两层时，地震作用较小，为施工简便，也可采用外

包式等非埋入式墙脚、柱脚。 

受拉区或受压区各钢管距离较近时，其对基础的冲切破坏锥体可能相交，此

时应验算各钢管混凝土柱对基础的联合冲切作用，并考虑各钢管轴力不同产生的

影响。 

叠合柱钢管传力与普通钢柱相同，依靠埋入基础的钢管上下与基础的水平挤

压力形成力偶来平衡柱底弯矩，对外包混凝土有水平冲切力；异形柱和剪力墙依

靠钢管混凝土柱的竖向拉压力及基础对底板的反力形成的力偶来平衡柱底、墙底

弯矩，可减少钢管外包混凝土层厚度要求。 

7.4 梁与墙、柱连接节点 

7.4.1 混合梁与叠合柱、异形柱宜刚接；与剪力墙面内宜刚接、面外宜铰接。

钢管及纵向钢筋宜贯通节点核心区，平面上混合梁的中心线宜与墙、柱的中心线

对齐。 

【条文说明】梁与墙、柱节点可分为铰接节点和刚接节点，两者均可用于框

架结构、剪力墙结构和框架-剪力墙结构。 

节点构造涉及墙、柱钢管和纵筋与梁的连接板在节点区的布置。墙、柱的钢

管和纵筋宜在节点区连续布置，可采用在墙、柱水平连接板上打孔贯穿，实际构

造宜结合节点域的空间尺寸进行设计。 

无翼墙的一字形剪力墙不应与梁进行单侧面外刚接。 

7.4.2 混合梁与墙、柱的刚性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混合梁与墙、柱的刚性连接，抗弯承载力设计值不应小于混合梁型钢接

头的抗弯承载力设计值，极限抗弯承载力不应小于混合梁型钢接头的塑性抗弯能

力； 

2 型钢接头外包混凝土应采用不低于混凝土梁强度等级的后浇材料进行浇

筑；型钢接头周边应设置箍筋，箍筋间距不宜大于 50mm，直径与混凝土梁段

箍筋相同。 

3  叠合柱与混合梁的刚性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91 
 

1） 一、二、三级框架的节点核心区，应进行抗震验算；节点核心区截面

的抗震验算方法应符合本规程附录 A 的规定；四级框架的节点核心区，

可不进行抗震验算，但应符合对抗震构造措施的要求。 

2） 箍筋最大间距和最小直径宜符合本规程表 6.1.19-1 的规定；框架结构

节点核心区体积配箍率不宜小于 0.6%，配箍率特征值不宜小于 0.12，

其他结构框架节点核心区体积配箍率不宜小于 0.5%，配箍特征值不

宜小于 0.10；剪跨比不大于 2 的框架节点核心区，其体积配箍率不宜

小于核心区上、下柱端的较大体积配箍率。 

3） 水平板+套管节点：水平连接板与型钢接头翼缘板应采用全熔透焊缝

连接，厚度宜与型钢接头翼缘板厚度相近；水平连接板与钢管角焊缝

焊接，焊脚尺寸不低于钢管壁厚。在水平连接板最小宽度𝐶ଵ处，水平

连接板+套管立板承载力之和不应低于混合梁端部钢筋承载力的 0.7

倍（水平连接板承载力满足上述要求时，可取消套管）；套管高度不

宜大于 100mm，一端与水平连接板全熔透焊接，一端与钢管角焊缝

焊接（焊脚尺寸不宜小于钢管壁厚）。叠合柱纵向钢筋宜贯穿水平连

接板预留孔洞设置。抗剪板抗剪承载力不应低于型钢接头腹板抗剪承

载力。 

 

(a)立面图 (b)中柱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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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𝐶ଵ 

1 2 



 

92 
 

   

  (c)边柱     (d)角柱 (e)端柱 

图 7.4.2-1  混合梁与叠合柱刚接节点做法 1-水平板+套管 

1—型钢接头；2—腹板端板；3—水平连接板；4—抗剪板；5—套管； 

6—钢管混凝土柱；7—纵向钢筋； 𝐶ଵ—水平连接板最小宽度 

4  异形柱框架梁柱节点核心区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一、二、三级框架的节点核心区，应进行抗震验算；节点核心区截面

的抗震验算方法应符合本规程附录 A 的规定；四级框架的节点核心区，

可不进行抗震验算，但应符合对抗震构造措施的要求。 

2） 箍筋最大间距和最小直径宜符合本规程表 6.2.19 的规定；框架结构节

点核心区体积配箍率不宜小于 0.6%，配箍率特征值不宜小于 0.12，

其他结构框架节点核心区体积配箍率不宜小于 0.5%，配箍特征值不

宜小于 0.10；剪跨比不大于 2 的框架节点核心区，其体积配箍率不宜

小于核心区上、下柱端的较大体积配箍率。  

3） 水平板+套管节点：水平连接板与型钢接头翼缘板应采用全熔透焊缝

连接，厚度宜与型钢接头翼缘板厚度相近；水平连接板与钢管角焊缝

焊接，焊脚尺寸不低于钢管壁厚。在水平连接板最小宽度处（钢管两

侧的水平板+套管立板），水平连接板+套管立板承载力之和不应低于

混合梁端部钢筋承载力的 1.3 倍（水平连接板承载力满足上述要求时，

可取消套管）；套管高度不宜大于 100mm，一端与水平连接板全熔透

焊接，一端与钢管角焊缝焊接（焊脚尺寸不宜小于钢管壁厚）。异形

柱纵向钢筋宜贯穿水平连接板预留孔洞设置。抗剪板抗剪承载力不应

低于型钢接头腹板抗剪承载力。 

7 
1 

4 

2 3 5 𝐶ଵ 
7 

1 
4 

2 3 5 𝐶ଵ 
1 7 4 2 3 5 𝐶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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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立面图 (b)平面图 

图 7.4.2-2  混合梁与异形柱刚接节点做法 1-水平板+套管 

1—型钢接头；2—水平连接板；3—钢管混凝土柱；4—套管；5—抗剪板；6—腹板端板 

4） 立板+套管节点：转换端板与竖向连接板应采用全熔透焊缝连接；转

换端板不宜小于与之连接型钢接头钢板及竖向连接钢板的厚度，且不

宜小于竖向连接钢板净距的 1/6；竖向连接板、套管立板承载力不应

低于混合梁端部钢筋承载力的 1.3 倍；竖向连接板应与套管全熔透焊

接；套管高度不宜大于 100mm，套管径厚比不宜大于 10，套管上下

端与钢管焊接连接，焊缝总承载力不应低于钢管抗剪承载力。 抗剪

板抗剪承载力不应低于型钢接头腹板抗剪承载力 

(a)立面图 (b)平面图 

图 7.4.2-3  混合梁与异形柱刚接节点做法 2-立板+套管 

1—型钢接头；2—转换端板；3—钢管混凝土柱；4—竖向连接板；5—套管；6—抗剪板 

5  剪力墙节点区的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节点可采用水平板+套管或立板+套管节点形式，具体要求同异形柱相

应节点。 

5 
4 

3 
2 

1 6 4 5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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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连接板深入剪力墙内的长度不宜小于型钢接头高度，且应与墙内混凝

土可靠锚固。 

(a)立面图 (b)平面图 

图 7.4.2-4  混合梁与剪力墙刚接节点做法 1-水平板+套筒 

1—型钢接头；2—水平连接板；3—钢管混凝土柱；4—套管；5—抗剪板；6—腹板端板 

(a)立面图 (b)平面图 

图 7.4.2-5  混合梁与剪力墙刚接节点做法 2-立板+套筒 

1—型钢接头；2—转换端板；3—钢管混凝土柱；4—竖向连接板；5—套管；6—抗剪板 

【条文说明】节点不外露可以简化模板；此外，生产时应采取措施如局部混

凝土后浇等，以减弱焊接型钢接头对转换端板内部混凝土的热损伤。 

7.4.3 混合梁与墙、柱的铰接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混合梁宜采用倒 T 形型钢接头与墙、柱埋件连接；其中次梁下部纵筋与

型钢接头翼缘焊接或机械连接，型钢接头腹板与抗剪板采用高强度螺栓连接。 

6 

4 
3 

2 1 
5 4 2 3 5 6 1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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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端部节点处，次梁上部纵筋宜在墙、柱后浇段内锚固。当采用锚固板

时，锚固直段长度不应小于 0.6𝑙ୟୠ；当钢筋应力不大于钢筋强度设计值的 50%时，

锚固直段长度不应小于 0.35𝑙ୟୠ。 

3  型钢接头外包混凝土宜采用不低于混合梁强度等级的后浇材料进行浇筑，

梁端头 1.5 倍梁高范围内箍筋间距不应大于 100mm。 

4  墙、柱埋件优先采用钢筋埋件形式，并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

设计标准》GB/T 50010 有关规定。 

  

 

 

 

(a)立面图 (b)平面图 

图 7.4.3  混合梁与墙、柱铰接节点做法 

1—墙、柱；2—型钢接头；3—墙、柱埋件；4—上部纵筋；5—抗剪板 

7.5 梁与梁连接节点 

7.5.1 次梁与边梁的连接宜采用铰接连接；次梁与中梁的连接宜采用刚性连接。 

7.5.2 梁与梁连接节点采用铰接连接时，连接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次梁宜采用倒 T 形型钢接头与主梁埋件连接；其中次梁下部纵筋与型钢

接头翼缘焊接或机械连接，型钢接头腹板与抗剪板采用高强度螺栓连接； 

2  在端部节点处，次梁上部纵筋宜在主梁后浇段内锚固。当采用锚固板时，

锚固直段长度不应小于 0.6𝑙ୟୠ；当钢筋应力不大于钢筋强度设计值的 50%时，锚

固直段长度不应小于 0.35𝑙ୟ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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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型钢接头外包混凝土应采用不低于混凝土梁强度等级的后浇材料进行浇

筑；次梁端头 1.5 倍梁高范围内箍筋间距不应大于 100mm。 

4  主梁埋件优先采用钢筋埋件形式，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

设计标准》GB/T 50010 有关规定。 

  
  

(a)立面图 (b)平面图 

图 7.5.2  主次梁铰接节点做法 

1—主梁；2—型钢接头；3—主梁埋件；4—上部纵筋；5—抗剪板 

7.5.3 主次梁连接节点采用刚接连接时，连接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次梁宜采用倒 T 形型钢接头与主梁埋件连接；其中次梁下部纵筋与型钢

接头翼缘焊接或机械连接，型钢接头腹板与抗剪板采用高强度螺栓连接； 

2  在中间节点处，两侧次梁上部纵筋应在主梁后浇段内贯通；  

3  型钢接头外包混凝土应采用不低于混凝土梁强度等级的后浇材料进行浇

筑；次梁端头 1.5 倍梁高范围内，箍筋间距不应大于 100mm。 

4  主梁埋件宜采用对拉钢筋埋件形式，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

构设计标准》GB/T 50010 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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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立面图 (b)平面图 

图 7.5.3  主次梁刚接节点做法 

1—主梁；2—型钢接头；3—主梁埋件； 4—上部纵筋；5—抗剪板 

7.6 楼板与墙、柱连接节点 

7.6.1 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的楼盖宜采用现浇楼板或钢筋桁架楼承板等边

缘不出筋楼板。 

【条文说明】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楼盖如采用出筋预制楼板，需采取措

施避免预制楼板外露钢筋与预制排钢管混凝土构件及预制混合梁安装时位置冲

突。预制排钢管混凝土构件钢管在楼层处不断开，预制混合梁上筋在工厂提前安

装，以上均影响出筋预制楼板的安装。  

7.6.2 叠合柱、异形柱、剪力墙在楼板高度范围内，管外混凝土宜镂空设置，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楼板钢筋宜绕过钢管混凝土柱； 

2  管外混凝土不高于楼板混凝土强度一个等级时，镂空处可与楼板混凝土

整体浇筑；高于一个等级时，需与楼板混凝土分别浇筑。  

3 
2 1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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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2  楼板与墙、柱连接示意图 

1—预留洞口；2—楼板钢筋；3—钢管混凝土柱 

【条文说明】管外混凝土镂空设置，楼板钢筋与排钢管混凝土构件的连接方

式与普通现浇结构相同，构造简单，且抗震性能优异。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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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制作、运输和安装 

8.1 制作 

8.1.1 制作单位应具备相应的生产工艺设施和设备设施，并应有完善的质量管

理体系和必要的试验检测设备和检测人员。 

8.1.2 预制构件制作前，应对其技术要求和质量标准进行技术交底，并应制定

生产方案；生产方案应包括生产工艺、模具方案、生产计划、技术质量控制措施、

成品保护、堆放及运输方案等内容。 

8.1.3 预制构件应采取工厂或现场专用场地预制的方式，管内混凝土也可采取

现场浇筑的方式。 

【条文说明】管内采用高强或超高强混凝土时，为保证浇筑质量，管内混凝

土宜采用预制方式。 

8.1.4 预制构件制作前应进行深化设计，深化设计包括以下内容： 

1 预制构件外形尺寸图、配筋图、吊件、型钢、线盒、预留洞口及埋件的

细部构造图等； 

2 预制构件脱模、翻转、运输等过程中混凝土强度、构件承载力、构件变

形及预埋吊件承载力验算； 

3 预制构件外轮廓尺寸应考虑运输车辆的尺寸和装载高度，进行构件合理

拆分。 

【条文说明】预制构件尺寸标准化、模数化，模板可多次重复利用；可采用

平模或立模、生产场地等综合确定。 

8.1.5 预制构件模具除应满足承载力、刚度和整体稳定性要求外，尚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应满足预制构件质量、生产工艺、模具组装与拆卸、周转次数等要求。 

2 应满足预制构件预留孔洞、插筋、预埋件的安装定位要求。 

3 模具的拆装应遵循先装后拆、先拆后装的原则，按顺序拆装；模具需预

留安装缝隙，浇注前采取封闭措施，防止漏浆；模具拆除严禁重锤敲打，损伤

构件。 

4 脱模剂的选用和涂刷应不影响构件结构性能和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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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6 预制构件模具尺寸、预埋件、模具预留孔洞中心位置的允许偏差和检验

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 的规定。

当设计有要求时，模具尺寸的允许偏差应按设计要求确定。 

8.1.7 预制构件中的钢结构部分的制作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钢结构施工规范》

GB 50755、《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 的相关规定；混凝土部分

的制作应符合《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666、《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

量验收规范》GB 50204 的相关规定。 

【条文说明】钢管拼接加长时，宜分段反向施焊，并保持对称，钢管对接间

隙宜为 0.5mm～2.0mm，具体取值可经试焊确定。应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或减少焊

接残余变形，焊后钢管应保持平直。 

当设计无要求时，裹入混凝土内的钢结构表面可不做处理。 

8.1.8 钢筋宜采用自动化加工设备加工；钢筋半成品、钢筋网片、圆钢管和型

钢构件应进行质量检查合格后才可安装，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装配式混凝土

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 和《装配式钢结构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2 的相

关规定；圆钢管、型钢构件、钢筋网片及钢筋等加工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8.1.8

的规定。 

表 8.1.8  圆钢管、型钢构件、钢筋网片及钢筋加工允许偏差 

项次 检验项目及内容 允许偏差（mm） 检验方法 

圆钢管 

壁厚 0，0.5 卡尺 

长度 2，-2 用钢尺量 

直径 1，-1 用钢尺量 

中心定位 1，-1 用钢尺量 

型钢构件 

厚度 0，0.5 卡尺 

长度 2，-2 用钢尺量 

中心定位 1，-1 用钢尺量 

钢筋网片、钢筋 

直径 0，0.5 卡尺 

长度 2，-2 用钢尺量 

中心定位 1，-1 用钢尺量 

8.1.9 预制构件的混凝土在浇筑前应进行构件的隐蔽工程验收，验收的项目包

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钢管、型钢构件和钢筋的牌号、规格、数量、位置、间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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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钢筋的连接方式、接头位置、接头质量、接头面积百分率、搭接长度等； 

3 钢筋、钢管、型钢构件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4 预埋件、吊环、纵筋连接件的规格、数量、位置等； 

5 预留孔洞的规格、数量、位置等； 

6 预埋管线、线盒的规格、数量、位置及固定措施。 

8.1.10 构件中的预制混凝土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应根据混凝土的品种、工作特性、预制构件的规格形状等因素，制定合

理的振捣成型操作流程。混凝土应采用强制式搅拌机搅拌，并宜采用机械振捣。 

2 混凝土浇筑时应连续均匀浇筑，并采取措施保证模具、钢筋、预埋件、

钢管及型钢构件等不发生变形或移位、外露钢连接件外露部分不被沾污。 

3 预制构件采用洒水、覆盖等方式进行常温养护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666 的要求。预制构件采用加热养护时，应

制定养护制度对静停、升温、恒温和降温时间进行控制，宜在常温下静停 2h～

6h，升温、降温速度不应超过 20℃/h，最高养护温度不宜超过 70℃，预制构件

出池的表面温度与环境温度的差值不宜超过 25℃。 

4 若设计无要求，构件脱模、起吊、翻转时的混凝土强度不应小于 15MPa，

且应达到设计标准值的 50%；构件出厂时的混凝土强度不应低于设计强度等级值

的 75%。 

5 采用后浇混凝土连接的预制构件结合面，制作时应按设计要求进行粗糙

面或键槽处理。设计无具体要求时，可采用化学处理、拉毛或凿毛等方法制作粗

糙面。 

8.1.11 预制构件的尺寸偏差及检验方法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装配式混凝土建

筑技术标准》GB/T 51231 和《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1 的相关规定。 

【条文说明】钢管内混凝土的浇注质量，一般构件或部位可采用敲击钢管法

进行检查，重要构件或部位宜采用超声波法进行检测。对于混凝土不密实的部位，

应采用局部钻孔压浆法进行补强，并应将钻孔补焊封闭。 

8.1.12 预制构件的制作应执行首件验收制度，首件验收合格后方可批量生产。 

8.1.13 预制构件检查合格后，应在构件上设置表面标识，标识内容宜包括构件

编号、制作日期、合格状态、生产单位等信息。 



 

102 
 

8.1.14 预制构件制作完毕后，检查部门应按施工详图的要求和本节的规定，对

成品进行检查验收，检查合格后方可出厂。 

8.2 运输 

8.2.1 预制构件的运输与堆放应制定专项方案，其内容应包括运输车辆、装车

方式和次序、固定要求和运输架体、运输路线和运输时间、堆放场地和堆放支垫

以及成品保护措施等。对于超高、超宽、形状特殊的大型构件的运输和堆放应有

专门的质量安全保证措施。 

8.2.2 预制构件的运输车辆应满足构件尺寸和载重要求，装卸与运输时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装卸构件时，应采取保证车体平衡的措施； 

2 运输构件时，应采取防止构件移动、倾倒、变形等的固定措施； 

3 运输构件时，应采取防止构件损坏的措施，对构件边角部或链索接触处

的混凝土，宜设置保护衬垫。 

8.2.3 预制构件堆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堆放场地应平整、坚实，并应有排水措施； 

2 预埋吊件应朝上，标识宜朝向堆垛间的通道； 

3 构件支垫应坚实，垫块在构件下的位置宜与脱模、吊装时的起吊位置一

致； 

4 重叠堆放构件时，每层构件间的垫块应上下对齐，堆垛层数应根据构件、

垫块的承载力确定，并应根据需要采取防止堆垛倾覆的措施。 

8.2.4 预制构件的运输与堆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采用叠层平放的方式堆放或运输构件，并采取防止构件产生裂缝的措

施； 

2 运输和存放时应采用有效措施保护外露型钢构件。 

8.3 安装 

8.3.1 预制构件的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755

的有关规定；现浇部位的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

GB 50666 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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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预制构件连接节点与纯钢结构类似，因此构件安装时可参考钢

结构构件的安装方法。 

8.3.2 排钢管混凝土结构施工过程中应采取安全措施，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 80、《建筑机械使用安全技术规程》JGJ 

33 和《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 46 等的有关规定。 

8.3.3 预制构件安装前应进行施工组织方案设计，施工组织方案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规范》GB/T 50502 的相关规定，其内容包括但

不限于： 

1 预制构件的安装工艺、流程及安装精度控制措施； 

2 节点区域现场后浇混凝土的施工方案； 

3 预制构件临时固定方案及安装误差纠偏方案。 

8.3.4 预制构件在安装前应进行施工验算，施工验算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 构件吊装过程中的变形验算和预制混凝土开裂验算； 

2 吊装及安装措施的承载力验算； 

3 吊装用吊具的相关验算； 

4 构件临时固定措施的安全验算。 

【条文说明】预制构件由于混凝土的存在，重量相对纯钢构件有较大提高，

且构件长度在 5～12m 左右，在安装过程中存在开裂风险，因此需进行变形验算

和裂缝宽度验算。 

8.3.5 预制构件在安装施工前，应做下列准备工作： 

1 应根据构件重量情况确定吊机型号和布置位置。 

2 施工前应对相关施工人员进行技术交底和培训，技术交底问题明确且培

训合格后方可进行安装施工。 

3 应进行测量放线、设置构件安装定位标识。 

4 应合理规划构件现场运输通道和临时堆放场地，防止场地不均匀沉降，

并应采取成品堆放保护措施。 

5 应选择有代表性的单元进行预制构件试安装，并应根据试安装结果及时

调整完善施工方案和施工工艺。 

8.3.6 预制构件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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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根据结构特点合理安排组装顺序，应形成稳固的空间刚度单元，必要

时采取临时支承措施；构件校正完成后及时进行永久性的固定连接。 

2 预制构件安装的临时固定设施应安全可靠，具有足够的刚度、强度和稳

定性，且能进行相应的调整。 

3 预制构件的吊装宜单独设置吊件，应进行吊装受力及重心位置验算。 

4 预制构件型钢、钢筋定位应对齐，保证传力直接可靠。 

8.3.7 预制构件采用焊接连接时，焊接连接的施工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钢结

构焊接规范》GB 50661、《钢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755 和《钢结构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 和《钢筋焊接及验收规程》JGJ 18 的有关规定，焊缝

应按照国家现行标准进行检测；预制构件采用栓接连接时，栓接连接的施工应符

合国家现行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755、《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

标准》GB 50205 和《钢结构高强度螺栓连接技术规程》JGJ 82 的有关规定。 

8.3.8 节点后浇区域在现场进行补浇之前，应进行隐蔽工程验收，验收内容除

满足 9.1.9 条内容外，尚应额外增加以下验收内容： 

1 钢构件焊缝连接及焊接需符合设计图纸及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焊接规

范》GB 50661 的有关要求； 

2 高强螺栓连接需符合设计图纸及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有关要求。 

8.3.9 后浇混凝土的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先浇筑墙、柱的竖向拼接区域，再浇筑混合梁的两端拼接区域，后浇

时间应依据主体结构施工验算而确定；拼接区混凝土后浇工序的组织安排应根据

主体结构的施工验算确定，集中后浇作业不宜超过 3 层。 

2 后浇混凝土时宜采用标准化模板，模板应表面平整，并应具有足够刚度；

模板应保证后浇混凝土部分尺寸和位置准确，加固牢固密实，防止漏浆；宜设置

排气孔，排气孔间距宜为 400mm～800mm。 

3 后浇混凝土应采用补偿收缩混凝土，应具备自密实性、微膨胀性、高流

动性，扩展度试验初始值不宜小于 300mm，强度等级应等同或高于构件中混凝

土的强度等级，其他性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补偿收缩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

JGJ/T 178 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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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浇筑混凝土前应洒水润湿结合面，混凝土应振捣密实。 

5 同一配合比的混凝土，每工作班且建筑面积不超过 1000m2 应制作一组标

准养护试件，同一楼层应制作不少于 3 组标准养护试件。 

【条文说明】连接区域后浇混凝土之前，无混凝土包覆截面仅计钢构件承重，

施工验算时钢构件的正应力不宜大于0.4𝑓୷。 

8.3.10 钢管内混凝土的采用现场施工的方式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管内浇筑的混凝土除应满足强度、弹性模量、低收缩、低徐变、早强、

后期强度有一定增长等力学性能要求外，还应具有良好的和易性。 

2  混凝土的原材料、配合比设计、拌制、运输、浇筑，应符合国家现行标

准《高强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JGJ/T 281、《自密实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JGJ/T 

283、《高抛免振捣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JGJ/T 296 的有关规定。 

3  当采用高强混凝土时，应在施工前进行配合比设计，通过充分试配并经

包括现场试验在内的混凝土性能试验，确认满足要求后方可使用。所采用外加剂

和掺合料的性能和组成应具有相容性。混凝土生产单位应掌握所生产的高强混凝

土的配合比，可根据具体情况及时调整。 

4  钢管内混凝土宜分楼层浇筑，且宜与钢管安装高度相一致，可每楼层一

次浇筑，也可多楼层一次浇筑。 

5  钢管内混凝土可采用高位抛落免振捣法、人工浇捣法或泵送顶升浇筑法

进行浇筑，应根据工程的具体施工条件确定管内混凝土的浇筑方法。 

6  采用高位抛落免振捣法时，料斗的下口直径应比钢管内径小 100～

200mm，混凝土下落时管内空气应能顺利排出。在抛落混凝土的同时，宜用粗钢

筋棒插捣，特别是上部 2m 范围内应仔细插捣，使混凝土充填密实。抛落高度不

足 4m 时，应辅以插入式振动器振实。  

7  采用人工浇捣法时，应采用振捣器振实混凝土。管径小于 400mm 时，

可采用附着在预制构件外壁上的外部振捣器进行振捣，振动器位置应随管内混凝

土面的升高而调整，每次升高宜为 1m～1.5m，每次振捣时间不应少于 1min；振

捣器的工作范围，以预制构件横向振幅不小于 0.3mm 为有效，振幅可采用百分

表实测。可采用插入式振动器振捣，插点应均匀，每点振捣时间约 15s～30s，一

次浇筑高度不宜大于 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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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多层一次浇筑钢管内混凝土时，可采用泵送顶升浇筑法，钢管直径不宜

小于泵径的 2 倍。  

9  钢管内的混凝土宜连续浇筑完成，间歇时间不应超过混凝土的初凝时间。

需留施工缝时，应封闭钢管，防止水、油和异物落入。 

10  钢管内混凝土浇筑后，应覆盖上部外露部分并浇水养护。  

11  在冬期浇筑钢管内混凝土时，入管混凝土的温度应高于 15℃。当室外

气温低于 5℃、高于-10℃时，浇筑混凝土前应加热钢管并包裹覆盖；当室外气温

低于-10℃时，钢管外应包裹电热毯保温或在混凝土浇筑时掺入无氯盐防冻剂。 

8.3.11 钢连梁等局部无混凝土保护部位钢构件，应进行底漆涂装和防火涂料施

工。防腐涂装部位的除锈等级、防腐涂料品种和厚度，应符合设计文件要求和现

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755 的规定；防火涂装施工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 51249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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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施工验收 

9.1 一般规定 

9.1.1 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应按型钢混凝土结构子分部工程进行验收，排钢

管混凝土结构各部分可作为型钢混凝土结构子分部工程的分项工程进行验收，型

钢混凝土子分部工程中的分项工程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

统一标准》GB 50300、《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 及《混凝土结

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 的有关规定。当不同标准对同一项目有不

同规定时宜从严执行。 

9.1.2 预制构件与现场焊接、螺栓等连接用材料的进场验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 与《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

规范》GB 50204 的有关规定。 

9.1.3 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的外观质量除设计有专门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

家现行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 与《混凝土结构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 的有关规定。 

9.1.4 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的制作和安装工程可按楼层或施工段等划分为

一个或若干个检验批。 

9.1.5  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检验批合格质量标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主控项目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 中合格质量标准的要求； 

2 一般项目结果应有 80%及以上的检验点符合国家现行标准《钢结构工程

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

中合格质量标准的要求，且允许偏差项目中最大偏差值不应超过其允许偏差限值

的 1.2 倍； 

3 质量检查记录、质量证明文件等资料应完整。 

9.1.6 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紧固件连接工程应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

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 规定的质量验收方法和质量验收项目执行，同时

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钢结构高强度螺栓连接技术规程》JGJ 8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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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7 外露钢结构的防腐蚀涂装工程应按国家现行标准《钢结构工程质量验收规

范》GB 50205、《建筑防腐蚀工程施工规范》GB 50212、《建筑防腐蚀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标准》GB 50224 及《建筑钢结构防腐技术规程》JGJ/T 251 的有关规定

进行验收。 

9.1.8  外露钢结构的防火保护工程验收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钢结构防火技

术规范》GB 51249。外露钢结构防火涂料的厚度应满足设计要求，且防火涂料

的厚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关于耐火极限的设

计规定。防火涂料的粘结强度、抗压强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 的有关规定；试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构

件耐火试验方法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GB/T 9978.1、《建筑构件耐火试验方法 第

6 部分：梁的特殊要求》GB/T 9978.6、《建筑构件耐火试验方法 第 7 部分：柱的

特殊要求》GB/T 9978.7 的有关规定。 

9.1.9 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验收时，除应按国家现行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

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 和《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 的

要求提供文件和记录外，尚应提供下列文件和记录： 

1 工程设计文件、预制构件制作和安装的深化设计图； 

2 预制构件、主要材料及配件的质量证明文件、进场验收记录、抽样复检

报告； 

3 预制构件安装施工记录； 

4 后浇混凝土部位的隐蔽工程检查验收文件； 

5 后浇混凝土强度等级检测报告； 

6 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分项工程质量验收文件； 

7 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的重大质量问题的处理方案和验收记录； 

8 混凝土工程的其他文件和记录。 

9.2 构件验收 

9.2.1 预制构件进场时，应检查质量证明文件，满足要求后方可进场。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质量证明文件或质量验收记录。 

9.2.2 预制构件制作单位应分别提交产品质量证明及下列技术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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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预制构件加工图纸； 

2 制作中对问题处理的协议文件； 

3 所用钢材、焊接材料、混凝土材料的质量证明书及必要的试验报告； 

4 高强度螺栓抗滑系数的实测报告； 

5 焊缝的无损检验记录； 

6 发运构件的清单。 

9.2.3 预制构件的外形和几何尺寸的允许偏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

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 的规定及其他相关标准的规定，混凝土外观质量

不应有严重缺陷，对出现的一般缺陷应要求构件生产单位按技术处理方案进行处

理，并应重新检查验收。 

9.2.4 预制构件的焊缝外观质量、超声波探伤检查及焊接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钢结构焊接规范》GB 50661 的规定。 

9.2.5 预制构件中的混凝土施工前应进行隐蔽工程验收，并应做好隐蔽工程质量

验收记录。 

9.2.6 预制构件的外观质量一般缺陷应按产品标准规定全数检验；当构件没有产

品标准或现场制作时，应按现浇结构构件的外观质量要求检查和处理。 

9.2.7 制作单位生产的预制构件进场时，构件的结构性能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梁、板类简支受弯的预制构件进场前应进行结构性能检验，并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结构性能检验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及设计要求，检验要求

和试验方法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 

2) 钢筋混凝土构件应进行承载力、挠度和裂缝宽度检验。 

3) 对大型构件及有可靠应用经验的构件，可只进行裂缝宽度和挠度检验。 

2 对于不可单独使用的叠合板预制底板，可不进行结构性能检验。 

3 对本条第 1、2 款之外的其他预制构件，除设计有专门要求外，进场时

可不做结构性能检验。 

4 对进场时不做结构性能检验的预制构件，应采取下列措施： 

1) 施工单位或监理单位代表应驻场监督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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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无驻厂监督时，预制构件进场时应对其型钢和钢筋的数量、规格、

间距、保护层厚度及混凝土强度等进行实体检验。 

检查数量：同一类型预制构件不超过 1000 个为一批，每批随机抽取 1 个构

件进行结构性能检验。 

检验方法：检查结构性能检验报告或实体检验报告。 

9.3 安装验收 

9.3.1 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分项工程的外观质量不应有严重缺陷，且不得有

影响结构性能和使用功能的尺寸偏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 的有关规定；构件安装的允许偏差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 的有关规定。 

9.3.2 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节点区的型钢采用焊接连接时，钢材焊接的焊缝

尺寸应满足设计要求，焊缝质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钢结构焊接规范》GB 

50661 和《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 的有关规定。  

9.3.3 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节点区的型钢采用螺栓连接时，螺栓的材质、规

格、拧紧力矩应符合设计要求及国家现行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和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5 的有关规定。施工时应分批逐个检查

螺栓的拧紧力矩，并做好施工记录。 

9.3.4  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节点区的钢筋采用焊接连接时，其接头质量应符

合现行行业标准《钢筋焊接及验收规程》JGJ 18 的规定。 

9.3.5 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后浇部分所含的模板、型钢、钢筋、混凝土和现

浇结构应按国家现行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 和《钢

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5 的有关规定进行质量验收。 

9.3.6 装配式排钢管混凝土结构连接部位浇筑混凝土之前，应进行隐蔽工程验收。

隐蔽工程验收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混凝土粗糙面的质量，键槽的尺寸、数量、位置； 

2 钢筋的牌号、规格、数量、位置、间距，箍筋弯钩的弯折角度及平直段

长度； 

3 钢筋的连接方式、接头位置、接头数量、接头面积百分率、搭接长度、

锚固方式及锚固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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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钢管、型钢构件、预埋件、预留管线的规格、数量、位置； 

5 钢管、型钢构件的焊接； 

6 其他隐蔽项目。 

9.3.7  钢管内混凝土采用现场浇筑的方式时，宜采用超声波法进行检测；钢管截

面较小时，可在钢管壁适当位置留有足够的排气孔，排气孔孔径不应小于 20mm；

浇筑混凝土应加强排气孔观察，并应确认浆体流出和浇筑密实后再封堵排气孔。

对于混凝土不密实的部位，应采用局部钻孔压浆法进行补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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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框架梁柱节点核心区截面抗震验算 

A.0.1 框架梁柱节点核心区截面的剪力设计值应符合下列公式的规定： 𝑉୨୵ ≤ ଵఊు (0.30𝜂୨𝛽ୡ୭𝑓ୡ୭𝑏୨ℎ୨) (A.0.1-1)

𝑉୨୵ = 𝑉୨ −  0.33𝑓ୟ𝐴ୟ,
ୀଵ  (A.0.1-2)

式中：𝑉୨୵ —— 验算框架节点核心区最小受剪截面采用的剪力设计值（N）； 𝑉୨ —— 框架节点核心区的剪力设计值（N），可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 的规定计算； 𝜂୨ —— 正交梁的约束影响系数，可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

GB/T 50011 的规定采用； 𝑏୨ —— 节点核心区的截面有效验算宽度（mm），可按现行国家标准《建

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 的规定计算； ℎ୨ —— 节点核心区的截面高度（mm），可采用验算方向的柱截面高度；𝑓ୡ୭ —— 钢管外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N/mm2）； 𝑓ୟ —— 钢材抗拉强度设计值（N/mm2）； 𝐴ୟ, —— 单根钢管截面面积（mm2）； 𝛽ୡ୭ —— 钢管外混凝土强度影响系数，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不超过 C50 时，𝛽ୡ୭取 1.0，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80 时，𝛽ୡ୭取 0.8，其间按线性

内插法确定； 𝛾ୖ —— 节点受剪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可取为 0.85。 

A.0.2 框架梁柱节点核心区截面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𝑉୨ ≤ 1𝛾ୖ (1.1𝜂୨𝑓୲୭𝑏୨ℎ୨ + 0.05𝜂୨𝑁𝑏୨𝑏ୡ + 𝑓୷୴𝐴ୱ୴୨(ℎୠ − 𝑎ୱᇱ )𝑠  

+  0.33𝑓ୟ𝐴ୟ,
ୀଵ ) 

(A.0.1-3)

式中：𝑁 —— 对应于组合剪力设计值的上柱组合轴压力较小值（N），其值不应

大于柱截面面积与管外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乘积的 50％，

当𝑁为拉力时，取𝑁 = 0； ℎୠ —— 梁截面有效高度（mm），节点两侧梁截面有效高度不等时可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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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 𝐴ୱ୴୨ —— 核心区有效验算宽度范围内同一截面验算方向箍筋的总截面面积

（mm2）； 𝑓୷୴ —— 箍筋抗拉强度设计值（N/mm2）; 𝑓୲୭ —— 管外混凝土抗拉强度设计值（N/mm2）； 𝑏ୡ —— 验算方向框架柱截面宽度（mm）； 𝑠 —— 箍筋间距（mm）； 𝑎ୱᇱ —— 梁受压钢筋合力点至受压边缘的距离（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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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

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时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

“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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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工程结构通用规范》 GB 55001 

《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 GB 55002 

《组合结构通用规范》 GB 55004 

《钢结构通用规范》 GB 55006 

《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 GB 55008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09 

《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 GB/T 50010 

《建筑抗震设计标准》 GB/T 50011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 

《钢结构设计标准》 GB 50017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4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GB 50205 

《建筑防腐蚀工程施工规范》 GB 50212 

《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 GB 50223 

《建筑防腐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GB 50224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 50300 

《钢结构焊接规范》 GB 50661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 GB 50666 

《钢结构施工规范》 GB 50755 

《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 GB 51249 

《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JGJ 3 

《钢结构高强度螺栓连接技术规程》 JGJ 82 

《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 JGJ 99 

《混凝土异形柱结构技术规程》 JGJ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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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超声波探伤及质量分级法》 JG/T 203 

《建筑钢结构防腐技术规程》 JGJ/T 251 

《自密实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 JGJ/T 283 

《型钢混凝土异形柱结构技术标准》 T/CSCS 014 

《钢管混凝土叠合柱结构技术规程》  T/CECS 188 

  

  

  

  

  

  

  

  

  

  

  

  

  

  

  

  

  

  

  

  

  

  

 


